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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29][bookmark: _Toc29272][bookmark: _Toc3721]第1章 总体方案
[bookmark: 1.1_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bookmark: _Toc4189][bookmark: _Toc14127]1.1 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
[bookmark: 1.1.1_总体目标]1.1.1 总体目标
[bookmark: 1.1.2_主要任务]根据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要求，崇明区将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通过开展普查工作，全面摸清我区灾害风险隐患底数，了解我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状，客观认识我区灾害综合风险水平，为我区增强抵御自然灾害防治防范能力、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参考，切实保障我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我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韧性城市建设。
（1）全面调查本区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森林火灾等主要灾害致灾要素，通过信息共享，掌握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与环境等重要承灾体相关数据资料，了解历史灾害信息，调查与评估重点隐患，查明区域抗灾能力和减灾能力。
（2）以调查为基础、评估为支撑，对当前本区致灾风险水平、承灾体脆弱性水平、综合风险水平、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区域多灾并发群发、灾害链特征等有科学客观的认识，为正确预判今后一段时期灾害风险变化趋势和特点奠定坚实基础，形成全区自然灾害防治区划，并提供有效的防治防范举措。

（3）结合普查获取的相关资料，联系城乡运行“一网统管”的实际，协助市级建立完善本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
1

减灾能力调查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健全分类型、分区域、分层级的全区自然灾害风险与减灾能力数据库，形成多尺度隐患识别、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制图、风险区划、灾害防治区划的技术方法和模型库，以及一整套风险普查与常态业务工作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有效循环体制。
（4）推动普查成果转化、应用和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合理利用现有技术框架，结合有关数据资源，推动符合本区自然灾害防治、城乡精细化治理需要的综合风险和减灾能力调查评估信息化系统的建立完善，推进本区自然灾害风险识别、研判、预警、管控全链条全周期治理体系的形成。
[bookmark: 1.1.2.1_主要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1.1.2 主要任务
1.1.2.1 主要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气象灾害。开展气象灾害的特征调查和致灾、孕灾要素分析，针对主要气象灾害引发的人口死亡、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房屋倒塌、基础设施破坏等影响，全面获取本区主要气象灾害的致灾因子信息和孕灾环境信息。协助市级评估主要气象灾害的致灾因子危险性等级，建立主要气象灾害危险性数据集，以及不低于1:5万的区级主要气象灾害致灾危险性评价图和风险图。
水旱灾害。配合市级进行暴雨洪水特征调查、暴雨洪水致灾孕灾要素分析，完成暴雨洪水易发区调查分析、水文（位）站特征值计算复核，完成水文站网功能评价、统一水文测站高程基准；开展暴雨、洪水频率分析，更新暴雨频率图，编制崇明区洪水频率图；根据历史灾情，由市级行业部门牵头，区相关部门配合，组织开展干旱灾害致灾调查，完成相关表格；摸清城市内涝点底数，调查易涝区域，协助市级完成城市内涝灾害危险性地图和风险图。
海洋灾害。结合已有业务工作成果转化和利用，配合市级调查风暴潮、海浪、海啸、海平面上升、赤潮、咸潮入侵、海岸侵蚀等海洋灾害致灾孕灾情况。协助市级分析评估典型台风、暴雨、高潮位和上游下泄洪水多碰头（简称“多碰头”）致灾要素情况，掌握海洋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协助开展风暴潮、海浪、海啸、海平面上升危险性评估，形成市级不低于1:25万、区级不低于1:5万的海洋灾害危险性分布图。
地质灾害。协助市级相关部门完成地质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工作。
地震灾害。收集整理已有的活动断层探测成果资料，获得第四纪主要隐伏断层的空间展布，开展隐伏断层发震能力判定等工作。获得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及其场地类别基本参数，评定不同地震动参数的场地影响。协助市级编制场地类别分区图、不低于1:25万区域地震构造图、不低于1:25万的地震危险性地图。
森林火灾。开展森林可燃物调查、野外火源调查和气象条件调查（2000年以来）。综合森林可燃物、燃烧性因子、立地类型、野外火源以及气象条件等情况，结合已有资源数据、调查数据、多源遥感数据，进行森林火灾危险性综合研判与分析。协助市级建设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数据库，开展森林火灾危险性评估，编制区级不低于1:5万的森林火灾危险性分级分布图。
[bookmark: 1.1.2.2_承灾体调查与评估]1.1.2.2 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统筹利用各类承灾体已有基础数据，开展承灾体单体信息和区域性特征调查，重点对区域经济社会重要统计数据、人口数据、房屋、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通信、能源、市政、水务等）、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危险化学品企业等重要承灾体的空间位置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进行调查。协助市级进行抽样调查不同地区主要承灾体重置价格，评估不同承灾体的经济价值，以规则网络为单元，进行人口、房屋、农业、资本存量等承灾体经济价值空间化、生成全区承灾体数量或经济价值空间分布图。
（1）公共服务系统调查。针对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重点公共服务系统，结合房屋建筑调查，详查学校、医院和福利院等公共服务机构的人员情况、功能与服务情况、应急保障能力等信息。
（2）危险化学品企业调查。危险化学品企业调查范围包括所有危险化学品企业及重大危险源相关情况，以及加油加气加氢站。
（3）房屋建筑调查。内业提取城镇和农村住宅、非住宅房屋建筑单栋轮廓，掌握房屋建筑的地理位置、占地面积信息；在房屋建筑单体轮廓底图基础上，外业实地调查并使用外业采集工具录入单栋（单体）房屋建筑的建筑面积、结构、建筑年代、用途、层数、使用状况、设防水平等信息。
（4）人口与经济调查。协助市级充分利用最新人口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等各类资料，以居（村）委为单元获取人口统计数据，结合房屋建筑调查开展人口空间分布信息调查；获取区域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主要包括三次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农作物种植业面积和产量等。
（5）基础设施调查。协助市级针对交通、能源、通信、市政、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共享整合各类基础设施分布和部分属性数据库，通过外业补充性调查设施的空间分布和属性数据。设施基础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主要包括设施类型、数量、价值、服务能力和设防水平等内容。
（6）三次产业要素调查。协助市级共享利用农业普查、经济普查、地理国情普查等相关成果，掌握主要农作物、设施农业的地理分布和产量，危险化学品企业空间位置和设防水平，以及第三产业中大型城市综合体、大型商场和超市的空间位置、人员流动、服务能力等信息。
（7）资源与环境要素调查。协助市级共享整理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据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形成的土地利用现状分布资料；共享整理最新森林、湿地等资源清查、调查或其他形式形成的地理信息系统信息成果。开展A级以上等级旅游景区的位置、等级、设计日游客接待量等信息的整理、核查和补充调查。
（8）承灾体经济价值评估与空间化。协助市级进行抽样调查并构建主要承灾体重置价格参数库，评估不同承灾体的经济价值，以规则网格为单元，进行人口、房屋、农业、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等承灾体数量和经济价值空间化，生成全市承灾体数量或经济价值空间分布图。
[bookmark: 1.1.2.3_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1.1.2.3 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
[bookmark: 1.1.2.4_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全面调查、整理、汇总1978年以来本区年度自然灾害、历史一般自然灾害事件以及1949年以来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建立要素完整、内容详实、数据规范的长时间序列历史灾害数据集，统计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影响范围和受灾程度，评估历史灾害发生特征。
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调查1978-2020年年度自然灾害发生水平、年度气象要素、年度水文要素、年度灾害发生频次、年度人员受灾、农业受灾、房屋倒损、基础设施损毁、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和应对工作情况等。
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调查1978-2020年灾害事件的发生时间、影响范围、致灾因子、人员受灾、农业受灾、房屋倒损、基础设施损毁、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和应对工作情况等。
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调查1949-2020年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的发生时间、灾害影响范围、致灾因子、人员受灾、农业受灾、房屋倒损、工业损失、基础设施损毁、因灾直接经济损失以及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等。
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评估。协助市级开展包括基于单灾种的灾情指标汇总，基于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的灾情指标汇总，基于不同行政区划单元的灾情评估指标计算和多年可比的直接经济损失折算。
1.1.2.4 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
[bookmark: 1.1.2.5_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全面调查与评估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乡镇与社区、家庭在减灾备灾、应急救援、转移安置和恢复重建过程中各种资源或能力的现状水平。协助市级开展政府综合减灾能力评估、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评估，以及乡镇和社区与抽样家庭三个层面的基层综合减灾能力评估，编制综合减灾资源分布图与综合减灾能力分布图，建立综合减灾能力数据库。
（1）政府减灾能力调查。主要调查各级政府用于防灾减灾救灾的灾害管理队伍、各类专业救援救助队伍和灾害信息员队伍等人力资源，救灾物资储备基地、灾害避难场所等物资资源，日常防灾投入、灾害储备资金等财力资源，以及灾害防治工程的工程防灾能力。
（2）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调查。调查各类社会力量应急救援队伍、涉灾的其他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基金会、志愿者组织、社工组织等社会力量，以及大型物流公司、大型救灾装备生产制造企业、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和保险与再保险等企业参与减灾备灾、应急救援、转移安置、救助和恢复重建的能力。
（3）乡镇与社区减灾能力调查。主要调查乡镇和社区救援队伍资源、应急救灾装备和物资储备情况，应急预案、应急处置方案建设、风险隐患掌握情况、预警信息获知能力、信息报送能力、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技能知识宣传普及情况等内容。
（4）家庭减灾能力调查。主要调查家庭居民的风险和灾害识别能力、自救和互救能力等。
（5）综合减灾能力评估与制图。协助市级开展区级行政单元政府减灾能力评估、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评估、乡镇和社区与抽样家庭三个层面的基层综合减灾能力评估，编制综合减灾资源分布图与综合减灾能力图，建立综合减灾能力数据库。
1.1.2.5 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bookmark: 1.1.2.6_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协助市级开展地质灾害、洪涝灾害、森林火灾、地震灾害等致灾孕灾重点隐患调查评估，开展城市内涝隐患调查，完成城市内涝隐患分布图编制，开展重点隐患要素综合分析和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1）主要灾害隐患调查与评估。协助市级进行调查与评估。洪涝灾害：重点调查主要江河干支流堤防、海塘、水闸、城市排水泵站的现状防洪除涝能力、防洪工程达标情况、安全运行状态，评估各水利控制片、圩区的除涝能力、达标情况，调查城区重要交通设施等洪水灾害重点隐患。开展隐患调查与评估。地质灾害：基于致灾孕灾普查成果，分析地质灾害点（区）的类型、规模和影响范围，确定承灾体隐患等级。重点开展城区人口聚居区地质灾害隐患调查。地震灾害：重点调查其可能引发重大人员伤亡、严重次生灾害或阻碍社会运行的承灾体，按照可能造成的影响（损失）水平建立地震灾害隐患分级标准，确定主要承灾体的隐患等级。森林火灾：围绕林区范围内的居民地、风景名胜区、工贸企业、垃圾堆放点、重要设施周边、公墓、坟场、烟花燃放点、在建工程施工现场等重点部位，针对森林杂乱物、按规定未及时清除的林下可燃物、违规用火、违规建设、重要火源点离林区的距离等情况开展隐患调查。
（2）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估。协助市级汇总隐患单项调查数据，根据隐患类型，开展隐患类型组合特征分析。协助构建多灾种多承灾体重点隐患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定量、半定量、定性指标的特点，利用空间聚类等方法，对市、区、乡镇行政区域进行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1.1.2.6 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气象灾害：对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大雾和冰雹等9类气象灾害事件的致灾因子和影响进行调查，基于此建立9类气象灾害危险性基础数据集，对9类气象灾害的发生频次、强度、影响面积、持续时间进行统计分析与危险性评估，完成灾害危险性评估产品与制图。评估人口、经济、房屋建筑、基础设施等主要承灾体的气象灾害脆弱性；开展区级行政单元的上述主要气象灾害以及综合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区划，评估不同危险性水平下各类承灾体遭受主要气象灾害的风险水平，编制市级不低于1:25万、区级不低于1:5万的主要气象灾害危险性区划等专业图件。
水旱灾害：协助市级相关部门，针对重点防洪区，评估不同重现期洪水淹没范围内人口、GDP、耕地、资产、道路等基础设施暴露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风险。编制不同尺度流域、行政区的洪水风险区划方案。编制主要江河防洪区和局地洪水威胁区的宏观洪水灾害防治区划方案。针对可能引发人员伤亡、影响社会运行的城市内涝隐患点，评估受内涝影响的人口、经济、房屋建筑、基础设施等主要承灾体的脆弱性。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干旱灾害致灾调查，统计基础数据和干旱历史灾情，为应对干旱提供依据。根据城市内涝积水范围、积水深度及积水时间等因素，开展城市内涝风险区划和防治区划，划定城市内涝灾害重点防治区域，编制城市内涝灾害防治区划方案。
海洋灾害：配合市级相关部门开展风暴潮和海啸海洋灾害市、区尺度的风险评估与区划；开展海浪、海平面上升海洋灾害市尺度的风险评估与区划。在风险评估与区划的基础上，结合承灾体隐患调查与评估结果，针对风暴潮海洋灾害开展市、区尺度防治区（重点防御区）划定，编制本区风暴潮海洋灾害防治区（重点防御区）方案，编制形成系列成果及技术报告。
地质灾害：协助市级部门完成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工作。
地震灾害：利用收集整理的活动断层探测成果等资料、国家地震局建立的建筑结构、生命线工程及生命地震易损性数据库与评估模型。协助市级评估地震灾害工程结构直接经济损失与人员伤亡风险，给出地震灾害风险概率评估结果，编制不同概率水平的地震灾害风险区划图，编制地震灾害防治系列区划图。
森林火灾：按照森林火灾风险评估的方法体系和标准要求，评估森林火灾影响人口、直接经济损失、自然资源与环境损失的风险。根据森林火险区划指标体系，编制森林火险区划方案。融合承灾体空间分布特征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根据森林火灾防治区划等级标准要求，完成区级森林火灾防治区划。
[bookmark: 1.1.2.7_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1.1.2.7 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bookmark: 1.1.2.8_其他调查、评估与应用]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协助市级基于主要灾害风险调查、评估与区划以及承灾体调查成果，采用风险等级和定量风险相结合的方法，评估地震、地质、气象、水旱、森林火灾等主要灾种影响下的主要承灾体（人口、农业、房屋、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的多灾种综合风险；基于规划网格的多灾种人口和经济期望损失评估，评估本区行政区划以及重点区域的多灾种人口损失风险和直接经济损失风险；基于多重现期的主要灾种危险性分析，评估主要情景下的主要承灾体多灾种暴露度。
灾害综合风险和防治区划。协助市级基于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成果，综合考虑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灾体的差异性，通过定量区划方法进行区域划分，形成以灾害综合风险为载体具有区域特征的区级重点区域综合风险区划；依据减灾能力评估、风险评估和单灾种防治区划结果特征值，综合考虑不同致灾因子对不同承灾体影响的预防和治理特色，认识区域灾害防治分异特征，进行综合防治区域划分，制定行政区划及重点区域的综合防治区划方案。
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成果汇总。协助市级以数据、文字、表格和图形等形式，对区级行政单元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和区划成果汇总整编，编制区级不低于1:5万和重点区域灾害综合风险图、综合风险区划图、综合防治区划图和综合防治对策报告成果库。
1.1.2.8 其他调查、评估与应用
[bookmark: 1.2_普查范围与内容]以“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为指导思想，深入研究崇明区生态岛特点，紧密结合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要求，从横向调查对象扩展和纵向调查精度提高两个方面，研究提出并落实具有本区特点的灾害综合风险调查。协助市级完成评估与区划任务，做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应用提升，满足城乡精细化治理需要。
[bookmark: _Toc19414][bookmark: _Toc2886]1.2 普查范围与内容
[bookmark: 1.2.1_普查范围]1.2.1 普查范围
本次普查对象包括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区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重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部分居民等。
本次普查实施范围为本区全域范围，按照“在地统计”的原则开展各项普查任务。根据国家普查工作总体要求，实施既与本区主要灾害种类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特征、本区区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满足本区自然灾害防治和城市精细化治理需要的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1-2022年全面开展普查。
（1）致灾因子调查。调依据不同灾害类型特点，调查收集30年以上长时间连续序列的数据资料，相关信息更新至2020年12月31日。
（2）历史灾害调查。调查时段主要为1978年至2020年，包括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和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其中重大灾害事件调查时段为1949年至2020年。
（3）承灾体和综合减灾能力调查、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调查年度时段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近三年时段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协助市级进行评估工作。
[bookmark: 1.2.2_普查内容]1.2.2 普查内容
[bookmark: 1.3_总体技术路线与方法]根据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要求，结合本区实际，按照“全面普查、透彻摸底、深入分析、建章立制”的原则，开展气象、水旱、海洋、地质、地震、森林火灾等要素全面调查。协助市级开展灾害风险评估，根据应用需要编制不同比例尺的自然灾害系列风险图，编制主要灾种区划、综合风险区划和灾害综合防治区划。
[bookmark: _Toc14287][bookmark: _Toc21084]1.3 总体技术路线与方法
[bookmark: 1.3.1_总体技术路线]1.3.1 总体技术路线
[bookmark: 1.3.2_主要技术方法]充分利用前期各类专项调查和评估等工作形成的相关数据、资料和图件成果，以区为基本调查单元，遵循“内外业相结合”“在地统计”原则，采取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利用站点观测资料汇集、档案查阅等多种调查技术手段，开展承灾体调查、历史灾害调查和减灾能力等灾害风险要素调查。利用内外业一体化技术，共享利用承灾体管理部门已有的普查、调查数据库和业务数据资料，按风险普查对承灾体数据的要求进行统计、整理入库，采用现场调查与复核等多种技术手段，逐级进行审核、检查，保证数据质量。协助市级运用统计分析、空间分析、工程填图、模拟仿真等多种方法、开展单要素的评估。
综合利用承灾体类型、分布及设防水平等方面普查及评估资料，协助市级采取空间叠加分析、专家评定等方法进行重要承灾体选址及设防水平方面的隐患识别；利用多灾种和灾害链信息，运用各类综合分析方法，对灾害隐患进行分区分类分级的综合评定；综合利用灾害风险要素调查与评估成果，通过对多灾种、多承灾体和多尺度风险的综合分析，协助市级实现不同形式的综合灾害风险评估，编制综合风险区划和综合灾害防治区划。
协助市级构建市、区两级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库体系，完善灾害风险要素调查、隐患调查和风险评估与区划系统，统一制备普查工作底图，支撑调查数据的录入、存储、转换、逐级上报与审核、汇总与分析、隐患识别与调查、风险评估与区划，多行业（领域）的数据共享与交换，以及面向政府和社会多类型用户的成果发布与应用。
1.3.2 主要技术方法
[bookmark: 1.4_空间信息制备与数据库、软件系统建设]（1）内外业一体化技术开展承灾体调查。共享利用承灾体管理部门已有普查、调查数据库和业务数据资料，按风险普查对承灾体数据的要求进行统计、整理入库。通过互联网数据抓取、现场调查与复核等多样技术手段，结合数据调查APP移动终端、PC端系统采集承灾体数量、价值、设防水平等灾害属性信息，并采用分层级抽样、详查、人工复核等手段，保证数据质量。
（2）全面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历史灾害灾情调查。以区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根据历史灾害调查技术规范，全面调查1978年以来的年度自然灾害灾情、历史一般灾害事件。协助市级重点调查1949年以来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的致灾因素、灾害损失、应对措施和恢复重建等情况。构建一整套历史灾害调查数据体系，汇集要素完整、内容详实、数据规范的长时间序列历史灾害数据集。
（3）自然属性与社会经济属性兼顾、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式协助市级相关部门开展主要灾害风险区划与防治区划。根据风险评估成果，结合孕灾环境、行政边界、地理分区等要素信息，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区划方法进行主要灾害风险区划制定，并结合各类灾害和承灾体防治特点制定防治区划。协助在主要灾害风险区划和防治区划的基础上，制定不同形式的多尺度综合灾害风险区划；兼顾区域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制定多尺度综合灾害防治区划。
（4）通过工程勘测、遥感解译、站点观测数据资料汇集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致灾孕灾要素调查，结合多种方法校核验证，采集各类数据资料。协助市级运用统计分析、工程填图、模拟仿真等方法，实现对主要灾害致灾危险性的评估。
（5）协助市级针对多对象、多方法、多尺度分析结合的方式开展主要灾害和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充分利用多灾种、承灾体等多源信息，基于GIS空间叠加分析办法，研判单灾种不易发现或判定的隐患；运用专家经验及层次分析等方法对灾害隐患进行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定。
（6）协助市级综合运用地理信息、遥感、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开展普查基础空间信息制备与软件系统建设。通过地理信息遥感等技术手段，实现对专题要素、普查成果等空间信息的采集、处理、分析、存储与管理，实现多部门、多层级跨平台多源异构数据的分布式采集存储、管理和维护，基于应用需求统一数据服务。
[bookmark: 1.5_质量管理][bookmark: _Toc17879][bookmark: _Toc12171]1.4 质量管理
[bookmark: 1.5.1_过程质量控制]为保障普查成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完整性，全面加强质量控制工作，建立过程质量控制、分类分级质量控制、质量管理督查和抽查机制，明确全区各级各部门开展专项成果和综合成果的质量管理职责、任务和办法。根据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检查验收、汇交管理等制度，制订崇明区相关制度规范，支撑质量管理工作开展。
1.4.1 过程质量控制
普查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各项内容根据实施环节和成果特点，确定过程质量控制的工作节点和程序，制定各阶段质量控制的内容、技术方法和要求、组织实施及监督抽查办法，并做好工作记录。过程质量控制重点包括：
（1）普查原始资料的质量核查；
（2）外业调查的质量控制；
[bookmark: 1.4.3_专题要素数据坐标转换][bookmark: 1.4.2_数据库与软件系统建设]（3）成果发布前的质量控制。
[bookmark: 1.5.2_分类分级质量管理]1.4.2 分类分级质量管理
[bookmark: 1.5.3_质量控制的监督抽查]为保证普查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按照普查技术标准规范要求，建立分类分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各行业部门负责本行业普查成果质量管理；普查成果按照区级自检、市级检查、国家级核查的三级检查制度进行分级质量管理。市灾险普查办对本区普查质量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区灾险普查办及有关部门负责本区、本行业领域普查成果的质量管理工作，并定期向市灾险普查办汇报质量管理工作情况。
1.4.3 质量控制的监督抽查
[bookmark: 1.6_普查质检核查与成果汇交]区灾险普查办负责建立监督抽查的相关工作机制，明确区级监督抽查的主要职责。监督抽查的内容包括普查质量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质量检查和验收的执行情况、成果质量状况等，监督检查采取现场巡视、调查与座谈、质量记录查阅、成果质量抽检等形式不定期开展，检查的范围覆盖全区所有行政单元。
[bookmark: _Toc24197][bookmark: _Toc19240]1.5 普查质检核查与成果汇交
[bookmark: 1.6.1_主要成果]1.5.1 主要成果
[bookmark: 1.6.1.1_数据成果]（1）数据成果
[bookmark: 1.6.1.2_图件成果]主要包括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和森林火灾等单灾种风险要素调查数据、主要承灾体调查数据、历史灾害灾情调查数据、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数据，主要自然灾害重点隐患数据等，形成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数据集，涵盖各类空间数据和统计数据。
（2）图件成果
[bookmark: 1.6.1.3_文字报告类成果]主要包括主要承灾体空间分布图、历史灾害调查、综合减灾能力调查、重点隐患、综合风险评估与综合防治区划图件。
（3）文字报告类成果
[bookmark: 1.6.1.4_标准规范类成果]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文字报告，数据成果、图件成果报告等各类成果分析报告，普查过程中各个阶段、各专题及综合类工作和技术总结报告。
[bookmark: 1.6.1.5_软件系统类成果]1.5.2 成果汇交
普查成果汇交工作按照市级统一部署展开，成果汇交内容主要包括调查数据类成果、文字报告类成果。根据国家统一制定普查成果汇交要求以及上海市统一制定的成果汇交要求、普查各项任务负责部门制定的各类成果汇交的细则和技术标准规范。各部门按照成果汇交要求和标准规范开展成果汇交工作，按照普查工作实施进度安排，分类型分阶段进行汇交，保障相关后续工作的开展；区灾险普查办组织汇交各行业成果形成综合成果。成果汇交工作依托普查软件系统开展。
[bookmark: _Toc4891]1.6 编制说明及参考依据
（一）编制说明
（1）编制思路：本实施细则依据《上海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区级实施细则编制要求》结合崇明区灾害种类、灾害特点、任务划分情况等，以普查任务为编制基础，由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完成。
（2）编制流程：区各委办单位：负责编制各行业部门实施细则，编制内容主要包括自身负责的普查内容、实施流程等。
区灾险普查办：收集各委办单位实施细则，汇总梳理为崇明区整体普查实施细则。
其他单位：负责核查方案中各部门自己负责的普查任务是否正确，是否有漏缺内容。
（3）方案说明：本方案中重点隐患调查由各单灾种委办局梳理自身任务并入主要灾害致灾调查合并编制。
（二）参考资料
1.《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
2.《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修订版）；
3.《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与成果汇交和入库管理办法（修订稿）》；
4.国务院灾险普查办印发的普查技术规范；
5.国务院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或部门单独编制的行业实施方案；
6.《上海市开展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市总体方案）；
7.《上海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市实施方案）；
8.《上海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与成果汇交入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9.市灾险普查办成员单位编制的本行业领域普查实施方案、技术要求（规范）；
10.《上海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崇明区工作方案》；
11.本区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等文件；
12.本区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编制的普查实施细则。







[bookmark: _Toc25765]第2章 职责分工
[bookmark: _Toc8337]2.1 区负责的工作
依据全市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总体方案、实施方案及其细则、规范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编制本区普查工作方案，报市灾险普查办审核后印发。参照市级普查协调工作机制，建立相应的协调联动普查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属地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指导责任。按照全市普查工作要求，负责组织开展全区普查数据清查、承灾体调查、历史灾害调查、减灾能力调查和重点隐患调查等工作，落实各项普查任务；协助市有关部门做好相关调查和评估工作；负责本级普查数据成果全面审核和汇集上报，形成区域灾害风险普查成果，做好普查工作的总结和成果运用。加强对乡镇和相关部门（单位）普查任务落实情况的督查考核，督促引导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单位）落实相关普查工作。各乡镇及居（村）社区明确责任人，建立联络人制度，根据本区普查工作安排，协调完成灾害风险普查的相关调查工作。
[bookmark: _Toc8161]2.2 区各委办局负责的工作
1.区财政局：参与编制本区实施细则；根据市财政局有关本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财政政策，研究制定本区资金保障方案，落实本级相关经费预算；组织指导相关部门做好财政资金绩效管理。
2.区武装部：负责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提供各类民兵专业救援救助队伍、救灾物资储备库（点）等相关内容的基本情况、人员队伍、资金投入、装备和物资储备情况等，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3.区民族和宗教事务办公室：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宗教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调查等相关内容编制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承灾体调查成果。
4.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协调相关单位和电力企业开展承灾体中的电力等相关基础设施调查和重点隐患调查，协助开展历史灾害与综合减灾能力调查，形成并汇交相关调查成果。
5.区经济委员会：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大型城市综合体、大型超市、百货店和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等第三产业）调查等相关内容编制工作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负责企业减灾资能力（大型救援装备生产企业等）调查，协助开展历史灾害与综合减灾能力调查，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承灾体调查成果。
6.区教育局：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调查等相关内容编制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承灾体调查成果。
7.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电子政务通信设施）调查等内容编制及技术培训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协助开展历史灾害与减灾能力调查，提供历史自然灾害事件中电子政务通信设施受影响和损毁情况，协调区大数据中心提供涉及普查相关数据信息的共享和持续更新等工作，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8.区民政局：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养老服务机构、儿童福利和救助机构及其他提供住宿等相关公共服务设施）调查，以及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主要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业务的社会应急力量综合减灾资源调查等内容编制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提供历史灾情等相关数据，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9.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地质灾害致灾调查、重点隐患调查等内容编制及技术培训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协同开展承灾体（房屋建筑）调查；协助开展历史灾害与综合减灾能力调查；做好普查成果的审核汇交、宣传培训、工作总结和成果运用等工作；负责做好地理国情普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地质灾害调查、全国乱占耕地建房专项调查等成果数据的共享应用，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10.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开展民用核设施、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重点隐患排查调查等内容编制及技术培训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指导相关企业开展重点隐患调查，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上述重点隐患相关调查成果。
11.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负责承灾体中的农村房屋、油气管线、燃气设施等的调查，协助开展历史灾害和综合减灾能力调查。完成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完成油气管线、燃气设施等调查成果的汇集和验收，并按要求统一汇交成果。
12.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农业承灾体调查等相关内容编制及技术培训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协同实施承灾体（农村房屋）调查内容编制及技术培训并共同组织开展相关调查；负责提供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协助指导历史灾害与行业减灾能力调查，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13.区水务局（区海洋局）：负责水旱灾害（郊区内涝和干旱灾害）和海洋灾害（风暴潮、海啸、海岸侵蚀）致灾调查、重点隐患调查、承灾体（水利设施、市政供、排水设施、防洪工程等）调查等内容编制及技术培训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配合做好重要承灾体、历史灾害与行业减灾能力调查等；配合市级做好全国水利普查和重点防洪地区洪水风险图成果数据的共享应用；做好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宣传培训、工作总结和成果运用等，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14.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公共文化场所、A级（以上）旅游景区、星级饭店等相关公共服务设施、资源与环境）调查等内容编制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15.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医疗卫生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调查等相关内容编制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承灾体调查成果。
[bookmark: _Hlk35496271]16.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实施本次普查，组织开展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编制与论证、相关规范编制及总体技术培训。负责重要承灾体调查中的人口经济、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调查；负责历史灾害、综合减灾能力调查；负责重点隐患排查中的危化企业、自然灾害次生危化事故调查；组织开展宣传培训、相关调查成果质量核查、工作总结和普查成果应用等工作；协调指导和督促推进区有关部门（单位）开展并完成相关调查工作任务；负责所有专项调查组各项调查成果的横向汇集和验收，形成全区综合风险普查成果；配合市地震局完成地震灾害的致灾调查。
17.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区域内大型应急救援装备生产企业、大型工程建设企业等相关市场主体的调查，提供承灾体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信息，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18.区体育局：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体育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调查等相关内容编制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19.区统计局：参与崇明区普查方案编制，负责协调共享人口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历史灾情等相关数据。
20.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森林火灾致灾调查、森林火灾专项调查、森林火灾重点隐患调查等内容编制及组织开展相关调查；协助开展历史灾害与综合减灾能力调查。做好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宣传培训、工作总结和成果运用等工作，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21.区民防办公室：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公用民防工程、应急避难场所等）、重点隐患调查等相关内容编制及技术培训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协助开展历史灾害与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指导和督促区有关部门（单位）开展相关调查工作，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22.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房屋建筑）调查等相关内容编制及技术培训，并会同区规划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委等部门组织开展全区房屋建筑调查，形成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成果；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乡镇（园区）开展相关调查、普查成果审核汇交、工作总结和成果运用等；协助开展历史灾害与减灾能力调查；配合市住建委完成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完成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成果的汇集和验收，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23.区交通委员会：负责本区实施细则中承灾体（公路、城市道路、水路、桥梁、隧道以及乡村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调查等相关内容编制及技术培训并组织开展相关调查，协助完成历史灾害与行业减灾能力调查，提供历史自然灾害事件中交通运输设施受影响和损毁情况；配合市交通委完成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并形成交通运输设施承灾体调查成果；完成交通运输设施承灾体调查成果的汇集和验收，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24.区气象局：负责气象灾害致灾调查；协助开展历史灾害、综合减灾能力调查；负责气象灾害风险评估，负责开展全区气象相关调查、普查成果的质量核查验收、宣传培训、工作总结和成果运用等工作，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25.公安局崇明分局：参与承灾体（非星级酒店以外住宿单位相关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提供相关数据资料；开展综合减灾能力调查，按要求形成并汇交全区相关调查成果。
26.各乡镇：组织参与普查宣传和培训工作；配合开展承灾体（房屋建筑等）、综合减灾能力等调查；配合开展居民抽样调查；组织居（村）委等基层单位协助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27.区海事局：负责综合减灾能力的调查，提供海事救援队伍与装备的相关属性信息，并按要求统一汇交成果。
28.区大数据中心：负责涉及普查相关数据信息的交换共享和持续更新等工作，配合灾害风险普查工作。
29.相关企事业单位：负责本企（事）业承灾体、历史灾害、重点隐患和综合减灾能力调查等；配合区相关部门提供普查工作所需的相关数据资料，按要求形成并汇交相关调查成果。
30.区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根据普查工作需要，指定专人负责对接普查工作，全力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全区相关普查工作。














[bookmark: _Toc31398]第3章 主要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bookmark: 2.1_地震灾害][bookmark: _Toc12975][bookmark: _Toc19050]3.1 地震灾害
[bookmark: 2.1.1_目标][bookmark: _Toc29197]3.1.1 工作目标
[bookmark: 2.1.2_工作基础]开展本区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钻探调查工作，进行场地类别划分。收集整理已有活动断层探察成果，评定隐伏断裂的发震能力，为地震灾害致灾评估提供基础资料。协助编制上海市1:25万区域地震构造图、1:25万地震危险性图，为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提供基础数据。
依据各行业承灾体调查数据，抽取关键数据，汇总可能由地震破坏引发重大人员伤亡、阻碍社会运行的承灾体信息。协助市级评估居民住宅、大中小学校舍、医疗卫生设施、社会服务保障设施、商业中心、市政设施等六类承灾体地震灾害重点隐患等级，集成区级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数据集，列出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清单，绘制地震灾害重点隐患分级图件。全面掌握本区地震灾害重点隐患底数，为地震灾害风险区划以及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防震减灾区划提供数据基础，支撑地震灾害防御和震后应急处置决策。
3.1.2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本区全域范围。
[bookmark: _Toc18990]3.1.3 调查内容
在相关行业部门的协调配合下，在本区至少补充1个地震工程地质条件标准钻孔的钻探、原位测试和土样试验室常规及动力非线性参数测试工作，补充探测成果入库。协助市级完成地震活动性模型更新和地震危险性分析与编图。
针对遭受地震破坏后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严重影响社会运行的各类房屋建筑和重要设施，依据各行业承灾体调查数据，抽取关键数据建立区级六类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数据库。配合市级进行市区两级地震灾害重点隐患分级评估，摸清地震灾害重点隐患底数。
3.1.3.1 调查任务
3.1.3.1.1 主要灾害致灾调查
地震危险源调查：开展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察，至少补充1个地震工程地质条件标准钻孔的钻探，及原位测试和土样试验室常规及动力非线性参数测试等工作，将探测数据成果入库。
协助市级完成地震活动性模型更新和地震危险性分析与编图。
3.1.3.1.2 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针对下列六类房屋及基础设施，建立各行业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数据库，完成市区两级地震灾害隐患等级评定。
（1）居民住宅
（2）大中小学校舍
（3）医疗卫生设施
（4）社会服务保障设施
（5）商业中心
（6）市政设施
其中，居民住宅包括城镇住宅建筑和农村独立住宅、集合住宅；大中小学校舍包括城市和农村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学楼宿舍楼等教育建筑和其他学校建筑；医疗卫生设施包括医疗建筑；社会服务保障设施包括城镇福利院、养老建筑、办公建筑、救灾建筑、文化建筑、体育建筑、纪念建筑、宗教建筑和农村公共服务建筑（除医疗和教育建筑）；商业中心包括城镇和农村商业建筑、住宅和商业综合以及办公和商业综合建筑；市政设施包括市政桥梁、供水厂和供水主干线。
3.1.3.2 评估任务
（1）人员伤亡隐患评估
针对居民住宅、大中小学校舍、医疗卫生设施、社会服务保障设施、商业中心等人员密集型场所建筑的功能特点，分类厘清可能引发人员伤亡的建筑结构、非结构设备设施地震灾害隐患数据，收集其抗震设防情况，建筑结构设计、施工、改造情况，以及场地地震危险性条件、使用情况、现存病害等，评估其地震灾害人员伤亡隐患等级。
（2）影响社会运行隐患评估
对办公、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设施建筑和市政设施等生命线系统，收集其详细工程设计建造信息，以及场地地震危险性条件、使用情况、现存病害等，针对各类承灾体特点，分类型调查影响其地震安全运行的建筑结构抗震设防、改造情况，生命线系统关键节点和网络工程，包括市政交通重要桥梁、大型水厂及主干管线等，评估各系统工程的地震灾害社会运行隐患等级。
（3）地震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数据库
基于各行业承灾体调查数据，抽取关键数据，协助市级建立各行业地震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数据库。
[bookmark: 2.1.4.1_地震危险源调查及基础数据库建设][bookmark: 2.1.5_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bookmark: _Toc18452]3.1.4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3.1.4.1 地震灾害致灾调查
地震致灾调查部分包括地震构造调查、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调查与地震危险性分析。本次调查部分工作主要包括已有地震活动断层探测成果与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钻孔数据的收集整理入库，补充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钻探工作。协助市级编制上海市1:25万区域地震构造图。在本次调查成果基础上，结合以往工作，调整潜在震源模型及参数确定。
崇明区地震灾害致灾调查地震灾害致灾危险性分析工作将有机结合至上海市地震灾害致灾调查工作中。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步骤：首先，收集整理已有工作成果的资料数据并转换入库；其次，编制场地类别分区图并确定多地震动参数的场地影响调整方案；第三，潜在震源区划分方案调整；第四，开展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计算；第五，评估结果的核查与验收，以保证工程质量；第六，编制完成上海市1:25万地震危险性地图。
[bookmark: 2.1.5.1_任务分工][bookmark: 2.1.5.2_工作流程]3.1.4.1 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
（1）重点隐患分析评估对象确定。在中国地震局制订地震灾害重点隐患等级评定方法和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技术与数据规范基础上，利用各行业承灾体普查成果，筛选确定重点隐患分析评估对象。
（2）调查数据获取。依据地震灾害隐患等级评定所需承灾体信息，从各行业承灾体调查数据中抽取关键必要数据，建立本区地震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数据库。
（3）隐患等级确定。对于存在隐患的各级各类目标工程及设施，根据各类隐患调查目标特点和相关规范标准，分类别抽取其关键建筑、结构、构件；设施、节点和管线以及场地、环境等影响因素，配合市级依据地震灾害重点隐患等级评定技术规范，评估确定不同承灾体、不同行业的地震灾害隐患等级。
（4）隐患分布编图。依据地震灾害隐患等级分析评估结果，配合市级给出市区两级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数据清单，编制上海市地震灾害重点隐患分布图。
[bookmark: 2.1.6_成果][bookmark: _Toc1965]3.1.5 数据质量控制
依据《地震部门普查成果质检核查技术规范/细则》开展数据标准化处理等相关工作。
3.1.6 成果
[bookmark: 2.1.6.1_数据成果]（1）数据成果
1）区级地震构造数据库、场地地震工程地质钻孔数据库及地震危险性计算结果。
2）区级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成果数据库及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清单。
（2）图件成果
区级地震灾害重点隐患分布图
[bookmark: 2.1.6.2_图件成果][bookmark: 2.1.6.3_文字报告成果]（3）文字报告成果
1）区级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调查及数据库建设报告
2）区级多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报告
3）区级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评估报告
[bookmark: 2.2_地质灾害][bookmark: _Toc10383][bookmark: _Toc15447]3.2 地质灾害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除西部零星出露海拔百米以下的火山岩剥蚀残丘外，主要为长江水流携带泥沙逐渐堆积形成的滨海平原地貌，根据上海市地质环境条件和多年调查结果，崇明区不属于调查范围，调查范围为上海松江区、金山区分布的各山体及矿坑周边 200m 以内区域。
[bookmark: 2.2.2 目标][bookmark: 2.2.2 目标]崇明区灾险普查办统筹协调相关部门配合协助市规划资源局完成相关工作。
[bookmark: 2.3_气象灾害][bookmark: _Toc32400][bookmark: _Toc22629][bookmark: _Toc31403][bookmark: _Toc11059]3.3 气象灾害
[bookmark: 2.3.1_目标][bookmark: _Toc32679]3.3.1 工作目标
[bookmark: 2.3.2_主要任务]开展上海市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党中央、国务院、上海市、崇明区安排部署，交由气象部门承担的重要任务，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内容，是提升气象防灾减灾能力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开展普查，摸清气象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全面客观认识本区气象灾害风险水平，提升气象灾害风险预报预警和管理能力，为本区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大力推进城乡精细化治理和“韧性城市”建设，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本次气象灾害风险普查的目标是：
（1）通过调查与科学分析，获取本区主要气象灾害的致灾信息。通过信息共享，掌握人口、经济、农业（水稻等）、房屋建筑、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和环境等重要承灾体信息，历史灾害信息，以及重点隐患情况，查明区域气象抗灾能力和减灾能力。
（2）以调查为基础、评估为支撑，客观认识当前本区主要气象灾害的风险水平，科学预判气象灾害风险变化趋势和特点，形成全区气象灾害风险区划。
（3）通过实施气象灾害风险普查，结合城乡精细化治理需求和城乡运行“一网统管”实际，建立完善全区气象灾害调查评估指标模型，不断推进气象灾害风险识别、研判、预警全链条、全周期应用服务，赋能“一网统管”工作。
（4）推动普查成果转化应用和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用好现有技术框架和数据资源，打造符合崇明自然灾害防治、城乡精细化治理需要的综合风险和减灾能力调查评估信息化系统，不断推进自然灾害风险识别、研判、预警、管控全链条全周期治理。
[bookmark: 2.3.3_内容][bookmark: _Toc82]3.3.2 调查范围
（1）灾种
根据本区气象灾害种类的分布、影响程度和特征，本次普查的气象灾害主要有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大雾、冰雹9种。
（2）调查时空范围
调查空间范围：本次普查实施范围为本区全域。
调查时间范围：气象灾害致灾因子调查收集1978-2020年的数据资料。如建站时间晚于1978年，收集建站以来到2020年的数据资料，相关信息更新至2020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18585][bookmark: 2.4_水旱灾害][bookmark: 2.3.5.4_文字报告成果]3.3.3 调查内容
根据上海市气象局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结合本区气象灾害种类的分布、影响程度和特征，崇明区气象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任务共包括三类：一是基于客观化气象灾害监测技术方法及现有成果转化，对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大雾和冰雹9类气象灾害的事件的致灾因子和影响进行调查，基此建立9类气象灾害危险性基础数据集；二是危险性调查的基础上，对9类气象灾害的发生频次、强度、影响面积、持续时间进行统计分析与危险性评估；三是完成灾害危险性评估产品与制图。
3.3.3.1 具体任务
（1） 现有成果转化和集成应用
崇明区气象局日常业务工作包括崇明国家级地面气象站和若干骨干地面逐日温度、湿度、降水、风速风向、气压、日照等气象要素的实时监测。将以上基础数据进行加工整理、质量评估，建立完整序列，作为致灾因子分析的一部分数据源，纳入到相关工作中。
（2） 气象灾害危险性调查
根据危险性评估的需要，灾害危险性调查包括如下任务：
一是灾害危险性调查与统计分析：针对不同致灾条件和孕灾环境，收集整理气象观测类数据，结合其他部门共享获取的历史灾害事件灾情，针对不同灾害建立长序列精细化危险性基础数据集；
二是以灾情和灾害事件基本信息为基础，建立危险性评价指数，为危险性评估提供支撑；
（3） 气象灾害危险性评估与制图
危险性评估包括如下主要任务：
一是致灾调查：基于历史灾害事件的历史灾情和灾害事件过程信息，针对不同承灾体分离各类型灾害致灾因子，使用分析模型，结合调查，建立各灾害致灾因子，经过归一化处理等，开展等级划分；
二是灾害危险性评估与区划：建立灾害等级指标体系，开展危险性评估，对灾害危险性进行基于空间单元的划分，评估致灾因子在特定时空尺度下发生的综合强度，制作灾害危险性图产品（比例尺：不低于1:5万）。
3.3.3.2 具体内容
（一）台风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台风灾害事件调查。
对区域内台风灾害事件进行调查，包括台风登陆信息（时间、地点、强度）、影响起止时间；台风过程最大风速（MW）、台风过程极大风速（GW）、过程累积雨量（AP）、过程最大日降水量（MP）等。统计有较完整资料记录以来影响区、乡镇的台风频数，绘制空间分布图。
（2）台风致灾因子危险性调查评估
危险性评估模型中共涉及评估起点、风雨致灾因子权重系数、风雨因子不同量级间的权重系数等参数，所有参数率定均基于辖区内台风灾害样本，当区域内台风灾害样本较少时，可采用国家级参数。
①台风引起的风雨致灾因子权重系数调查。台风引起的风雨致灾因子相关权重系数包括风、雨因子间权重系数以及风雨各等级区间的权重系数。基于上文提到的乡镇样本以及分析得到的评估起点，确定台风引起的风雨致灾因子权重系数。
②台风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根据历史上受台风影响过程中的GW、AP、和MP因子，计算台风致灾因子危险性。按照危险性指标值分布特征，绘制台风致灾因子危险性空间分布图，进行危险性评估。
台风灾害调查和危险性评估详细内容和评估方法参见台风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二）暴雨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暴雨灾害事件调查
主要从降水强度、降水持续时间和发生频率三个方面来开展暴雨灾害事件调查，包括雨季降水量、暴雨日数、大暴雨日数、不同重现期不同日数和不同历时最大降水量及区域暴雨过程。
（2）暴雨致灾因子识别
首先，对致灾因子进行初步筛选：选择最大小时降水量、最大日降水量、过程累积降水量、暴雨持续天数4个指标来表达暴雨过程强度；然后，基于灾损指数确定致灾因子，如果资料条件不能满足基于灾损指数确定致灾因子，也可以直接采用初步筛选的致灾因子。
（3）致灾危险性评估
首先根据识别出的致灾因子，对各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采用信息熵赋权法确定权重，加权求和得到暴雨过程强度指数，累加当年逐场暴雨过程强度值，得到年雨涝指数。其次综合考虑地形、水系易发程度，计算孕灾环境影响系数，得到的暴雨孕灾环境影响系数，如为负值，则表示孕灾环境对致灾危险性起消减作用，为正值则表示加重致灾危险性。最后通过年雨涝指数和孕灾环境影响系数得到雨涝危险性指数，基于雨涝危险性指数，利用百分位法，对暴雨致灾危险性进行分区和制图。
暴雨灾害调查和危险性评估详细内容和评估方法参见暴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三）大风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历史大风灾害事件调查
调查历史大风灾害事件的基本信息，包括开始日期、结束日期、持续时间、影响范围；调查历史大风灾害事件的致灾因子信息，包括大风分类、日最大风速和风向、日极大风速和风向；处理历史大风灾害事件的灾情信息，包括事件受灾分布、直接经济损失、农业受损面积（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受灾人口、建筑物及设施倒损（房屋的倒塌和损坏，临时/简易建筑物倒损，电杆等其他倒损）和详细灾情描述等。灾情信息由相关部门协调共享并可适当调整所列之项目。调查历史大风灾害事件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月、季节、年际变化特征。根据灾情收集情况调查历史大风灾害事件的灾情特征。
（2）大风的气候特征调查
调查区域内各站点的大风日数、日极大风速平均值；调查区域内大风日数和极大风速的年、季节变化特征；调查区域内大风日数和极大风速均值的空间分布特征；调查区域大风的分类（冷空气大风、其他大风等）及基本特征（各类大风日数和大风极值等）。
（3）危险性调查
危险性调查成果以表格表示，主要处理大风灾情出现的时间、地点、风力、风向、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等，应逐项审查调查资料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对于明确存在不符合要求的资料不予采用。当调查资料之间存在矛盾时，应采取措施加以甄别；当无法甄别时，对应资料均不采用。
（4）危险性评估
根据本区历史大风灾情资料调查情况，选择建立大风危险性指标评估。选择发生大风的年平均次数和极大风速作为大风灾害致灾因子的危险性评估指标。对于满足条件的区域，可采用基于灾损脆弱性曲线的大风风险评估方法对不同承灾体的大风灾损指数、承灾体脆弱性曲线、大风危害性进行评估。
大风灾害调查和危险性评估详细内容和评估方法参见大风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四）雷电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雷电致灾危险性普查
根据雷电灾害发生特征、现有观测资料积累以及雷电灾害影响，雷电灾害危险性调查工作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雷电灾害致灾因子调查内容，包括雷电密度、雷电强度、雷暴日数等；二是雷电灾害孕灾环境因子处理内容，包括海拔高度、地形变化、土地利用等，该部分数据主要由地方普查组共享获取。
（2）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根据雷电密度、雷电流强度计算区域雷电致灾因子危险性。按照危险性指标值分布特征，绘制雷电致灾危险性图。
雷电灾害危险性评估具体技术路线及方法，详见雷电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五）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高温灾害致灾危险性调查
收集整理气象观测数据，包括：高温事件开始、结束时间、过程平均最高气温、极端最高气温、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等，建立长序列高温灾害致灾危险性基础数据集。
（2）高温致灾因子识别
识别各类型高温灾害致灾因子，如过程日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极端最高气温（℃）等，结合调查，建立高温灾害致灾因子阈值。
（3）高温致灾危险性评估
建立高温灾害等级指标体系，开展危险性评估，基于不同承灾体危险性评估结果，综合考虑不同区域影响，对高温灾害危险性进行基于空间单元的划分，评估致灾因子在特定时空尺度下发生的综合强度，分级制作致灾危险性图产品。
高温灾害调查和危险性评估详细内容和评估方法参见高温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六）低温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低温灾害事件致灾因子识别
根据承灾体数据共享情况，对区域内冷空气（寒潮）、霜冻害、秋季低温等低温灾害事件进行识别，包括影响起止时间、过程影响天数、过程强度等要素。各区根据低温灾害事件影响，选择的识别要素可有所区别。
（2）低温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通过危险性评估方法评估各低温灾害危险性等级，综合考虑行政区划等，对低温灾害危险性进行基于空间单元的划分。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对各致灾因子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采用信息熵赋权法等方法确定权重，加权求和得到低温灾害危险性指数。各区也可结合实际经验进行权重调整。基于低温灾害危险性指数结果，综合考虑行政区划等，对低温灾害危险性进行基于空间单元的划分，并根据危险性评估结果制作成果图件。
低温灾害调查和危险性评估详细内容和评估方法参见低温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七）雪灾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调查
以雪灾事件（或过程）和主要影响为基础，开展雪灾危险性调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开始和结束时间、累计降雪量、最大积雪深度、积雪（降雪）日数、最低气温、最大风速等。
（2）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结合雪灾危险性调查，根据评估区域特点，确定评估区域雪灾致灾危险性因子，评估雪灾致灾危险性水平。
雪灾调查和危险性评估详细内容和评估方法参见雪灾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八）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大雾灾害事件调查
基于辖区内大雾灾害事件，统计有较完整资料记录以来影响的大雾频次、大雾期间最小能见度、区域内单站点大雾日数、单站点大雾能见度持续时间等参数。
（2）大雾致灾因子危险性调查评估
计算历年发生雾的年平均次数（频次，单位次/年）、最小能见度（m）和年平均持续时间（h）等参数，所有参数均基于辖区内大雾灾害事件。
（3）大雾致灾因子权重系数调查
大雾致灾因子相关权重系数包括历年发生雾的年平均次数（频次，单位次/年）、最小能见度（m）和年平均持续时间（h）等权重系数，基于事件样本分析得到大雾致灾因子权重系数。
（4）大雾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根据辖区历史上受大雾影响过程中的发生雾的年平均次数（频次，单位次/年）、最小能见度（m）和年平均持续时间（h）等因子，计算该辖区大雾致灾因子的危险性。按照危险性指标值分布特征开展危险性评估。
大雾灾害调查和危险性评估详细内容和评估方法参见大雾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九）冰雹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冰雹资料收集
收集评估区域的冰雹气象观测数据，当地气象灾害年鉴、气象志、地方志以及相关文献中的冰雹记录。
（2）冰雹灾害事件调查
根据普查组下发或共享的冰雹历史灾情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3）致灾危险性调查
开展评估区域内的致灾危险性调查，主要为冰雹致灾因子调查。
（4）危险性评估与区划
根据评估区域冰雹灾害特点，通过灾情解析或以往研究成果确定冰雹致灾因子，构建危险性指数，对危险评估结果进行空间等级划分。
冰雹灾害调查和危险性评估详细内容和评估方法参见冰雹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3.3.4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一）台风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资料要求
以乡镇为单元，调查和使用的资料包括：
崇明区内国家级地面气象站逐日降水及日最大风速资料、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等，若调查区域无国家级地面气象站点数据，可收集区域自动站数据作为补充。
区－乡镇级台风灾情，包括单台风过程死亡失踪人口、受灾面积、倒塌房屋、直接经济损失等。
区－乡镇级承灾体信息；崇明区内乡镇国土面积、乡镇人口数和人口结构、乡镇国民生产总值和构成、乡镇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乡镇及农村房屋建筑面积、乡镇公路里程和风险点数等。灾情信息以及承灾体信息由相关部门协调共享并可适当调整所列之项目。
乡镇界、区界等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按2020年或最新数据，通过普查组下发或共享资料收集，1:5万。
（2）灾害事件调查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的台风确定某区域的影响台风：
①区域内有1站出现过程降水量≥50毫米；
②区域内有1站出现≥7级的最大风，或≥8级以上极大风；
③区域内有1站出现过程降水量≥30毫米，并出现≥6级的最大风或≥7级的极大风。
根据以上影响台风判断标准，确定崇明区影响台风，调查登陆（影响）崇明的台风信息，包括登陆（影响）时间、地点、强度等，风雨致灾因子信息。
（3）致灾因子调查
利用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大风和降水观测资料集，结合各乡镇代表站资料获取每次台风过程中，受台风影响的台站日降水量及日最大风速，时间范围根据实际调查到的站点数据年限确定。统计台风影响过程中各乡镇最大日最大风速（MW）、最大日极大风速（GW）、过程累积雨量（AP）、过程最大日降水量（MP）。
（4）台风引起的风雨致灾因子评估起点
在对台风风雨因子进行危险性评估时，需要考虑其具有一定的致灾性，因此需要确定评估的起点，剔除掉影响评估结果的非致灾台风样本。基于乡镇的台风灾情资料，提取出具有直接经济损失记录的样本，根据台风事件调查结果，找到各乡镇在相应台风影响过程中的最大日极大风速（GW）、过程累积雨量（AP）、过程最大日降水量（MP）。由此形成的样本即为乡镇样本，基于这些样本，获取风雨因子评估起点。
（5）台风引起的风雨致灾因子权重系数调查
台风引起的风雨致灾因子相关权重系数包括风、雨因子间权重系数以及风雨各等级区间的权重系数。基于上文提到的乡镇样本以及分析得到的评估起点，确定台风引起的风雨致灾因子权重系数。
（6）影响台风调查
根据影响台风标准判断乡镇影响台风，在某次台风过程中，某乡镇代表台站满足该定义时，认为该乡镇受到此次台风影响。
（7）台风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根据各乡镇历史上受台风影响过程中的GW、AP、和MP因子，计算该乡镇台风致灾因子危险性。按照危险性指标值分布特征，将危险性分为四个等级，绘制空间分布图。
（二）暴雨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调查对象：雨季降水量、暴雨日数、大暴雨日数、区域性暴雨过程、不同重现期不同历时最大降水量、不同重现期不同日数最大降水量。
（1）资料要求
暴雨数据：气象站（雨量站）雨量数据，时间区间为1978-2020年，时间分辨率为1h。
灾情数据：暴雨灾害历年（次）受灾人口、因灾死亡人口；直接经济损失；主要农作物或不同区域经济作物种植农作物受灾面积、绝收面积等数据。时间区间为1978-2020年，空间上细化到乡镇，通过普查组共享下发。
承灾体数据：包含户籍人口数、常住人口数；地区生产总值（GDP）；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单产量、总产量及总产值等。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空间上细化到乡镇，通过普查组共享下发。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上海行政区划图、河网水系图、地形图（DEM）、土地利用类型图。2020年或最新数据，1:5万，通过普查组共享下发。
（2）危险性调查
①区域性暴雨过程判定：区域内日降水量≥50毫米的站点数占区内站点数50%以上，确定为一个区域性暴雨日。出现一个或一个以上连续区域性暴雨日，则为一次区域性暴雨过程。满足区域暴雨过程判定条件的首日即为该过程开始日，区域性暴雨过程开始后，单日监测区内出现不满足区域性暴雨过程判定条件首日的前一日，为该过程结束日。
②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评价
以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平均强度、平均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作为区域性暴雨过程的评估指标。
区域性暴雨过程的持续时间（T）：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开始日至结束日之间的日数为该次区域性暴雨过程的持续时间（T）。
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平均强度（I）：某次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平均强度是指该过程中平均每天每个暴雨站点的降水量。
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平均影响范围（A）：某次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平均影响范围，以暴雨过程中平均日暴雨站数来代表。
区域性暴雨过程的综合强度指数（Z）：综合考虑一次区域性暴雨过程的平均强度、平均范围和持续时间来确定该次过程的综合强度指数（Z）。
区域性暴雨过程的综合强度评价等级划分采用百分位法，将区域性暴雨过程综合强度划分为一般、较强、强和特强4个等级。
（3）致灾因子识别
①致灾因子初步筛选
选择以下4个指标来表达单站暴雨过程强度：1、最大小时降水量I1pre，整个暴雨过程中，小时降水量最大值；2、最大日降水量I24pre，整个暴雨过程中，日降水量最大值；3、过程累积降水量Ipre，整个暴雨过程的累积降水量；4、暴雨持续天数Iday，暴雨过程的开始日至结束日总天数。
②基于灾损指数确定致灾因子
首先对暴雨灾害的灾情进行解析，分离出不同承灾体的损失情况。然后利用承灾体损失计算灾损指数，通过灾损指数和致灾因子的关系分析，确定暴雨灾害的短历时雨强致灾因子和过程性雨强致灾因子。如果资料条件不能满足上述方法，也可以直接采用初步筛选的致灾因子。
（4）暴雨过程强度指数以及强事件
根据识别出的致灾因子，对各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采用信息熵赋权法确定权重，加权求和得到暴雨过程强度指数。
采用百分位法，划分为一般性、偏强、强及极端事件4个等级。等级达到Ⅰ级和Ⅱ级的事件称作强事件。
（5）致灾危险性评估
年雨涝指数计算：累加当年逐场暴雨过程强度值，得到年雨涝指数。
孕灾环境影响系数计算：暴雨孕灾环境主要考虑地形、水系易发条件，再进行加权综合，具体方法详见暴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6）致灾危险性计算
致灾危险性指数=（1+暴雨孕灾环境影响系数）*年雨涝指数
致灾危险性分区：基于致灾危险性指数，采用自然断点法或百分位法，对致灾危险性进行等级划分，并根据结果制成图件。
（三）大风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资料收集。根据风险评估和区划的尺度，收集和整理评估区域大风历史灾害事件、气象数据、承灾体、基础地理、常住人口分布、社会经济现状和社会发展规划、防灾减灾能力等相关资料；根据资料收集状况进行分析判断，必要时开展补充调查，保证数据的现势性。
（2）危险性调查。包括大风气候特征调查和大风灾害事件调查，确定调查对象、内容、区域及地点，完善调查方式和方法，按照调查进度和筹划，组织实施调查。
（3）危险性评估。根据评估区域大风灾害特点，确定致灾因子，评估大风灾害危险性。
（4）危险性区划及制图。对大风灾害危险性进行空间划分，制作成果图件。
（四）雷电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调查对象：区域历史雷电发生概况。
资料要求：闪电定位资料，易燃易爆场所分布、历史雷电灾害、综合减灾资源（由地方普查组下发）以及地方普查组下发或共享资料获取的海拔高度、地形起伏、土壤电阻率数据（可选）等。
雷电灾害危险性评估主要针对致灾因子，即雷电活动的特征展开分析，主要特征因子为地闪密度和雷电强度。其数据处理和计算方法如下：
将上海区域范围划为一定规格网格（标准推荐3×3km）；
将雷电定位数据插值到网格中，得到各网格内的地闪密度Ld，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形成地闪密度栅格数据；
将各网格内雷电强度按百分位数法划分5等级，统计各网格内不同雷电流幅值等级的地闪频次，并进行归一化处理；
根据雷电对各网格的地闪密度、雷电强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再加权，综合得到雷电致灾因子指数；
将孕灾环境的地形起伏、土壤电阻率、地表高程等因子经归一化处理后，计算得到网格孕灾环境指数。
根据综合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指数，按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系数，根据致灾危险性指数RH模型进行计算。
根据致灾危险性指数RH计算结果，按照自然断点法将危险性划分为4级（低、一般、高、极高），并绘制致灾危险性分布图，完成危险性评估。
（五）高温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调查对象：影响崇明区的高温灾害事件，调查重点为连续3天及以上日最高气温≥35℃的高温过程灾害事件。
（1）高温致灾因子识别
调查气象致灾危险性因子，包括高温持续时间、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日平均气温、相对湿度等。使用散点图等识别气象致灾危险性因子。
（2）高温致灾危险性评估
综合考虑高温频率、强度、持续性特征，定义一个综合高温指数来对高温致灾因子危险性进行评价分级，该综合指数包括了能够较好地表征高温过程特征的关键性指标，如高温日数、极端最高气温和高温过程数。综合高温指数通过多个过程指标的加权综合得到。
评估流程：统计崇明各气象站点多年平均高温危险性评价指标，包括高温日数（频率）、极端最高气温（强度）、高温过程数和过程平均最高气温；根据站点经纬度信息采用GIS软件空间分析（spatialanalysis）方法将各评价指标插值成栅格数据；采用标准化处理方法，将各高温危险性评价指标转化为0-1之间无量纲值；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方法，计算综合高温灾害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绘制高温灾害综合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等级分布图，采用百分位法将危险性等级分为四个等级：极高（＞95%）、高（95%-80%）、中（80%-50%）和低（≤50%）。
（六）低温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调查对象：冷空气（寒潮）、霜冻害、秋季低温、生命线胁迫（水管爆裂）等。
（1）资料要求
以乡镇为单元，调查和使用的资料包括：
①崇明区内国家级地面气象站逐日观测数据，要素包含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等气象观测数据，崇明区域内自动气象站逐时观测数据，要素包含气温等观测数据。
②区－乡镇级低温灾情，包括灾害发生地、开始日期、结束日期、灾害影响描述，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不同类型农作物（水稻、林果、蔬菜）的受灾面积、绝收面积、亩经济损失、水管爆裂根数及长度等。
灾情信息由相关部门协调共享并可适当调整所列之项目。
评估区域的气象资料、基础地理信息资料、历史灾情资料等相关资料可根据收集状况进行分析判断，保证数据的现势性。
（2）灾害事件调查
低温灾害调查满足下列四种条件之一：
冷空气（寒潮）：依据QX/T393-2017，单站出现中等强度冷空气（48小时降温幅度≥6℃）及以上时，且持续两日及以上，判定为出现一次冷空气过程。每日监测区域内≥20%（区域或市级）的监测站点出现中等以上强度的单站冷空气则为一次区域性冷空气过程。满足冷空气过程判定条件的首日为冷空气过程开始日，满足冷空气过程判定条件的最后一日为冷空气过程结束日。
霜冻害：日最低气温≤4℃作为霜冻指标。
秋季低温：10月日最低气温≤15℃作为水稻灌浆期指标。
生命线胁迫（水管爆裂）：指12-3月出现持续2天及以上的日最低气温≤-5℃且日平均气温≤0℃的天气。
（3）致灾因子调查
致灾因子调查数据的站点以国家级地面气象站为主，区域自动气象站为辅。统计达到冷空气（寒潮）、霜冻害、秋季低温等灾种标准时的起止时间、过程天数、过程最低气温、过程最大降温幅度、过程累计降温幅度等要素。
（4）低温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以冷空气（寒潮）为例：综合考虑冷空气频率、强度、持续性特征，定义一个综合冷空气指数来对冷空气致灾因子危险性进行评价分级，该综合指数包括了能够较好地表征冷空气过程特征的关键性指标，例如持续天数、过程最大降温幅度、过程极端最低气温等。
按照危险性指标值分布特征，采用标准差等方法将危险性等级分为四个等级，分别用四色来标识危险性等级大小，绘制空间分布图。
（七）雪灾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调查对象：影响崇明区雪灾事件或过程。
（1）资料要求
①崇明区内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逐日观测数据，要素包含逐日降水量、气温、风速及天气现象、累计降雪量、最大积雪深度、积雪（降雪）日数、最低气温等观测数据。
②灾情数据，包括雪灾导致的受灾人口、死亡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作物绝收面积、直接经济损失等。灾情数据由相关部门协调共享获取，可适当调整所列项目。
评估区域的气象资料、基础地理信息资料、历史灾情资料等相关资料，根据资料收集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保证数据的现势性。
（2）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定义一个综合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进行雪灾危险性评估。综合考虑累计降雪量、最大积雪深度、积雪（降雪）日数、最低温度等要素。基于专家打分法、熵值法等确定各危险性因子权重，建立综合雪灾危险性指数，进行雪灾危险性评估。
（3）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等级划分
根据危险性指标值分布特征，综合考虑地形地貌、区域气候特征、流域等，可使用标准差等方法，将危险性分为四个等级。
基于雪灾致灾危险性评估指标，综合考虑行政区划，对雪灾危险性进行基于空间单元的划分，并根据结果制成图件。
（八）大雾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1）资料要求
区域内的国家站、自动站能见度资料。若调查区域无国家级地面气象站点数据，可收集区域自动站数据作为补充。
大雾灾情主要收集承灾体（高速、轮渡、城乡主干道等）的大雾灾情资料和数据：要素包含轮渡的年班数、年客流量，受大雾影响的班数、客流量；高速公路和主干道的年车流量，因大雾造成的交通事故数量等，以灾险普查办可提供的数据为主。
（2）灾害事件调查
满足以下条件的能见度确定为某区域的影响大雾：区域内有1站出现能见度≤0.5km，确定为该区域影响大雾，调查大雾起止时间、影响范围、等级、经度、纬度等信息，调查最小能见度和持续时间等致灾因子信息。
（3）致灾因子调查
利用能见度资料集，结合大雾预警信号记录，获取区域大雾年平均次数、每次大雾过程中的最小能见度和大雾影响过程的持续时间。统计时间范围根据实际调查到的站点数据年限确定。
（4）大雾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①危险性指标：选择发生大雾的年平均次数（频次，单位次/年）、年平均最小能见度（m）、年平均持续时间（h）和周边下垫面性质（涉及水域、沿海地区等易形成大雾的下垫面环境）作为大雾灾害致灾因子的危险性评估指标（H）。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大雾频次、能见度、持续时间和周边下垫面性质分别赋予权重，四个指标加权相加后得到 H。
②危险性区划：基于大雾危险性评估指标，根据百分位阈值法将全区大雾灾害危险性划分为低危险性、较低危险性、较高危险性和高危险性四个等级 。
（九）冰雹灾害调查与危险性评估
调查对象：影响崇明的冰雹天气过程，包括降雹日期、降雹开始时间、降雹结束时间、降雹持续时间、降雹时极大风速、最大冰雹直径等要素。
（1）数据收集处理
收集的数据主要包括冰雹气象观测数据、灾情信息、承灾体信息等。
冰雹观测数据：调查评估区域内的冰雹观测记录和信息员上报的降雹记录。搜集整理当地气象灾害年鉴、气象志、地方志以及相关文献中的冰雹记录。
灾情信息：获取其他部门共享的冰雹灾情信息。
承灾体信息：获取其他部门共享的承灾体信息。
（2）危险性调查
危险性调查包括冰雹灾害致灾因子调查和冰雹灾情调查。
冰雹灾害致灾因子调查包括降雹日期、降雹频次、降雹开始时间、降雹结束时间、降雹持续时间、降雹时极大风速、最大冰雹直径等。
冰雹灾情通过共享下发，内容包括灾害发生日期、经济损失、农业受灾面积、损坏大棚数量等。
（3）危险性评估
①基于灾损指数确定致灾因子
当评估区域内收集的同时具备最大冰雹直径、降雹持续时间、降雹时极大风速和直接经济损失4个要素的样本不少于30个时，利用直接经济损失计算灾损指数，通过灾损指数和致灾因子的关系分析，确定冰雹灾害致灾因子。
如果缺少直接经济损失数据，也可以考虑采用农业受灾面积除以当年该区域的农业面积来表征灾损指数。
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分别计算灾损指数与归一化处理后的最大冰雹直径、降雹持续时间、降雹时极大风速的相关系数，选取通过显著性检验（α=0.05）的因子作为冰雹灾害致灾因子。
当评估区域内收集的同时具备最大冰雹直径、降雹持续时间、降雹时极大风速和用于构建灾损指数的要素样本少于30个时，根据以往研究结果，直接选用最大冰雹直径、降雹持续时间和雹日作为致灾因子。
②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冰雹致灾因子主要体现了冰雹强度的影响，将筛选出的冰雹致灾因子等权重加权求和得到每次过程的冰雹强度指数。在做冰雹危险性评估时，还应考虑雹日（或降雹频次）的影响，因此，将冰雹历次过程的强度指数样本平均值与雹日（或降雹频次）样本累计值等权重加权求和得到冰雹危险性指数（VE），即VE=0.5XG+0.5XR，XG为冰雹历次过程的强度指数样本平均值，XR为雹日（或降雹频次）样本累计值。计算冰雹历次过程的强度指数时应先将最大冰雹直径、降雹持续时间、降雹时极大风速在时间序列样本里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冰雹危险性指数时，应先将雹日（或降雹频次）累计值在评估区域的空间样本里进行归一化处理。
当评估区域内收集的同时具备最大冰雹直径、降雹持续时间、降雹时极大风速和直接经济损失4个要素的样本少于30个时，可以直接选用最大冰雹直径、降雹持续时间、雹日（或降雹频次）进行加权求和，得到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VE），即VE=WDXD+WTXT+WRXR，XD为最大冰雹直径样本平均值，XT为降雹持续时间样本平均值，XR为雹日（或降雹频次）样本累计值，WD、WT、WR分别为三个因子的权重，推荐权重比为3:2:5，各权重系数之和为1。最大冰雹直径样本平均值、降雹持续时间样本平均值、雹日（或降雹频次）样本累计值应先做归一化处理，前两者在时间序列样本中归一化，后者在空间样本中归一化。
当用雹日计算危险性指数时，对于一个雹日有多次降雹的情况，致灾因子取一个雹日当中的最大值；当用降雹频次计算危险性指数时，各致灾因子取过程最大值。
（4）危险性区划
计算评估区域内冰雹危险性指数的平均值，将冰雹灾害危险性划分为4个等级，绘制评估区域的冰雹灾害危险性等级空间分布图。
3.3.4.4主要成果
成果包括数据成果、图件成果、标准规范成果、技术报告类成果等。
（1）数据成果
1）区级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大雾、冰雹灾害危险性等级数据；
2）区级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大雾、冰雹灾害危险性区划数据。
（2）图件成果
1）区级台风灾害危险性分区图；
2）区级暴雨灾害危险性分区图；
3）区级大风灾害危险性分区图；
4）区级雷电灾害危险性分区图；
5）区级高温灾害危险性分区图；
6）区级低温灾害危险性分区图；
7）区级雪灾灾害危险性分区图；
8）区级大雾灾害危险性分区图；
9）区级冰雹灾害危险性分区图；
10）区级气象灾害的综合危险性图。
（3）文字报告成果
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大雾、冰雹致灾危险性评估报告。
（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以调查为基础、评估为支撑，客观认识当前我区主要气象灾害的风险水平，科学预判气象灾害风险变化趋势和特点，形成全区气象灾害风险区划。通过实施气象灾害风险普查，结合城市精细化治理需求和城乡运行“一网统管”实际，建立气象灾害风险数据集，建立完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和评估业。
（1）主要任务
针对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等灾害，评估气象灾害影响下人口、经济产值、农业（水稻等）、房屋建筑、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等主要承灾体脆弱性。开展上述主要气象灾害以及综合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区划，评估不同危险性水平下各类承灾体遭受主要气象灾害的风险水平，编制不低于1:5万的主要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等专业图件。
（2）具体内容
1　 台风灾害风险评估
结合灾情数据，基于致灾因子危险性以及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针对不同承灾体建立脆弱性评估模型。承灾体主要包括乡镇人口、GDP、农业（水稻等）、房屋建筑、公路交通等（有关内容可视所获取的承灾体信息做调整）。
构建风险评估指标、制定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根据风险等级划分标准，针对不同承灾体开展风险评估和风险区划工作。基于灾害调查、风险评估和区划结果，绘制图件，编制相关报告及图集。
详见台风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2　 暴雨灾害风险评估
基于暴雨致灾强度和灾情数据，针对不同承灾体建立暴露度和脆弱性（可选）评估模型，暴雨灾害主要承灾体指标包括受灾人口、死亡人口、常住人口、直接经济损失、GDP、农作物受灾面积、种植面积和产量，具体评估指标可结合评估区域实际和所获取的承灾体数据做出调整。
根据暴雨灾害风险形成原理及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将致灾危险性、承灾体暴露度和承灾体脆弱性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和加权综合，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如不考虑脆弱性，可将致灾危险性和承灾体暴露度进行加权求积，得到风险评估模型。
根据风险评估模型，分别对不同承灾体进行风险评估，结合行政单元进行空间划分，采用百分位等方法进行风险分级和制图。
详见暴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3　 大风灾害风险评估
大风承灾体主要包括人口、经济、农业、渔业、城乡建设、交通、电力、绿化市容等行业，有关评估工作视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作遴选后再开展。在相关部门提供数据充分的基础上，完成大风风险评估。
详见大风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4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针对雷电不同承灾体建立脆弱性评估模型。受雷电影响的主要承灾体指标包括受灾人口、死亡人口、总人口、直接经济损失、GDP等（该部分数据源自地方普查组共享）。
构建风险评估指标、制定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开展不同空间尺、不同承灾体的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详见雷电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5　 高温灾害风险评估
基于高温灾害强度和灾情数据（若有），如农业灾情、不同作物的产量历史数据，高温致病人口等，针对不同承灾体建立暴露度和脆弱性评估模型。高温灾害主要承灾体指标包括受灾人口、死亡人口、总人口、直接经济损失、GDP、农作物等。具体评估指标可结合评估区域实际和所获取的承灾体数据做出调整。
构建风险评估指标、制定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开展不同承灾体的高温灾害风险评估，结合行政单元进行空间划分，采用百分位等方法进行风险分级和制图。
详见高温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6　 低温灾害风险评估
通过与其他部门共享普查信息，掌握人口、经济、农业、管道等承灾体调查数据、历史灾害数据、综合减灾资源调查等数据，针对冷空气（寒潮）、霜冻害、秋季低温等低温灾害，对不同承灾体建立风险评估模型。低温灾害主要承灾体指标包括人口、GDP、农作物受灾面积等。构建风险评估指标、制定风险等级划分标准，开展不同空间尺度、不同承灾体的低温灾害风险评估。
基于各类型低温灾害、不同承灾体风险评估结果，综合考虑行政区划，对低温灾害风险进行基于空间单元的划分，并绘制图件，编制相关报告及图集。
详见低温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7　 雪灾风险评估
结合灾情数据，基于致灾因子危险性以及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指标，针对不同承灾体建立风险评估模型，承灾体主要包括人口、经济、农业等（有关内容可视所获取的承灾体信息做调整）。
构建风险评估指标、制定风险等级划分标准，针对不同承灾体开展风险评估和工作。基于风险评估结果，综合考虑行政区划，对雪灾风险进行基于空间单元的划分，并绘制图件，编制相关报告及图集。
详见雪灾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8　 大雾灾害风险性评估
结合灾情数据，基于致灾因子危险性以及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针对不同承灾体建立脆弱性评估模型。承灾体主要包括高速、轮渡、城乡主干道等（有关内容可视所获取的承灾体信息做调整）。
构建风险评估指标、制定风险等级划分标准，视情况针对不同承灾体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基于灾害调查、风险评估结果，编制相关报告。
详见大雾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9　 冰雹灾害风险评估
综合考虑评估区域冰雹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灾体易损性，视情况开展冰雹灾害风险评估。基于灾害调查、风险评估结果，编制相关报告。
详见冰雹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细则。
（2）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1） 工作流程
依据收集的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大雾和冰雹9种气象灾害的灾情数据，建立主要气象灾害灾情数据集，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承灾体的脆弱性、防灾减灾能力等构建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然后对9种气象灾害进行风险评估和区划。
致灾气象条件的确定和危险性调查。针对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大雾、和冰雹9种气象灾害调查资料开展建模分析，确定各个灾种的致灾气象条件，评估各个灾种危险性水平。
主要承灾体脆弱性模型库建立。基于气象灾害危险性普查、承灾体普查和历史灾情普查成果，采用实地调查和统计方法，构建主要承灾体对各类气象灾害的脆弱性评估模型，给出气象致灾强度与不同承灾体损失之间的定量关系，建立气象灾害脆弱性模型库。
定量风险评估。基于危险性评估、承灾体暴露度调查和脆弱性模型，构建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等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指标，评估各灾种主要承灾体的风险水平。
风险区划。基于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等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成果，开展各个灾种的风险区划工作，划分各灾种风险等级，绘制风险地图并形成图件成果。
（2） 技术方法
1　 台风灾害风险评估
1）承灾体评估
承灾体主要包括乡镇人口、国民经济、农业、房屋建筑、公路交通等。评估内容包括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有关内容可视所获取的承灾体信息做调整。
对暴露度因子和脆弱性因子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不同承灾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指标。
2）风险评估
基于“风险（Risk）=危险性×暴露度×脆弱性”定义，计算针对不同承灾体的以乡镇为单元的台风灾害风险。
3）风险区划
针对不同承灾体，根据风险指标值分布特征，将风险分为高、较高、一般、较低、低五个等级绘制风险分布图。
2　 暴雨灾害风险评估
1）承灾体暴露度分析：选取人口、经济和农业进行暴露度分析，也可根据承灾体数据情况适当调整，具体方法如下：
人口暴露度：用各乡镇常住人口密度表示。
经济暴露度：用各乡镇GDP密度表示。
农业暴露度：用各乡镇种植经济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表示。为了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差异，对人口暴露度、经济暴露度、农业暴露度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2）承灾体脆弱性分析（可选）
选取人口、经济和农业进行脆弱性分析，也可根据承灾体数据情况适当调整，具体方法如下：
人口脆弱性：用各乡镇因暴雨灾害造成的死亡人口和受灾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例表示。
经济脆弱性：用各乡镇因暴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区域GDP的比例表示。
农业脆弱性：用各乡镇种植经济农作物因暴雨灾害造成的受灾面积占种植面积比例表示。
为了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差异，对人口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农业脆弱性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3）暴雨灾害风险评估
根据暴雨灾害风险形成原理及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将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暴露度和承灾体脆弱性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再加权综合，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如不考虑脆弱性，则可将致灾危险性和承灾体暴露度进行加权求积，得到风险评估结果。
根据风险评估模型，分别对不同承灾体进行风险评估。如人口、经济风险评估分别表示为：
受灾人口风险=暴雨致灾危险性（危险性）we×区域人口密度（暴露度）wh×区域人口受灾率（脆弱性）ws；
GDP损失风险=暴雨致灾危险性（危险性）we×区域GDP密度（暴露度）wh×区域直接经济损失（脆弱性）ws
we、wh、ws分别为暴雨致灾危险性、承灾体暴露度、承灾体脆弱性指数的权重。
4）暴雨灾害风险分区
依据不同承灾体风险评估结果，结合行政单元进行空间划分，采用百分位法或自然断点法将暴雨灾害风险等级划分为Ⅰ级－Ⅴ级共5个等级，分别对应风险高、风险较高、风险中等、风险较低、风险低。
⑤暴雨灾害风险制图
暴雨灾害风险等级划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Ⅴ级共5个等级，进而在GIS平台上进行风险分区制图，得到暴雨灾害对不同承灾体风险分区图谱。
3　 大风灾害风险评估
1）大风对人员安全影响的风险评估
以人口作为主要的承灾体，以人口密度因子描述承灾体的易损状况，评估方程为：Rp=H×S×（Ep×F（p）），其中Rp为大风灾害对人员安全影响的风险度，H为大风危险性，S为孕灾环境敏感性，Ep为人口暴露性，即人口密度（人/km2），F为以人口密度p为输入参数的大风规避函数。
2）大风对农业影响的风险评估
大风对其他承灾体的影响风险评估方程为：Ri=H×S×Vi，其中Ri为大风灾害对i类承灾体影响的风险度，Vi为第i类承灾体的易损度。承灾体的易损度包括承灾体的暴露度（E）和脆弱性（F）。
根据承灾体及灾情信息收集情况，承灾体易损度可使用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共同表示，即V=E×F，或者仅使用承灾体暴露度表示。
承灾体暴露度指标建议选取地均GDP代表经济的暴露度，农业用地面积比代表农业的暴露度，承灾体脆弱性指标建议选取大风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代表经济脆弱性，农业受损面积占农业面积比重代表农业脆弱性。
3）大风灾害综合风险指数
建立大风灾害综合风险指数（R）。综合风险指数R越大，综合风险越大。针对每个评估单元下垫面的承灾体进行风险指数计算。
4）风险区划
计算崇明区大风灾害综合风险平均水平值，确定风险评估等级划分标准，将大风灾害风险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V级，得到大风灾害相对风险等级结果，绘制崇明区相对风险等级空间分布图。
4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1）承灾体暴露度评估
选取人口密度、GDP密度进行暴露度分析。人口密度为单位面积上的常住人口。GDP密度为单位面积上的GDP表示（或采用人均GDP密度表示），相关指标值主要通过地方普查组共享获取。
对人口密度、GDP密度进行归一化处理，针对归一化后的人口、经济等暴露度指标，可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利用计算模型进行叠加运算得到承灾体暴露度指数RE。
2）承灾体脆弱性评估
根据地方普查获取的雷电灾害事件、人员雷灾伤亡信息、雷灾灾损信息。定义生命损失指数、经济损失指数和防护能力指数作为脆弱性评价指标。
生命损失指数，根据历史雷电灾害资料，统计单位面积上的年平均雷电灾害次数（单位为次/km2.a）与单位面积上的雷击造成人员伤亡数（单位为人/km2.a），并进行归一化和栅格化处理。经济损失指数，为年均雷击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归一化栅格化处理值。防护能力指数，防护指数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类型或综合减灾资源，其中综合减灾资源包括政府防雷减灾资源、社会力量和企业参与资源和乡镇与社区减灾能力等。土地利用类型，将土地利用数据进行赋值，并进行归一化处理。综合减灾资源，综合减灾资源包括政府防雷减灾资源、企业与社会组织和乡镇与社区减灾能力。
3）雷电灾害风险评估和综合风险评估
基于人口、GDP、易燃易爆场所等为承灾体的雷电灾害风险以及上述所有对象的雷电灾害综合风险，根据“风险（Risk）=危险性×暴露度×脆弱性”定义，计算以网格或乡镇为单元的雷电灾害人口损失风险值、雷电灾害GDP损失风险值或雷电灾害综合风险值。
4）风险等级划分
依据雷电灾害风险指数大小，采用自然断点法，将雷电灾害风险划分为5级：极高风险等级（I）、高风险等级（II）、一般风险等级（III）、较低风险等级（IV）、低风险等级（V），并按制作相应的分区图。
5　 高温灾害风险评估
1）承灾体评估
承灾体主要包括人口、经济、农作物等。评估内容包括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有关内容可视所获取的承灾体信息做调整。
对暴露度因子和脆弱性因子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不同承灾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指标。
2）风险评估
基于“风险（Risk）=危险性×暴露度×脆弱性”定义，计算针对不同承灾体的以乡镇为单元的高温灾害风险。
3）风险区划
针对不同承灾体，根据风险指标值分布特征，将风险分为高、较高、一般、较低、低五个等级绘制风险分布图。
6　 低温灾害风险评估
1）承灾体暴露度：暴露度评估可采用区划范围内各乡镇级行政区农作物种植面积、人口、水管长度等作为评价指标来表征主要承灾体暴露度。
2）承灾体脆弱性：承灾体是承受低温灾害的对象。城乡人口、经济和社会多个方面都受到低温灾害的影响。一个区域居住人口越多，从事农业人口越多，未采取防护设施（或裸露）的水管长度越多，越易受到低温灾害的危害。
3）风险评估：基于“风险（Risk）=危险性×暴露度×脆弱性”定义，计算针对不同承灾体的以乡镇为单元的低温灾害风险。
4）风险评估和区划：针对不同承灾体，根据风险指标值分布特征，将风险分为高、较高、一般、较低、低五个等级绘制风险分布图。
7　 雪灾风险评估
1）承灾体评估
承灾体主要包括人口、GDP、农业（水稻），人口和国民经济为必做项，其他为选作项。评估内容包括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有关内容由相关部门协调共享获取，可适当调整所列项目。
统计脆弱性因子指标时，在雪灾灾情等资料较为完善，可获取的前提下可考虑脆弱性因子权重；如灾情数据无法获取，则建议只考虑承灾体暴露度。
针对不同承灾体，不同区分别拥有一个脆弱性因子权重，以区为单元统计受灾率。
2）风险评估
根据统计单元内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标（H）、承灾体指标（B），统计针对各承灾体的危险性指标（R）。
针对不同承灾体，根据风险指标值分布特征，可使用标准差等方法，将雪灾风险分为高、较高、中、较低、低五个等级。可根据区域实际数据分布特征，对分级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3）风险分区
基于雪灾风险评估结果，综合地形地貌、区域气候特征、流域等，对雪灾风险进行基于空间单元的划分（五级）。
8　 大雾灾害风险评估
结合灾情数据，基于致灾因子危险性以及承灾体暴露度和脆弱性，针对不同承灾体建立脆弱性评估模型。承灾体主要包括高速、轮渡、城乡主干道等（有关内容可视所获取的承灾体信息做调整）。
构建风险评估指标、制定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根据风险等级划分标准，针对不同承灾体开展风险评估和风险区划工作。基于灾害调查、风险评估和区划结果，编制相关报告。
9　 冰雹灾害风险评估
1）风险评估
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承灾体调查组提供的数据选择适合的影响因子构建孕灾环境敏感性指数（VH）。为了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差异，应首先对入选的孕灾环境影响因子进行归一化处理。
根据评估区域的实际情况以及承灾体调查组提供的数据选择承灾体对象，例如人口密度、人均GDP、农作物面积等经济作物面积，采用加权综合评分法建立承灾体易损性指数。为了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差异，应首先对入选的承灾体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结合冰雹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数（VE）、孕灾环境敏感性指数（VH）、承灾体易损性指数（VS）采用加权求积，得到评估区域内的冰雹灾害风险评估指数。
2）风险区划
计算评估区域内冰雹风险指数的平均值，绘制评估区域的冰雹灾害风险等级空间分布图。
3.3.5 数据质量控制
依据《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数据质量审核工作细则》开展数据质量控制工作。
3.3.6 成果
成果形式主要包括文字报告类、图件类成果、数据类成果。
（1）数据成果
1）区级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等气象灾害不同承灾体风险值；
2）区级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等气象灾害不同承灾体风险等级。
（2）图件成果
1）区级台风对承灾体（人口、GDP、农作物、房屋建筑等）影响的风险区划图；
2）区级暴雨对承灾体（人口，GDP、农作物）影响的风险区划图；
3）区级大风灾害对承灾体（人口、GDP、农作物）影响的风险区划图；
4）区级雷电灾害对承灾体（人口、GDP）影响的风险区划图；
5）区级高温灾害对承灾体（人口、GDP、农作物）风险区划图；
6）区级低温灾害对承灾体（人口、GDP、农作物等）风险区划图；
7）区级雪灾对承灾体（人口、GDP）风险区划图。
图件成果根据承灾体等数据情况调整。
（3）文字报告成果
台风、暴雨、高温、低温、大风、雪灾和雷电等气象灾害影响下对人口、GDP、农作物等的风险评估报告。台风灾害影响下对房屋建筑的风险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31962]3.4 水旱灾害
[bookmark: 2.4.1_目标][bookmark: _Toc4903]3.4.1 调查目标
开展崇明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是必须要完成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通过开展普查，摸清水旱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状，客观认识崇明区水旱灾害风险水平，是提升水旱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作，为崇明区有效开展水旱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大力推进城乡精细化治理和“韧性城市”建设，提升全区抵御水旱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切实保障全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水旱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具体的工作目标：全面获取全区水旱灾害致灾信息，重要承灾体信息，历史灾害信息，掌握灾害隐患情况，查明水利行业、区域抗灾能力和减灾能力。优质高效地完成崇明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按国家和上海市灾害风险普查主管单位要求的时间节点汇交崇明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果。
3.4.2 调查范围
[bookmark: _Toc76823083][bookmark: _Toc76823084]空间范围：本次普查实施范围为崇明区（三岛）陆域范围，按照“在地统计”的原则对本区域开展水旱灾害风险普查任务。
时间范围：致灾因子调查，依据不同灾害类型特点，收集30年以上长时间连续序列的数据资料，相关信息更新至2020年12月31日。承灾体、重点隐患调查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近三年时段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
3.4.3 调查内容
根据《上海市崇明区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崇明区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崇明区工作方案的通知》（崇灾险普办〔2021〕1号）工作安排：区水务局负责本区水旱灾害风险调查的灾害致灾调查、承灾体调查、重点隐患调查。
[bookmark: _Toc5071]3.4.4 水旱灾害致灾调查
3.4.4.1 调查范围
干旱灾害：调查范围涵盖崇明区三岛范围。
内涝灾害：调查范围涵盖崇明区三岛范围。
3.4.4.2 调查内容
（一）干旱灾害调查
崇明区水务局组织实施辖区内干旱灾害致灾调查和调查成果审核汇集等任务，填写相关表格。具体如下：
（1）基础资料：2017-2020年水资源总量、地表水供水、地下水供水，居民生活、生产等供用水资料；现状（2020年）蓄、引、提、调等抗旱水源工程，监测、预案、服务保障等非工程措施；现状（2020年）城镇供水水源情况。
（2）灾害事件资料：2008-2020年各次干旱灾害事件的发生时间、范围、农业和城镇等受灾及损失情况，以及历年实施的抗旱措施、投入人力物力、抗旱效果效益等。
（二）郊区易涝区域调查
利用已有资料，明确郊区易涝区界定范围，填写易涝点基本信息，易涝点监测情况，易涝点经济人口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1264][bookmark: _Toc5793]3.4.4.3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一）干旱灾害调查
依据《干旱灾害风险调查评估与区划编制技术要求》开展干旱灾害致灾调查工作。采用典型调查与统计上报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整理辖区内不同统计单元的水资源及供用水资料，历史旱情旱灾资料，蓄、引、提、调等抗旱水源工程能力，监测、预案、服务保障等非工程措施防御能力等基础资料。
（二）郊区易涝区域调查
根据国家、行业、上海市有关规定和要求，充分利用已有水利普查等资料，针对本次普查内容，通过工程勘测、站点观测、问卷调查、资料调查、统计分析、抽查核查等多样化的手段综合运用，对郊区内涝风险进行调查，得到内涝灾害范围、等级、致灾原因等。
[image: 未命名文件(2)]图2.4.4.3-1技术流程图
3.4.4.4 主要成果
（1） 干旱灾害调查
包括2017-2020年供用水情况调查表、（2020年）现状抗旱工程及非工程能力调查表、（2020年）城镇现状水源情况调查表、2008-2020年旱情及旱灾损失调查表等。
（2） 郊区易涝区域调查
[bookmark: _Toc13616]成果形式主要包括文字报告、基础资料和成果数据集、数据库等，具体如下：
郊区易涝区域调查成果报告、郊区易涝区域调查表、相关成果填报上海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库。
本次数据采集工作是在收集及分析资料基础上，以区为单位填写，精确到村（社区），对易涝点地区（内涝隐患点）基本情况、内涝隐患点及周边基本情况、内涝防灾措施情况进行采集。收集数据应仔细核查，录入的数据应与原始资料进行核查对比，并建立逐级审核制度，确保数据质量和填报规范。
3.4.5 承灾体调查
3.4.5.1 调查范围
依上海市下发任务清单调查：
海塘：崇明区涉及海塘3条段，本次调查为3条段，涉及长度288.1km。
水闸：崇明区涉及水闸179座。
排水设施：崇明区涉及雨水泵站8座；雨水管网37505条段，长度554.37km。
供水设施：崇明区涉及城市供水水源地（2个水库）、水厂5座，供水管网246km。
调查工作量以本次调查成果为准。
3.4.5.2 调查内容
（1） 防洪设施调查
针对三岛海塘的防洪海塘调查数据汇总、核查、标准化整理，全面、系统掌握全区主要防洪（潮）设施的空间位置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
（2） 除涝设施调查
通过对崇明区3个水利片（含圩区）的除涝设施调查数据汇总、核查、标准化整理，全面、系统掌握主要除涝设施的空间位置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
（3） 城镇雨水排水设施调查
根据《上海市城镇雨水排水规划（2020~2035年）》确定的城镇排水系统设计标准，以内涝点、雨水排水设施及历史灾害等相关调查成果、雨水排水设施规划设计资料、现场记录资料等为基础，整理统计崇明区雨水排水设施现状情况，为雨水排水设施调查提供基础资料。
（4） 供水设施调查
通过对供水水源地、供水水厂、供水泵站、管网设施调查数据汇总、核查、标准化整理，全面、系统掌握全区主要供水设施的空间位置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
3.4.5.3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1） 防洪（潮）设施调查
利用已有基础数据，组织规划设计、工程管理单位和沿河乡镇，开展承灾体单体信息和区域性特征调查，对本辖区内三岛海塘堤防工程的空间位置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进行调查。设施基础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主要包括设施类型、数量、价值、服务能力和设防水平等内容。
（2） 除涝设施调查
除涝设施普查需要统筹利用已有基础数据，组织规划设计、工程管理单位和沿河乡镇，开展承灾体单体信息和区域性特征调查，重点对本辖区内海塘、水闸、圩区等重要承灾体的空间位置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进行调查。设施基础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主要包括设施类型、数量、价值、服务能力和设防水平等内容。
（3） 城镇雨水排水设施调查
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调查工作流程如下：收集整理基础资料和相关项目成果，调查城镇雨水排水设施能力。
（4） 供水设施调查
取水设施、净水厂设施和加压泵站设施归纳为厂站设施类，输水管道设施和配水干管管网归纳为管道设施。输水管线指取水设施与净水厂设施之间的管线，加压泵站指输水管线中或配水管网中的加压设施。其中取水设施、净水厂设施和加压泵站设施归纳为厂站设施类，为《供水设施－厂站调查表》的主要调查内容；输水管道设施和配水干管管网归纳为管道设施，为《供水设施－管道调查表》的主要调查内容。首先通过文字描述供水设施所在的地理位置，然后利用手机 APP填写《供水设施－厂站调查表》或《供水设施－管道调查表》上的内容。填写内容为第一部分（管理信息），第二部分（一般性能），第三部分（技术指标）。
3.4.5.4 主要成果
（1） 防洪（潮）设施调查
成果形式主要包括文字报告、基础资料和成果数据集、空间分布图、数据库等，具体如下：
（1）防洪（潮）设施调查（大陆及三岛海塘）专项工作报告；
（2）防洪（潮）设施调查数据表单。
（2） 除涝设施调查
成果形式主要包括文字报告、基础资料和成果数据集，具体如下：
（1）除涝设施调查专题调查成果报告；
（2）除涝设施调查表。
（3） 城镇雨水排水设施调查
项目成果包括基础数据、文字报告等两部分，以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提交。
（4） 供水设施调查
项目成果包括供水设施调查表、供水设施空间分布图。
[bookmark: _Toc27570]3.4.6 重点隐患调查
3.4.6.1 调查范围
海塘：本次调查为3条段，涉及长度288.1km。
水闸：崇明区涉及水闸179座。
排水设施：涉及雨水泵站6座；雨水管网37505条段，长度554.37km。
供水设施：城市供水水源地（2个水库）、水厂5座，供水管网246km。
调查工作量以本次调查成果为准。
3.4.6.2 调查内容
（一）洪（潮）水灾害隐患调查
（1）海塘调查
通过灾害隐患调查，掌握海塘隐患的情况，查明区域抵抗洪（潮）水灾害袭击的能力，客观认识目前我区海塘的防御水平。
（2）水闸调查
通过隐患调查，掌握我区水闸的隐患情况，客观认识水闸运行风险水平。
（3）水库调查
通过隐患调查，掌握水库的隐患情况，客观认识水库运行风险水平。
（二）内涝灾害隐患调查
（1）区域除涝能力调查
全面调查3个水利分片及相关圩区的现状除涝能力。
（2）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调查
根据《上海市城镇雨水排水规划（2020~2035年）》确定的，以崇明区水旱灾害（暴雨、内涝点、雨水排水设施及历史灾害等）相关调查成果、雨水排水设施规划设计资料、现场记录资料等为基础，整理统计我区雨水排水设施现状情况。
3.4.6.3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一）洪（潮）水灾害隐患调查
（1）海塘调查
在根据外部提供的洪（潮）水文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收集的承灾体现状资料，对海塘前沿滩势稳定开展分析，调查海塘的防洪挡潮能力、结构稳定性、渗流安全性并给出海塘防御能力的综合评价，开展海塘运行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对存在的风险提出应对措施。
（2）水闸调查
采取现场调查、资料收集整理、专家访谈/问卷等手段调查水闸工程基础资料及运行管理情况。坚持全面调查、突出重点的原则，结合历年安全鉴定成果及维修加固情况，根据工程重要性分类，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运行管理、工程质量、防洪标准、消能防冲安全、渗流安全、结构安全、金属结构安全及机电设备安全等角度排查水闸安全隐患，结合水闸事故影响范围，评价水闸运行风险及防御能力，分析相关原因，提出对策措施与建议。
（3）水库调查
在根据外部提供的洪（潮）水文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收集的水库现状资料，对水库前沿滩势稳定开展分析，调查水库的防洪挡潮能力、结构稳定性、渗流安全性并给出水库防御能力的综合评价，对存在的风险提出应对措施。
（二）内涝灾害隐患调查
（1）区域除涝能力调查
针对现有设施进行基础数据整理与现场调查相结合的作业方法进行填报分析。
（2）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调查
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调查工作流程如下：收集整理基础资料和相关项目成果，调查城镇雨水排水设施能力，形成最终成果。
3.4.6.4 主要成果
（一）洪（潮）水灾害隐患调查
（1）海塘调查
数据成果：隐患调查数据表单。
成果报告：三岛海塘隐患调查报告。
（2）水闸调查
水闸防御能力调查最终成果汇交主要是调查数据类成果、文字报告类成果。
1）提交上海市水闸基础信息调查表。
2）提交上海市水闸防御能力调查与评估现场检查记录表、水闸隐患排查数据采集表及水闸工程安全风险隐患普查表。
3）提交上海市水闸防御能力调查报告。
（3）水库调查
数据成果：水库隐患调查数据表单。
（二）内涝灾害隐患调查
（1）区域除涝能力调查
《区域除涝能力调查报告》
（2）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调查
《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调查》项目成果包括基础数据、文字报告等两部分，以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提交。
3.4.7 数据质量控制
依据《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修订版）》、《上海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按照国家、市层面建立的普查任务实施质量评价技术标准，区水务局负责本区的水旱灾害风险成果质量进行技术把关。
[bookmark: _Toc1998][bookmark: _Toc19533]3.5 海洋灾害
[bookmark: 2.5.1_调查范围][bookmark: _Toc17493]3.5.1 调查目标
海洋灾害风险普查是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提升全国海洋灾害防控能力的基础工作。通过组织开展我区海洋灾害风险普查，摸清海洋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客观认识我区海洋灾害风险水平，为我区有效开展海洋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有力推进城乡精细化治理和“韧性城市”建设、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bookmark: _Toc25615]3.5.2 调查范围
（一）调查对象
灾害种类：根据《上海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崇明区工作方案》安排，我局负责调查风暴潮、海啸、海岸侵蚀三个灾种。
承灾体调查种类：受海洋灾害影响的主要承灾体，包括海岸防护工程、渔港、商港、滨海旅游区、海水养殖区、海上风电工程等。其中我区不涉及海上风电工程、商港、滨海旅游区承灾体调查。
重点隐患调查种类：针对海洋灾害致灾孕灾、主要海洋承灾体两个类别的隐患，向陆一侧以海洋灾害漫滩、漫堤、溃堤、管涌、堤脚掏空等海岸防护和淹没隐患为重点，向海一侧海水养殖区、渔港等为重点。
（二）普查时空范围
空间范围：陆域涵盖崇明区行政区全域，海域涵盖《海域涵盖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时间范围：根据调查内容分类确定普查时段（时点），致灾孕灾因子调查依据不同灾害类型特点，调查收集30年以上长时间连续序列的数据资料，相关信息更新至2020年12月31日。承灾体和重点隐患调查时间点为2020年12月31日。
3.5.3 调查内容
[bookmark: 2.5.2_调查内容][bookmark: _Toc8701]根据《上海市崇明区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崇明区工作方案的通知》（崇灾险普办〔2021〕1号）工作安排：区海洋局负责我区海洋灾害风险调查的致灾孕灾调查（风暴潮、海啸、海岸侵蚀）、承灾体调查、重点隐患调查。
（一）致灾调查
结合已有业务工作基础及其成果转化利用，调查风暴潮、海啸、海岸侵蚀致灾孕灾观测要素，进一步掌握辖区内各类海洋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和发展趋势。
（二）重点隐患调查
全面调掌握我区沿海各类海洋灾害底数，结合承灾体调查成果，摸清隐患区（点）的基本类型、位置、规模、灾害风险及属性。
针对致灾孕灾、主要承灾体两个类别的隐患，向陆一侧以海洋灾害漫滩、漫堤、溃堤、管涌、堤脚掏空等海岸防护和淹没隐患为重点，向海一侧以脆弱性和灾害损失较高的海水养殖区受灾隐患、渔港渔船防台防浪隐患等为重点，开展重点隐患调查。
3.5.4 海洋灾害致灾调查
[bookmark: _Toc8660]3.5.4.1 调查范围
[bookmark: _Toc10388]风暴潮调查范围：主要在我区沿海地区从海岸线向陆一侧延伸至海拔10米等高线，而且纵深不超过10公里，长江河口区域延伸至沿海各乡镇，向海延伸至领海基线。
海啸调查范围：我区历史海啸发生区域调查涵盖整个崇明区陆域范围。
海岸侵蚀调查范围：陆域涵盖崇明区行政单元，海域部分由海岸线向海一侧延伸不超过海图20米等深线。尺度以沿海村为调查单元。
3.5.4.2 调查内容
（一）风暴潮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搜集整理沿海现有的海洋、水文代表站位1978-2020年间年风暴潮灾害过程最大增水和最高潮位观测资料，观测数据统一到1985国家高程基准。原则上一般要求有不少于20年的连续实测资料，如果观测时长不足20年的，调查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所有实测资料；收集调查区域的警戒潮位值。水文资料（包括潮位资料、增水资料）和警戒潮位资料的调查精度为厘米。
（二）海啸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收集震源信息资料和我区沿海典型潮位站海啸波动序列资料。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质量控制审核。海啸调查资料包括地震源参数和分钟级海啸波动水位数据，水位数据调查精确到厘米。
（三）海岸侵蚀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bookmark: _Toc77585429][bookmark: _Toc11677]围绕海平面上升、海岸类型、风暴潮最大增水、平均波高和海岸变化速率等因素开展海岸侵蚀调查。
3.5.4.3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收集风暴潮、海啸、海岸侵蚀3个种类海洋灾害致灾孕灾要素数据，按照《海洋观测规范第2部分：海滨观测》和《海洋观测延时资料质量控制审核技术规范》等技术规范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分析数据资料在空间连续性和时间连续性以及资料的完整性和可用性，并对数据进行校核和质量控制，形成能够满足开展海洋灾害致灾孕灾要素成果数据集。
（一）风暴潮
搜集整理我区堡镇水位站等现有沿海海洋、水文代表站实测潮位值，通过调和分析等手段分析得到天文潮数据、增水数据，并统计过程最大增水、最高潮位。对观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根据观测资料的特点、变化范围，进行一般性检验，对观测格式等进行非法码检验，进行相关要素的相关性检验以及统计特性检验。参照《海洋观测延时资料质量控制审核技术规范》进行水文气象观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形成标准数据集。收集区域警戒潮位核定结果中的警戒潮位值。根据以上收集和分析处理的数据完成调查表的填写。
原则上在原有1989-2018年历史灾情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扩充历史灾情数据为1978-2020年，但若建站时间不足上述要求，对有稳定观测资料起至2020年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
（二）海啸
调查、收集地震源信息资料，包括历史潮位观测数据、历史天文潮数据、历史海啸资料，收集整理地震信息中可能引发沿海海啸的相关时段典型潮位站海啸波动序列资料。开展历史海啸增水分析，对历史海啸期间崇明沿海水位数据进行频率分析，结合天文潮、气象等条件，分离历史海啸增水。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质量控制审核。根据以上收集和分析处理的数据完成调查表的填写。
（三）海岸侵蚀
[bookmark: _Toc1456]参照《海岸侵蚀监测与评价技术规程（试行）》（原国家海洋局，2014），海岸侵蚀调查包括数据资料收集、数据质量分析、资料更新与补充调查、数据处理及成果汇总等4个方面。
通过收集不同期次岸线修测成果 ，以及航空影像、遥感影像等解译成果 ，量算海岸线、等深线位置的变化，统计计算侵蚀岸线长度，最大侵蚀距离、平均侵蚀距离、侵蚀总面积等数据。调查海岸侵蚀受损情况，收集海岸线动态变化情况及岸线定位数据等。经过分析、标准化处理、校核、汇总后，填写海岸侵蚀调查表。
3.5.4.4 主要成果
（1）数据成果
[bookmark: _Toc77585436][bookmark: _Toc66092021][bookmark: _Toc77443415][bookmark: _Toc77442822]1）致灾孕灾要素形成的标准成果数据集；
2）其他相关成果数据集。
（2）文字报告
[bookmark: 2.5.3_评估内容][bookmark: _Toc18259][bookmark: _Toc8699]1）沿海风暴潮灾害危险性调查技术报告；
2）沿海海啸灾害危险调查技术报告；
3）海岸侵蚀致灾孕灾要素调查技术报告。
3.5.5 承灾体调查
[bookmark: _Hlk61533892]基于资料收集、现场测量、核查、核实等技术手段，调查海岸防护工程以及海水养殖区、渔港等主要海洋灾害承灾体情况，完善各类承灾体的基础信息和相关属性信息，形成海洋灾害主要承灾体数据集。
《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规程》（海预减字〔2015〕13号）、《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指南》等技术规范是本次承灾体调查工作的主要依据。
3.5.5.1 调查范围
调查空间范围：海海岸防护工程调查范围为崇明辖区内主海塘。有随塘河的海塘为堤身、堤外坡脚外侧20米滩地和堤内坡脚至随塘河边缘的护堤地；无随塘河的海塘为堤身、堤外坡脚外侧20米滩地和堤内坡脚外侧20米护堤地。
其他主要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范围：以海岸线为基准，向陆一侧纵深10公里，如陆域所确定的调查范围没有完全覆盖村或社区的行政区域，则该村或社区的调查范围向外扩展直至完全覆盖，（整个崇明区行政管理范围内的18个乡镇），海域涵盖《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范围。
调查时间范围：调查年度时段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近三年时段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时间点为2020年12月31日。
3.5.5.2 调查内容
以以资料收集、遥感信息提取和现场调查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海岸防护工程以及海水养殖区、渔港等主要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对数据缺失、信息不满足填表要求或与遥感影像资料有明显位置差异的承灾体开展现场补充调查，对已经完成资料收集的区域进行抽样核查。
（一）海岸防护工程
主要调查本辖区内主海塘位置分布、类型、长度、设防标准、建设年代等；水闸、泵站工程主要调查内容为已建成的水闸的位置、设计标准等，泵站工程的位置、类型等。对调查表中缺失信息进行现场补充调查。
（二）海水养殖区
主要调查本辖区内持有海水养殖海域使用权证（不动产证）或相关养殖权证的海水养殖区的位置、范围、养殖方式、产量或产值等，填《海水养殖区信息调查表》；对调查表中缺失信息进行现场补充调查。
（三）渔港
主要调查本辖区内已建成渔港、锚地等基本情况，包括渔港及锚地位置、面积、设计容量及可否避台、淤积及疏浚情况、渔船类型及数量等，填《渔港信息调查表》《渔港锚地调查表》，对调查表中缺失信息进行现场补充调查。
3.5.5.3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承承灾体调查参照《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规程》《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指南》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采取“前期资料收集及预处理—实地调查—资料整编—成果编制—验收归档”的技术流程进行实施，如图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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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5-1承灾体调查技术路线图
（1）资料收集
在明确调查要素、确定调查范围以及确认资料来源的基础上，开展收集资料，资料来源及主要方式见表2.2.5-2，所有调查信息采集表均需信息来源单位盖章确认。
1）海岸防护工程
根据海岸防护相关调查表，采用走访调研、数据共享等方式对崇明区内主海塘位置分布、类型、长度、宽度、材料、设防标准、建设年代等进行资料收集；水闸、泵站工程主要调查内容为已建成的水闸的位置、设计标准、建成时间等，泵站工程的位置、类型、建成时间等，进行资料收集。
2）其他主要海洋灾害承灾体
根据其他主要海洋灾害承灾体相关调查表，采用走访调研、数据共享、现场调查等方式收集承灾体基础信息，所有调查信息采集表均需信息来源单位盖章确认。
表3.2.5-2承灾体调查资料信息及收集单位简表
	资料信息
	资料来源

	海塘信息、堤防信息
	
水务局

	分（泄）洪闸、挡潮闸、排（退）水闸工程信息
	

	海塘工险段信息
	

	渔港、锚地信息表－锚地
	海事部门

	渔港、锚地信息表－渔港
	

	海水养殖区分布信息
	农业农村委

	电力设施信息表（海上风电工程）
	经信委

	滨海旅游区等旅游娱乐设施信息
	文旅局

	海堤补充测量成果
	水务局


（2）资料预处理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检查、筛选、确定适用信息，预填调查表，并在遥感影像上对调查目标进行预判。
1）资料分选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检查、筛选，确定适用信息。以乡镇为单位对收集的资料根据承灾体类型进行分类整理；对资料的合理性、时效性及一致性进行检查；根据资料检查结果，确定可以使用的信息。
2）预填表
通过对已有资料整理分选，将现有信息及满足填表要求的信息提取出来，初步填写本区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表，尽量填写齐全。根据调查对象预填表情况，按类分类统计缺失信息数据，用于后续实地调查。
3）遥感预判
将收集到的各类承灾体的平面坐标信息矢量化；在GIS软件中，将矢量化后的坐标位置叠加到经过几何精校正处理后的遥感影像图上，进行比对分析；确定位置坐标信息的正确性，如两个位置有约30米明显偏差，则将该对象记录于现场坐标核查统计表，便于现场对其位置核实或重新测量。
（3）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分为现场补充调查、现场核查、现场核实。主要工作为针对预填的承灾体调查表中缺失的信息开展实地补充调查；对遥感预判中地理位置误差较大的对象进行核查；对调查数据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核实。
1）海岸防护工程
调查现有资料依据为《上海市海塘调查资料》（2018），更新补齐2018-2020年12月31日的海塘信息。主要收集勘测、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管理及工程现状等资料，重点收集批复的海堤设计和竣工验收文件。对信息不全，不满足填表要求的部分开展补充调查。
2）其他主要海洋灾害承灾体
海水养殖区、渔港等主要海洋灾害承灾体的调查，通过现场调查、走访以及现场核查方式，开展缺失信息的现场补充调查。
（4）资料整编
参照《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规程》《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指南》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对收集的各类资料进行整编。
（5）成果编制
整理主要海洋灾害承灾体数据表，建立承灾体数据以及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集，分析承灾体分布主要特征，编制项目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3.5.5.4 主要成果
（1）数据成果
1）崇明区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成果数据集（海岸防护工程）
2）崇明区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成果数据集（海岸防护工程除外）
（2）报告成果
1）崇明区海岸防护工程调查工作报告
2）崇明区海岸防护工程调查技术报告
3）崇明区海洋灾害风险普查承灾体调查工作报告（海岸防护工程除外）
4）崇明区海洋灾害风险普查承灾体调查技术报告（海岸防护工程除外）
[bookmark: 2.5.4_任务分工][bookmark: _Toc30166]3.5.6 重点隐患调查
3.5.6.1 调查范围
调查空间范围：海岸防护工程调查范围为崇明辖区内主海塘。有随塘河的海塘为堤身、堤外坡脚外侧20米滩地和堤内坡脚至随塘河边缘的护堤地；无随塘河的海塘为堤身、堤外坡脚外侧20米滩地和堤内坡脚外侧20米护堤地。
调查时间范围：调查年度时段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近三年时段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时间点为2020年12月31日。
其他主要海洋灾害承灾体调查范围：以海岸线为基准，向陆一侧纵深10公里，如陆域所确定的调查范围没有完全覆盖村或社区的行政区域，则该村或社区的调查范围向外扩展直至完全覆盖。（崇明三岛陆域范围全覆盖），海域涵盖《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范围。
3.5.6.2 调查内容
以海洋灾害主要承灾体（海堤、渔港、海水养殖区）为重点，通过资料收集、补充现场勘察、隐患区（点）确定、结果核查、成果汇总处理等工作流程，调查隐患区（点）的基本类型、位置、范围，隐患等级。
3.5.6.3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包含资料收集、补充现场勘察、隐患区（点）确定阶段、成果核验和成果汇总分析等工作流程。
（1）资料收集
参照《海洋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等相关技术规范，收集地理信息，海洋观测、历史灾害等基础资料，调查获取沿海防护工程（海堤）、滨海旅游区、渔港、海水养殖区、商港等承灾体相关资料。
地理信息主要收集调查地区的比例尺不低于1:1万的数字高程模型（DEM）资料，时限性要求不超过两年。
海洋观测资料主要包括致灾孕灾调查，风暴潮、海浪灾害的历史过程观测数据。
沿海防护工程主要调查内容为已建成的公益性海堤、海塘、海挡等结构物的位置分布、类型、长度、堤顶和挡浪墙顶高程、设计防护标准等信息，以及堤后保护区域内人口、经济和重要承灾体。
海水养殖区主要调查持有海水养殖海域使用权证（不动产证）或相关养殖权证的海水养殖区位置、面积、养殖方式、养殖种类、产量或产值等信息。
渔港类主要调查内容为已建成渔港及避风锚地的位置、面积、设计船型、靠泊容量等信息。
应充分利用承灾体调查成果及历史海洋灾害调查成果，对承灾体调查未涉及的部分开展补充收集。
（2）调查流程
1）海堤现场调查
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根据《海洋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海岸防护工程》等相关技术规范，通过现场勘查、海堤工程图件与实况对比相结合的方式，保证堤防数据的准确度和现实性。同一名称、规划、设计、施工标准的海堤为一个自然段；在一个自然段的海堤上，至少须对其首、末、中段三个以上的点位进行坐标及高程测量（其中必须包括一个沉降最低点的测量）。对于跨行政区的海堤自然段，则测量辖区内的海堤。通过分析收集到的堤坝信息，梳理出各种险工、险段信息，主要有病险海堤、没有达到防洪潮标准的海堤、病险水闸泵站等；然后现场测量这些海堤设施的坐标、高程等要素并拍照、录像，详细收集险工、险段的历史受灾情况。海堤测得的坐标，还须与遥感图件进行比对，如有较大偏差，则须核实或重新测量。
2）其他海洋灾害重要承灾体调查
在资料收集、遥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参照《海洋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等相关技术规范，对不能满足调查要求的海水养殖区、滨海旅游区、渔港和商港等相关数据开展现场补充调查。包括测量主体工程的位置和结构属性信息等，并拍照、录像，获取现场数据、图像资料。海水养殖区主要调查位置、面积或范围、养殖方式、养殖种类、产量或产值等。渔港（商港）主要调查已建成渔港（商港）和避风锚地的位置、面积、容纳量等；滨海旅游区包括已投入运营的砂质海滩，主要调查位置、级别、面积、设计日游客接待量等。
（4）成果核验
海洋灾害隐患区（点）确定后，应采用自检和逐级核验相结合的方式，征求地方相关行业部门对隐患调查结果的意见，对有疑问或问题的隐患区（点）开展实地勘测，结合历史灾情比对，核验并修正完善隐患调查结果。
（5）成果分析整合
整合分析隐患调查成果，形成隐患数据表单及数据集，并将其空间化形成隐患空间分布图。形成技术报告和隐患清单。
（6）技术方法
1）向陆一侧
海岸防护及淹没隐患：参照《海洋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海岸防护工程》开展工作。
2）向海一侧
海水养殖区灾害隐患：基于当地10年重现期风暴潮、海浪灾害过程，参照《海洋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海水养殖区》开展工作。
渔港灾害隐患：参照《海洋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渔港》开展工作。
3.5.6.4 主要成果
（1）数据成果
1）崇明区海岸防护工程隐患调查数据集；
2）崇明区海水养殖区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数据集；
3）崇明区渔港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数据集；
（2）报告成果
1）崇明区海洋灾害风险普查重点隐患调查工作报告。
2）崇明区海洋灾害风险普查重点隐患调查技术报告。
[bookmark: 2.5.5_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bookmark: _Toc22197]3.5.7 数据质量控制
[bookmark: 2.5.5.1_工作流程]依照崇明区灾险普查办实质量控制方案，制定各阶段质量控制的内容、技术方法和要求全过程质量控制，各项内容根据实施环节和成果特点，确定过程质量控制的工作节、组织实施及监督抽查办法，并做好工作记录。
（一）质量控制工作机制
区水务局负责本级海洋普查工作质量控制，依照国家和市、区层面质量控制方案、技术要求等有关规范要求，建立逐级审核质量控制工作机制，承担质量主体责任，全面落实质量控制措施要求。
（二）过程质量控制
本次普查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重点是：
（1）普查原始资料的质量核查；
（2）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和解译的质量控制；
（3）外业调查的质量控制；
（4）普查数据库的质量控制；
（5）成果的质量控制。
（三）质量控制的监督抽查
接受定期市、区灾险普查办的监督抽查，监督抽查的内容包括普查质量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质量检查和验收的执行情况、成果质量状况等，监督检查采取现场巡视、调查与座谈、质量记录查阅、成果质量抽检等多种形式。
（四）成果质检与逐级核查
[bookmark: 2.5.7_成果][bookmark: 2.6_森林火灾]区水务部局承担本区海洋灾害普查成果审核工作，检查工作全覆盖、不留空白。质检发现问题，需及时整改，其中直接组织本部门相关业务人员实施的由该部门自行整改，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实施的，责成第三方实施机构限期整改。
[bookmark: _Toc29548]3.6 森林火灾
[bookmark: 2.6.1_目标][bookmark: _Toc7001]3.6.1 调查目标
通过组织开展崇明区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摸清森林火灾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客观认识森林火灾风险水平，为有效开展森林火灾防治和应急管理、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森林火灾风险信息及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bookmark: 2.6.2_范围][bookmark: _Toc18662]3.6.2 调查范围
空间范围：崇明区全区范围。
时间范围：根据调查内容分类确定普查时段（时点），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收集30年以上长时间连续序列的数据资料，相关信息更新至2020年12月31日。野外火源调查时间为近五年，时段为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气象数据获取和采集时段为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历史森林火灾信息采集时段为199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减灾能力调查年度时段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3.6.3 调查内容
（一）风险要素信息调查
开展森林可燃物调查、野外火源调查和气象条件调查，建设森林危险性调查与评估数据库。综合森林可燃物、燃烧性因子、立地类型、野外火源以及气象件等情况，结合已有资源数据、调查数据、多源遥感数据及共享的历史火灾数据成果，对森林火灾危险性进行综合研判与分析评估，编制崇明区森林和草原火灾危险性等级分布图。
（2）森林火灾重要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通过信息共享、外业调查、数据整合等方式，掌握翔实准确的全区森林资源、生态环境及基础设施等森林火灾承灾体空间分布及灾害属性特征，掌握受森林火灾影响的人口和财富的数量、价值、设防水平等底数信息，建立承灾体调查成果地理信息数据库。
（3）森林火灾历史灾害调查和评估
通过信息共享和数据整合方式，获取全区森林火灾历史数据，包括年度森林火灾统计数据、森林火灾档案及重特大森林火灾的案例数据。建立要素完整、内容详实、数据规范的长时间序列历史灾害数据集。
（4）森林火灾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
通过信息共享、外业调查、数据整合等方式，全面掌握崇明区政府的森林防火管理能力、专业森林防扑火队伍、物资储备库（点）、预警监测站点和各类防火设施等的概况、地址、装备设备、覆盖率和储备能力等信息。
（5）森林火灾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重点隐患调查针对潜在用火点、减灾能力薄弱隐患开展，其中减灾能力薄弱隐患的调查对象包括林火阻隔系统、防火瞭望监测系统、防火道路、地方（半）专业防扑火队伍、防火物资储备库等减灾资源基本情况和薄弱情况。
（6）风险评估与区划
依据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结果，结合历次火灾发生原因、灾损情况和扑救情况以及不同危险性等级区域的人口、经济、自然资源与环境情况，构建森林火灾影响及损失评估模型，评估森林火灾风险。
基于森林火灾风险评估结果，划分不同尺度不同单元内的森林火灾风险等级，形成不同行政区划单元（或经营单位）的森林火灾风险区划分布图。
[bookmark: 2.6.3_内容]3.6.4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3.6.4.1 技术路线
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一体化监测数据、国土三调等专项调查形成的相关数据、资料和图件成果，遵循“内外业相结合”、“按行政界统计”原则，采取全面调查、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利用数据汇集整理、档案查阅、现场勘查（调查）、遥感解译等多种调查技术手段，开展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对各类数据逐级进行审核、检查和订正。运用统计分析、空间分析等多种方法，开展危险性评估。
通过信息共享和数据整合方式，全面获取森林覆盖区域及林缘100m范围内重要承灾体数据、森林火灾历史数据及森林火灾减灾能力数据。
通过开展森林火灾重点隐患调查，获取减灾能力薄弱隐患信息，在整合改造其他已有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空间叠加分析、专家评定等方法进行重点隐患评估，并对火灾隐患进行分区分级综合评定。
综合利用危险性调查与评估的成果，重点隐患的空间分布和分级成果，主要承灾体脆弱性评估、暴露度评估结果，参考行业规范或业务工作惯例，开展定量或定性的风险评估。依据风险评估成果，结合孕灾环境、行政边界、地理分区等因素开展风险区划，结合崇明区森林火灾防治措施和防治工作部署现状，制定防治区划。
3.6.4.2 技术方法
1.遥感解译、历史资料汇集、现场调查等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开展森林火灾致灾孕灾要素调查。汇集气象、水文等数据，结合多种方法校核验证，采集森林火灾致灾孕灾要素数据资料。运用统计分析、工程填图、模拟仿真等方法，实现对森林火灾致灾危险性的评估。
2.内外业一体化技术开展承灾体调查。共享利用承灾体管理部门已有普查、调查数据库和业务数据资料，按风险普查对承灾体数据的要求进行统计、整理入库。采取遥感影像识别、无人机航拍数据提取等技术手段获取房屋建筑等承灾体的分布、轮廓特征信息，通过互联网数据抓取、现场调查与复核等多样技术手段，结合数据调查APP移动终端采集承灾体数量、价值、设防水平等灾害属性信息，并采用分层级抽样、详查、人工复核等手段，保证数据质量。运用GIS空间技术，评估并生成承灾体数量、价值空间分布图。
3.全面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历史灾害调查。全面调查1990年以来的年度森林火灾、历史森林火灾事件，重点调查1990年以来重大森林事件的致灾因素、灾害损失、应对措施和恢复重建等情况。构建历史灾害调查数据体系，利用统计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开展历史灾害的时空特征和规律的分析评估。
4.多要素、全链条相结合开展森林火灾重点隐患综合排查。在致灾要素调查与危险性评估基础上，形成灾害高危险区，在承灾体调查基础上，开展森林火灾设防水平的判定；基于森林火灾防灾减灾工程普查信息，开展森林火灾防护工程的防护能力水平与规划及技术规范要求的关系判定；充分利用致灾孕灾、承灾体等多源信息，基于GIS空间叠加分析方法，研判不易发现或难以判定的森林火灾隐患；运用专家经验及层次分析等方法对灾害隐患进行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定。
5.多对象、多方法、多尺度分析相结合开展森林火灾风险评估。森林火灾风险全要素调查与评估成果为森林火灾灾害风险提供致灾因子、承灾体、历史灾害、减灾能力等风险要素信息，重点隐患排查成果为森林火灾风险提供隐患分布和分级的信息。运用等级评估、期望损失、超越概率、情景分析等方法，综合危险性评估、脆弱性评估、暴露度评估的结果，参考行业规范和业务工作惯例，开展森林火灾风险评估。
6.自然属性与社会经济属性兼顾、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式开展森林火灾灾害风险区划与防治区划。根据风险评估成果，结合孕灾环境、行政边界、地理分区等要素信息，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区划方法进行森林火灾风险区划制定，并结合各灾害和承灾体防治特点制定防治区划。
7.综合运用地理信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开展普查基础空间信息制备与软件系统建设。通过地理信息、遥感等技术手段，实现对森林火灾风险要素、普查成果等空间信息的采集、处理、分析、存储与管理。
3.6.5 数据质量控制
1、质检组织
由区绿化市容局组成质检组，对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所有成果资料，开展区级检查验收，区级检查完毕后报市绿化市容局验收。
2、质检内容
（1）内业资料
检查普查成果资料的完整性，包括各类数据库、调查卡片以及图片资料等。
（2）外业调查
重点对森林可燃物类型划分，样地布设，样地调查以及各项因子采集等情况。
（3）数据质量检查
① 数据入库校验
采用逻辑校核法对指标与指标、表与表、区域与整体等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检查与校核，对采集入库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等进行检查和校验，避免数据矛盾或错误。
② 数据质量监控
对通过数据校验规则入库后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包括数据处理过程检查、数据应用检查、成果发布前检查、关键指标校验、系统告警管理。
③ 数据质量问题处理
对通过数据校验规则入库后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发现数据问题时触发问题处理流程。对触发问题处理流程的数据进行核查，评估数据质量，分析系统指标，给出核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对检查中变化较大或与已有数据比对结果偏差较大的指标提出野外校核意见，并核实数据真实性。
3.6.6 普查成果
（1）数据成果
森林可燃物原始外业调查记录数据；森林可燃物样地调查成果；森林可燃物含水率、燃烧性观测数据集；森林分类型可燃物样方载量（包括灌木层、草本层、枯落物层）调查汇总表等；森林火灾减灾资源调查的原始数据。森林火灾备灾、应急救援、转移安置、恢复重建，以及减灾能力评估结果数据。
（2）数据库成果
崇明区森林火灾风险评估数据库。
（3）文字报告成果
崇明区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报告（附图件）。

[bookmark: _Toc16156]

[bookmark: _Toc8277]第4章 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bookmark: 3.1_房屋建筑调查][bookmark: _Toc19132][bookmark: _Toc3392]4.1 城镇房屋建筑调查
[bookmark: 3.2_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调查][bookmark: 3.1.1_调查范围][bookmark: _Toc31884]4.1.1 调查目标
根据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要求，崇明区开展第一次城镇房屋综合风险普查，摸清本区城镇房屋综合风险和防范治理风险能力现状，客观认识我区城镇房屋综合风险水平，提升城镇房屋综合风险防治能力，为本区有效开展城镇房屋综合风险防治和应急管理，大力推进城乡精细化治理和韧性城市建设，提升抵御城镇房屋综合风险防范能力，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城镇房屋综合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一）摸清底数，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提供我区房屋建筑提供基础数据，全面获取本区城镇房屋综合风险信息，获取历史灾害信息，掌握重点隐患情况，查明区域城镇房屋综合抗灾能力。
（二）通过调查，掌握翔实准确的全区城镇房屋建筑承灾体数量、空间分布及属性特征，协助市级相关单位建立城镇房屋建筑调查成果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全面提升我区城镇房屋综合风险防范能力，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普查成果转化应用和数据资源共建共享，为非常态应急管理、常态灾害风险分析和防灾减灾、空间发展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决策依据。推动构建符合本区城镇房屋综合风险防治、城乡精细化治理需要的综合风险和减灾能力调查评估信息化系统，不断推进自然灾害风险识别、研判、预警、管控全链条全周期治理。
[bookmark: _Toc18161]4.1.2 调查范围
普查对象为标准时点实际存在的城镇房屋建筑。
对于本区城镇房屋建筑（分为住宅和非住宅）进行调查。其中未完成竣工验收手续的在建工程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对于本次崇明区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原则上依据所在土地的权属性质，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建筑按城镇房屋建筑填报。其中已经征收为国有土地但地上附着的房屋建筑仍为征收前自建的，按照城镇房屋建筑填报，但需明确判断是否经过专业设计建造。
[bookmark: _Toc19921]4.1.3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内容与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内容保持一致，并满足综合灾害风险普查《城镇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有关要求。城镇规划范围内所有房屋（包括住宅类及非住宅类建筑），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城镇房屋建筑的基本信息，例如地理位置、建筑面积、结构、建设年代、层数、使用状况、设防水平和使用情况等信息。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和调查内容，制定城镇居住类房屋安全信息采集表和城镇非居住类房屋信息采集表2份调查表。调查表及调查软件所设项目的填写，依照城镇安全隐患排查技术方案实施。调查表所设调查项目全部纳入房屋安全排查系统，通过信息化方式录入和汇交数据，调查表仅供工作过程中参考。
[bookmark: _Toc17326]4.1.4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一）参与部门
在全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领导下，结合本区工作实际，将本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部署落实。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职责，将应当纳入行业安全监管范围的城镇房屋全部纳入安全监管范围，强化监管，并做好与市级协调机制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对接。
房屋管理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灾普城镇房屋承载体调查以及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清查工作。应急管理部门结合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协同做好排查整治协调等工作。
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指导人员密集场所房屋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划资源部门负责结合城镇房屋数据核查和调查工作成果，共享城镇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和地图信息，协助开展违法建筑整治等工作。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指导城镇经营类房屋涉及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查。
城管执法部门负责违法建筑和违规破坏承重构件房屋的整治等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将城镇房屋安全管理相关经费纳入政府预算。文化旅游部门负责指导城镇文化和旅游经营性场所安全管理等工作。
民族宗教部门负责指导城镇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院校的安全管理等工作。
国资部门负责指导下属国有企业的城镇房屋安全管理等工作。
经委部门负责指导商业贸易机构的城镇房屋安全管理等工作。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指导机关办公用房安全管理等工作。
教育部门负责指导城镇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房屋安全管理等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指导城镇旅馆业、特种行业的许可证复核等工作。
交通部门负责指导交通运输行业的房屋安全管理等工作。
民政部门负责背导城镇养老机构场所的房屋安全管理等工作。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配合有关方面完善城镇房屋建设管理制度，强化法治保障等工作。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指导城镇医疗场所的房屋安全管理等工作。
（二）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的技术路线是充分利用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专项调查和评估工作形成的相关数据资料，以区级行政区为基本调查单元，遵循“内外业相结合”、“在地统计”原则，采取全面调查方式，利用档案查阅、现场勘查（调查）、遥感等多种调查技术手段开展城镇房屋建筑调查。具体的调查方法如下：
（1）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将已有的可复用数据内业输入软件系统，调查人员采用数据调查APP移动终端外业采集信息、现场完成填报，内业完成数据整理。房屋建筑以实际存在的每一栋单体建筑为单位进行登记。涵盖住宅与非住宅的房屋住建调查，力求调查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2）采用内外业相结合的作业方式。充分利用各主管部门已有的业务数据资料，将已有的建筑的基本信息由内业输入城镇房屋风险普查系统，随后调查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当场拍照填报系统信息，最后内业整理完成。
（3）采用信息化数据采集模式。调查人员赴现场调查前，应利用系统全面熟悉所负责调查区域的工作底图，然后进行现场调查和填报工作，确保调查登记完整规范、真实准确、不重不漏。在实地调查时，调查人员使用电子采集设备（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登记调查对象信息并联网实时传输。
（三）工作流程
普查工作按照“全区统一领导、各方共同参与、分步推进实施”的原则组织实施。调查流程依照《上海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方案》实施，全程基于信息化采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软件系统建设与部署：依托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负责牵头开发上海市房屋安全排查软件系统，在全区、各乡镇进行部署。软件系统基于全市“一网统管”平台，使用平台自有遥感影像和矢量数据底图，由以下部分构成：
1）基于政务微信的全市房屋建筑数据采集系统移动端APP；
2）基于政务网的全市房屋建筑数据采集系统电脑端；
3）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行数据交换的数据接口，区、乡镇承担房屋建筑调查任务的有关部门应保障必要的数据处理办公环境和网络条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数据处理工作的安全、正常进行。
（2）账号分配：全区各级数据采集用户账号，由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负责分配和管理。
（3）技术培训：面向各乡镇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技术要求、工作流程、报表填报等。本区根据实际将培训要求落实到乡镇每一位排查人员，确保排查人员全面掌握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标准，熟练使用排查整治APP，准确填报相关报表。
（4）内业整理：外业信息采集前，收集汇总各有关部门掌握的既有数据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城建档案资料，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掌握的涉及房屋建筑的基础数据，整理后录入或批量导入软件系统。
（5）外业采集：由专业调查人员在实地进行房屋调查，拍摄房屋的外观照片，判断房屋的安全状况和完整程度。汇总房屋建筑的基本信息。各级调查人员外业根据软件系统移动端或电脑端输入软件系统采集房屋建筑调查所需信息。
（6）技术支持：针对房屋排查过程中涉及大量专业评估、鉴定工作，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提供备选专业检测机构和相关技术力量，加强技术支持。以区级行政区为基本调查单元，遵循“内外业相结合”、“在地统计”原则，采取全面调查方式，利用档案查阅、现场勘查（调查）、遥感等多种调查技术手段开展城镇房屋建筑调查。
（7）数据共享：各级相关部门，按照全市“一网统管”工作要求，共享调查获取的数据，同时根据工作需求、按照相应的权限获取其他部门共享的数据。相关部门要积极响应下发房屋调查文件，协助获取房屋的基本信息数据，确保调查的顺利实施和开展。
（8）经费支持：由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会同专业机构研究论证。对排查、整治和评估费用进行测算，明确区承担的经费标准，区财政部门给予支持，落实经费保障并做好对接指导。区级财政保障房屋安全排查及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评估鉴定等费用，各业务主管部门给予相应政策支持。要加强资金管理，普查资金专款专用，保障普查工作按计划顺利开展。
（9）数据汇交：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通过软件系统将调查数据汇交至上级部门。同时，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配合推进落实本行业房屋建筑的排查和数据汇交工作。
（10）数据质量审核：房屋建筑调查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建立健全调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确保调查数据的可核查、可追溯、可问责。对未通过审核的数据或成果，要求下级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修改更新和再次汇交。
（11）工作总结：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编写本区城镇房屋承灾体调查报告，包括工作总结及技术总结两部分，分别提交上级相关部门。
[bookmark: _Toc14737]4.1.5 数据质量控制
依据房屋建筑调查成果质检核查工作指南和技术规范、细则等开展数据质量控制工作。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城镇房屋普查数据的自检和成果汇交。自检应依据住建部数据与成果质量审核技术规范及相关技术规程，采取软件质检、人工核查等方式，对本级产生的各类数据、图件、文字报告等数据与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准确性进行质量审核。自检合格后，应形成完整的质量检查报告，会同普查成果一并提交上级部门。
[bookmark: _Toc28827]4.1.6 成果
（一）数据成果
数据与成果的汇交均通过普查软件完成。在数据汇交的基础上，全面获得崇明区房屋建筑承灾体分布、类型、数量、价值和设防水平等基础信息，形成包括城镇住宅建筑、城镇非住宅建筑2类数据集。数据成果将纳入全市“一网统管”平台数据库，并按要求接入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数据库。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要加强对已有成果、基础数据与图件的利用，最大限度为调查工作提供便利，将具体业务系统数据共享互通，促进行业监管的信息化，提升监管效率和水平，实现普查工作效益最大化。
（二）图件成果
在统一的底图上，建立本区城镇房屋等含有属性信息的承灾体地理位置分布图。
（三）工作报告
城镇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工作报告和成果分析报告。
（四）人员储备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应落实普查人员队伍，加强人员培训和考核。视条件将有关工作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的，要加强对第三方机构专业能力的审查，优先选用具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房屋鉴定资质或具有同等专业能力的机构。
[bookmark: _Toc29781][bookmark: _Toc12373]4.2 农村房屋建筑调查
[bookmark: _Toc21165]4.2.1 调查目标
根据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及市灾险普查办的工作要求，为全面提升本区农村房屋抵御自然灾害综合防范能力，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开展本区承灾体农村房屋建筑调查工作，摸清本区农村房屋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状，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农村房屋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bookmark: _Toc19140]4.2.2 调查范围
对本区所有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建筑（分为住宅和非住宅）进行调查。
一是未完成竣工验收手续的在建建筑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二是对于已经征收为国有土地但地上附着的房屋建筑仍为征收前自建的，也不在本次农村房屋建筑调查范围内，而作为城镇房屋来调查。
[bookmark: _Toc3315]4.2.3 调查内容
本次灾普调查与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内容保持一致，并满足综合灾害风险普查《农村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的有关要求。主要包括农村房屋建筑的基本信息、建筑信息、设防信息和使用情况等。根据市普查工作专班下发的农村房屋安全信息采集表及“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调查软件所设项目，依照农村安全隐患排查技术方案实施。调查表所设调查项目全部纳入房屋安全排查系统，通过信息化方式录入和汇交数据，并将调查表制作成WPS表格下发至各乡镇、各村，用于调查后留存，以备核查和备案所需。
[bookmark: _Toc25678]4.2.4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1）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房屋建筑以实际存在的每一栋单体建筑为单位进行登记。
（2）采用内外业结合的作业方式。充分利用各主管部门已有的业务数据资料，调查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对比核实，确保数据准确无误后再将相关信息输入房屋安全排查系统，内业整理完成。
（3）采用信息化数据采集模式。调查人员赴现场调查前，应利用软件系统全面熟悉所负责调查区域的工作底图，然后进行现场调查和填报工作，确保调查登记真实准确、不重不漏。在实地调查时，调查人员使用电子采集设备（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登记调查对象信息并联网实时传输。
4.2.5 数据质量控制
依据房屋建筑调查成果质检核查工作指南和技术规范、细则等开展数据质量控制工作。
4.2.6 成果
（1）数据成果
全面获得崇明区农村房屋建筑承灾体分布、类型、数量、价值和设防水平等基础信息，形成包括农村住宅建筑、农村非住宅建筑 2 类数据集。数据成果将纳入全市“一网统管”平台数据库，并按要求接入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数据库。
[bookmark: 3.1.6.2 工作报告][bookmark: 3.1.6.2 工作报告]（2）工作报告
1）农村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工作报告和成果分析报告
2）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技术报告
[bookmark: _Toc10380][bookmark: _Toc388]4.3 交通运输设施调查
[bookmark: 3.2.1_调查范围][bookmark: _Toc4075]4.3.1 调查目标
通过组织开展崇明区交通运输承灾体风险普查，摸清交通运输承灾体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客观认识交通运输承灾体风险水平，为有效开展交通运输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交通运输承灾体风险信息及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4.3.2 调查范围
本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普查对象为公路、城市道路。
公路设施普查范围包括交通行业管辖的营运及在建的农村公路及其附属的桥梁设施。
城市道路设施普查范围包括交通行业管辖的营运及在建的市政道路、市政桥梁。
[bookmark: 3.2.2_调查内容][bookmark: _Toc26215]4.3.3 调查内容
（一）公路承灾体普查
1.公路承灾体属性信息普查
公路设施属性信息采集包括公路路线信息、公路桥梁信息。
（1）公路路线
公路路线信息包括路线编号、路线名称、路段名称、里程桩号、修建年代、管养单位、技术等级、路基宽度、面层类型、抗震设防等级、防洪标准等。对未涉及的其他信息或需要特别说明的可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信息中阐述。
（2）桥梁
桥梁信息包括路线名称、桥梁名称、里程桩号、修建年代、管养单位、桥梁类型、跨越地物类型、通航等级、主桥上部构造结构类型、主桥上部结构材料、墩台防撞设施类型、桥墩类型、抗震设防等级、防洪标准等。对未涉及的其他信息或需要特别说明的可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信息中阐述。
2.公路自然灾害信息普查
公路自然灾害信息普查为灾害属性要素信息和风险点信息。自然灾害风险点信息采集是对路域范围内对公路有影响的灾害风险点历史信息、现状信息进行采集。
（1）地质灾害
1）崩塌，包括坡体结构（土质、岩质、土石混合）；斜坡几何特征（坡高、坡度）；灾害历史特征（灾害发生时间或频率、灾害危害情况（断通状况、危害对象、危害程度；灾害处治情况）；风险点现状特征（裂缝、结构物破损情况、破损严重程度）。
2）滑坡，包括坡体结构（土质、岩质、土石混合），斜坡几何特征（坡高、坡度），灾害历史特征（滑坡发生时间及发生频率；断通情况，危害对象及危害程度；灾害处治情况）；风险点现状特征（裂缝、结构物破损情况、破损严重程度）。
3）沉陷与塌陷，包括灾害历史特征（发生时间及发生频率；触发因素、规模；断通状况、危害形式、危害对象、危害程度；灾害处治情况）；风险点现状特征（裂缝、结构破损情况、破损严重程度）。
（2）水旱灾害
公路水毁，包括灾害现状特征（发生时间及发生频率；水毁部位、水毁规模、水毁类型；断通状况、危害方式、危害对象、危害程度；灾害处治情况）；风险点现状特征（结构破损情况、破损严重程度）。
（3）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包括地震发生时间、震级、距震中距离等信息，地震灾害造成危害。调用单灾种普查信息，不单独采集。
（4）气象灾害
气象灾害包括灾害类型，灾害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持续时间、灾害等级及灾害危害等。调用单灾种普查信息，不单独采集。
（5）海洋灾害
海洋灾害包括灾害类型，灾害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持续时间、灾害等级及灾害危害等。调用单灾种普查信息，不单独采集。
（6）森林和草原火灾
森林和草原火灾包括灾害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持续时间、灾害等级、灾害危害等。调用单灾种普查信息，不单独采集。
（二）城市道路承灾体普查
1.城市道路承灾体属性信息普查
城市道路承灾体属性信息普查分为市政道路、市政桥梁信息普查。
（1）市政道路
市政道路普查范围主要为城市次干路（含四条车道及以上）及以上、连接重要设施（如：学校、医院、交通枢纽等）的道路、与公路普查道路衔接的城市道路、应急管理相关的重要道路。
包括道路名称、道路起点/终点（第N段道路起点/终点）、道路等级、通车日期、工程投资、路幅形式、路面宽度、机动车道数、红线宽度、是否为城市救灾生命线、设计速度、设计阶段项目场地抗震设防烈度等。
（2）市政桥梁
市政桥梁普查范围为城市范围内修建在河道上的桥梁和道路与道路立交、道路跨越铁路的立交桥。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轨道交通和城市隧道普查不在本次的普查范围内。
包括桥梁名称、所在道路（线路）等级、正斜交角、桥梁类别、桥梁总长、设计使用年限、桥梁检测记录、加固、维修记录、技术状况等级、附属设施等。
2.城市道路灾害信息普查
（1）市政道路
市政道路安全信息普查包括设计阶段项目场地抗震设防烈度、区域地质构造及不良地质简述及隐患等。其中，区域地质构造及不良地质简述包括：滑坡土地段路基、崩塌地段路基、岩堆地段路基、岩溶地段路基、软土地段路基、膨胀土地段路基、红黏土与高液限土地区路基、盐渍土地区路基、多年冻土地区路基、风沙地区路基、雪害地段路基、涎流冰地段路基、采空区路基、滨海路基、水库地段路基、季节性冻土地区路基、黄土地区路基。
（2）市政桥梁
市政桥梁隐患普查包括桥区不良地质、是否存在滑坡灾害、是否有过强风后损伤、是否存在冲刷或冰凌、是否有超限车辆通行情况、是否经过抗倾覆评价、是否存在车船物撞击风险、最严重的耐久性环境作用、桥梁单项控制指标等。
[bookmark: 3.2.4_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bookmark: _Toc14640]4.3.4 技术路线与方法
（一）技术路线
充分利用前期各类专项调查和评估等工作形成的相关数据、资料和图件成果，以及符合调查时点要求的遥感影像（优于0.5米空间分辨率），以区级行政区为基本调查单元，遵循“内外业相结合”、“在地统计”原则，采取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利用站点观测资料汇集、档案查阅、现场勘查（调查）和工程勘测、遥感解译等多种调查技术手段，开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调查。利用内外业一体化技术，共享利用已有普查、调查数据库和业务数据资料，按风险普查对承灾体数据的要求进行统计、整体入库，采用现场调查与复核等多种技术手段，逐级进行审核、检查，保证数据质量。
配合市级综合利用灾害高危险区及避让区分布，重要承灾体类型、分布及设防水平，重大工程减灾能力等方面普查及评估资料，采取空间叠加分析、专家评定等方法进行重要承灾体选址及设防水平方面的隐患识别；利用多灾种、灾害链信息，运用各类综合分析方法，对灾害隐患进行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定。
（二）技术方法
1、遥感解译、历史资料汇集、现场调查等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开展交通运输承灾体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2、内外业一体化技术开展承灾体调查。共享利用承灾体管理部门已有普查、调查数据库和业务数据资料，按风险普查对承灾体数据的要求进行统计、整理入库。通过互联网数据抓取、现场调查与复核等多样技术手段，结合数据调查APP移动终端采集承灾体数量、价值、设防水平等灾害属性信息，并采用分层级抽样、详查。
区交通委、区交通建管中心要充分发挥相关行业领域技术单位、专业队伍和有关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等专业力量的作用，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选择具有地理测绘、工程勘察、公路行业设计等领域专业且信誉良好的技术支撑单位参与普查工作。
（三）调查流程
1.调查准备
（1）组建调查组
由3人以上，交通专业相关工程师及高级工程师组成调查组。调查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身体健康，工作认真负责，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分析处置隐患能力，同时具备一定的照相技术。资料调查、现场检查、记录、拍照应分工明确并协调配合。
（2）制定调查工作流程
1）确定调查范围：本次对本区符合要求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进行基本信息的调查工作。
2）档案资料调查：收集档案资料，划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分布的区域，确定可能存在隐患的地区，选定调查路线。
3）外业现场调查：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按选定的调查路线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进行外业调查。
4）根据调查结果、损坏情况及技术状况，为风险评价和区划提供依据。
（3）准备常规调查设备
1）清洁工具：扫帚、钢刷、刮刀、铲子等。
2）检测工具：钢直尺、钢卷尺、测距仪、量角器、铅锤等。
3）协助目视检测工具：手电筒、放大镜等。
4）记录工具：调查表、记事本、照相机、粉笔或标识笔等。
5）其他设备：工具袋、工作服、雨衣、医药箱等。
（4）其他
准备运输车辆、交通船及相关资料等。
2.人员安排
普查工作要加强对信息采集人员的培训，确保第一手数据的质量。普查工作调查数据质量的审核应由技术支撑单位会同区交通委、区交通建管中心实施。
（1）选用参加相关专业工作5年以上的工程师进行资料处理、10年以上的高级工程师进行资料整理、复核。组长对所有普查结果进行审核，确保调查信息的准确无误。
（2）档案资料调查应由相关专业工程师完成。现场对档案资料进行拍照留存并记录，填写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普查表。
（3）外业现场调查应由相关专业工程师完成，必要时可带领非专业人员完成。现场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重要部位进行拍照并记录，并现场核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普查表，填报隐患信息。
（4）资料整理工作应由相关专业工程师完成。
（5）外业现场核查应由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完成，确保调查内容准确无误。
（6）成果资料核查应由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完成，确保成果资料准确无误。
3.调查实施
（1）内业资料调查
1）档案资料收集
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养护、维修与加固资料：灾害事故报告等。
勘察设计资料：勘察与测绘成果、初步设计报告、竣工图（平面图、断面图等主要图纸）电子版资料等。
2）确定调查路线
根据档案资料，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重要性进行分级，综合分析比较后对调查路线、调查的重点进行排序，最终确定调查优先权。
3）调查步骤
依据档案资料填写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普查表，完善相关信息。
对查询到的档案资料，不建议将档案带出档案室，避免档案丢失。建议现场对档案资料进行拍照留存并记录，档案资料照片不准外传。档案资料拍照完毕后根据照片内容，填写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普查表，并安排专人进行核查，确保填写内容准确无误。
（2）外业现场调查
1）调查步骤
a. 按选定路线到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
b. 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普查表要求的内容进行各项检查，并认真做好检查记录；
c. 记录存在隐患的部位，并标识拍照；
d. 及时归档各类图片、照片、影像、笔录、录音等原始资料和实地调查获得的其他补充资料。
2）调查内容
外业现场调查是对档案资料进行核实补充，确定已有资料的准确性和完备性。
a. 核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位置和范围。
b. 进行基本信息核实、修改、补充、完善、拍照，经确认无误后上传。
c. 现场影像资料应包含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体风貌，基本使用情况，特别要注意采集其裂缝、倾斜、变形等情况图片。
[bookmark: 3.2.6_成果][bookmark: 3.2.5_数据质量控制][bookmark: _Toc8204]4.3.5 数据质量控制
（一）质检组织
由区交通委组成质检组，对交通运输承灾体普查所有成果资料，开展区级检查验收，区级检查完毕后报市交通委验收。
（二）质检内容
1.内业资料
检查数据资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2.外业调查
重点对交通运输承灾体类型划分，对应标准和要求进行道路拍照采集。
3.数据质量检查
（1）基础数据校验
检查数据采集与录入情况，并进行数据审核，数据的完整性、规范和真实，数据来源是否可靠，有无基层数据重采、重报和核实订正的记录。
（2）质量问题处理
对于存疑的数据资料，应开展二次现场普查进行核实，修改覆盖、补充有误或缺项部分数据。
4.3.6 成果
（1）数据成果
1）公路、城市道路承灾体属性信息普查数据集；
2）公路、城市道路承灾体灾害风险点信息普查数据集。
（2）文字报告成果
1）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普查综合类工作总结报告；
2）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承灾体普查技术总结报告；
[bookmark: 3.5_公共服务设施调查][bookmark: 3.3_水利设施调查][bookmark: _Toc32399][bookmark: _Toc11744]4.4 公共服务设施调查
[bookmark: 3.5.1_调查范围][bookmark: _Toc15532]4.4.1 调查目标
通过组织开展崇明区公共服务设施承灾体调查，摸清交公共服务设施承灾体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客观认识公共服务设施承灾体风险水平，为有效开展公共服务设施应急管理、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公共服务设施承灾体风险信息及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4.4.2 调查范围
公共服务设施调查范围主要包括：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公共文化场所、体育场馆、旅游景区、星级饭店等公共服务管理部门等的地理位置分布及范围、应急保障能力等灾害属性信息；宗教活动场所、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大型城市综合体/大型超市/百货店/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等针对单体机构的基础信息、地理分布和应急保障能力等灾害信息；所属区级/乡镇行政单元经济社会情况。
[bookmark: 3.5.2_调查内容][bookmark: _Toc1892]4.4.3 调查内容
[bookmark: 3.5.3_任务分工]公共服务设施调查主要获取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公共文化场所、体育场馆、宗教活动场所、旅游景区、星级饭店、大型城市综合体、大型城市综合体/大型超市/百货店/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等九类服务系统的地理分布、人员构成、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等属性特征，以及获取区级和乡镇行政单元最新经济社会情况统计数据。
一是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公共文化场所、体育场馆、旅游景区、星级饭店、宗教活动场所、大型超市综合体大型超市/百货店/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的地理位置、基本概况、人员情况、功能与服务情况、应急保障能力等信息调查。（《学校调查表》《医疗卫生机构调查表》《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调查表》《公共文化场所调查表》《体育场馆调查表》《旅游景区调查表》《星级饭店调查表》《宗教活动场所调查表》《大型超市/百货店/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调查表》）。
二是区级和乡镇行政单元最新经济社会情况统计数据，包括区级单元GDP、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和水稻）生产情况统计，以及乡镇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和水稻）播种面积统计。
[bookmark: _Toc14741]4.4.4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bookmark: 3.5.5_数据质量控制]包括工作准备、工作任务分工和业务培训、调查对象清查、专题要素制备、内业调查及现场核实、数据质量审核上报等六个阶段。
（1）工作准备。区灾险普查办下发普查实施细则和工作部署安排，会同各方共同推进普查工作的有序进行。区应急局具体负责组织公共服务设施普查工作；各相关部门均需成立工作组负责相关工作。
（2）工作任务分工和业务培训。区应急局按照工作分工明确有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开展工作动员部署和业务培训。工作动员部署由区级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明确调查工作的要求、重要性、意义以及工作的整体部署。业务培训由区应急局组织实施，主要介绍《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技术规范》、调查报告编制方法及调查工作相关重点要求。
（3）调查对象清查。主要是为了摸清调查对象目录、基本情况和分布状况，确保调查单位和对象不重不漏。对于公共服务设施调查工作，清查阶段要摸清本辖区内所有在普查范围之内的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公共文化场所、旅游景区、星级饭店、体育场馆、宗教活动场所、大型城市综合体/大型超市/百货店/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等单位、机构或场所目录，基本情况和地址信息。
（4）专题要素制备。根据清查阶段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地址信息，对其进行空间定位，并按照要求构建面状空间数据。
（5）内业调查及现场核实。是公共服务设施调查的主体工作，是基于清查名录及其空间分布信息，利用调查数据平台核对空间位置，补充完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相应的调查指标信息，形成最终调查成果的重要环节。
（6）质量审核上报。区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所有调查数据成果的汇总和核查，按照“各参与部门—各区应急管理局—市应急管理局”的流程，将调查数据成果逐级审核、上报、汇总，配合市应急局形成本市调查成果库。
[bookmark: _Toc23387]4.4.5 数据质量控制
具体按照《应急管理系统调查成果质检核查技术细则》执行。
[bookmark: 3.5.6_成果][bookmark: _Toc8248]4.4.6 成果
[bookmark: 3.5.6.1_数据成果]（1）数据成果
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数据集。
[bookmark: 3.5.6.2_文字报告成果]（2）文字报告成果
公共服务系统调查工作报告和成果分析报告。
[bookmark: 3.6_危险化学品企业调查][bookmark: _Toc7040][bookmark: _Toc21376]4.5 危险化学品企业调查
[bookmark: 3.6.1_调查范围][bookmark: _Toc5785]4.5.1 调查目标
通过组织开展崇明区危险化学企业调查，摸清全区危险化学品承灾体、空间分布情况、风险隐患底数，为后续危险化学品企业承灾体风险防治与区划提供科学有效的决策。
4.5.2 调查范围
[bookmark: 3.6.2_调查内容]危险化学品企业调查范围包括所有崇明区辖区范围内所有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及重大危险源，以及加油加气加氢站。
[bookmark: _Toc8019]4.5.3 调查内容
[bookmark: 3.6.3_任务分工]更新调查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以及加油加气加氢站的基础信息，补充调查地理空间分布、设防水平、灾害防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等灾害属性信息。
[bookmark: 3.6.4_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bookmark: _Toc15802]4.5.4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bookmark: 3.6.4.1_工作流程]（一）工作流程
[bookmark: 3.6.4.2_技术方法]危险化学品企业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采用自下而上逐级填报、专家指导评估与分级审核校对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其中，区应急局负责组织开展调查和数据自检，并配合市级展调查数据的核查与成果分析评估。
区应急局组织辖区内相关企业按照《危险化学品承灾体调查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普查软件系统填报调查表格，自检合格的数据通过填报系统上报至市级，不合格的驳回至企业。
区应急局组建工作组，对危险化学品企业承灾体调查数据进行汇总、质检，质检不合格的驳回至单位，最终由形成全区危险化学品企业承灾体数据库，并将成果上报至市灾险普查办。
（二）技术方法
[bookmark: 3.6.5_数据质量控制]采用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统计分析、数据核查、专家评议和风险矩阵等方式进行承灾体调查，以及配合市级进行汇总分析、致灾危险性评估等工作。
[bookmark: _Toc17126]4.5.5 数据质量控制
按照“自下而上”的流程，区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开展调查指标信息的质量核查，保证数据质量的真实性。区级组织乡镇、村（社区）参与质量审核工作。具体按照《应急管理系统调查成果质检核查技术细则》执行。
[bookmark: 3.6.6_成果][bookmark: _Toc8057]4.5.6 成果
[bookmark: 3.6.6.1_数据库]（1）数据成果
危险化学品企业承灾体数据库。
[bookmark: 3.6.6.2_成果图集]（2）图件成果
全区危险化学品企业承灾体分布图。
[bookmark: 3.6.6.3_报告]（3）文字报告成果
[bookmark: 3.7_其他承灾体数据共享整理及补充调查][bookmark: 3.8_固定资产重置成本评估]危险化学品企业调查工作报告和成果分析报告。









[bookmark: _Toc28464]

[bookmark: _Toc22261]第5章 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
[bookmark: 4.1_目标][bookmark: _Toc28717][bookmark: _Toc98]5.1 调查目标
[bookmark: 4.2_任务]开展历史灾害调查是为了全面挖掘、整理、汇总1978年以来本区年度自然灾害灾情、历史一般灾害事件灾情以及协助市级完成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灾情，建立要素完整、内容详实、数据规范的长时间序列历史灾害数据集，全面查清本区各类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基本情况，系统掌握本区各类自然灾害时空分布规律，详细摸清自然灾害高发易发区域和综合防治重点区域，为区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提供可靠的历史灾害信息支撑和保障。
[bookmark: _Toc31339][bookmark: _Toc23363]5.2 调查范围
调查空间范围：崇明区行政区域。
[bookmark: 4.2.3_现有工作基础]调查时间范围：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和历史一般灾害灾情调查时段为1978-2020年；历史重大自然灾害事件调查时段为1949-2020年。其中，重大自然灾害包括：洪涝灾害、台风灾害、地震灾害、森林火灾等灾害种类。按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要求，重大自然灾害指达到启动国家级Ⅱ级（含）以上应急响应阈值标准的灾害事件，阈值标准按照死亡失踪100人及以上判定，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紧急转移安置人口不作为阈值标准。针对台风灾害，将致灾危险性作为参考判定标准。由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相关行业部门确定1949-2020年达到重大自然灾害阈值标准的事件清单以及事件涉及区级行政区范围。
[bookmark: _Toc16954][bookmark: _Toc22510]5.3 调查内容
[bookmark: 4.2.1_具体任务]历史灾害调查是对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类灾害的统计调查或案例调查，主要包括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历史一般灾害灾情调查、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评估。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评估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区域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影响范围和受灾程度进行统计分析，对灾害的历史规律进行评估，用于揭示灾害趋势、影响态势、空间格局等灾害区域特征。
[bookmark: 4.3_内容][bookmark: 4.4_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bookmark: 4.3.1_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bookmark: 4.2.1.1_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bookmark: _Toc23894][bookmark: _Toc25398]5.3.1 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
以年度为统计基准、以区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查清全区1978年以来逐年各类自然灾害的年度主要灾害信息统计指标，具体包括：地震灾害、台风灾害、风雹灾害、低温冷冻灾害、雪灾、洪涝灾害、海洋灾害（风暴潮、海浪）、森林和草原火灾等。主要内容包含核心灾情指标数据，包括当年年末总人口、当年播种面积、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等基础数据，以及年度自然灾害报告等。
[bookmark: 4.3.2_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bookmark: _Toc31165]5.3.2 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
[bookmark: 4.3.3_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以单一历史灾害事件为统计基准、以区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全面普查1978年以来本区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调查内容包括灾害发生时间、影响范围、灾害损失、致灾因子、救援救灾工作开展情况等，查清全区1978年以来全区发生的气象、水旱、地震、海洋、森林和草原火灾等各类自然灾害的主要灾害信息统计指标，具体包括：利用已有气象监测站、水文监测站、海洋监测站、地震监测台站的观测资料，填报灾害事件发生时的关键致灾气象要素、水文要素、海洋要素、地震要素等致灾因子数据；利用档案资料、地方志、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等已有资料，查清各类自然灾害事件的持续时间、影响范围、主要损失情况、应对工作情况等灾情数据和信息。
[bookmark: _Toc19732]5.3.3 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
重点调查1949年至2020年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包括：地震灾害、台风灾害、洪涝灾害、森林火灾。
（1）重大地震灾害
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反映重大地震灾害事件总体情况及发展变化情况的致灾因子数据及灾区基本情况数据，人员受灾情况、房屋倒损情况、基础设施损毁情况等灾情数据，包括指标数据、报告数据、专题图数据、照片数据。
（2）重大台风灾害
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反映重大台风灾害事件总体情况及发展变化情况的致灾因子数据，人员受灾情况、房屋倒损情况、基础设施损毁情况、农作物受灾情况等灾情数据。
（3）重大洪涝灾害调查
主要内容包括反映重大洪涝灾害事件总体情况及发展变化情况的致灾因子数据，人员受灾情况、房屋倒损情况、基础设施损毁情况、农作物受灾情况等灾情数据。
（4）重大森林火灾调查
[bookmark: 4.3.4_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评估]主要内容包括反映重大森林火灾事件总体情况及发展变化情况的致灾因子数据，人员受灾情况等灾情数据。
[bookmark: _Toc4320]5.4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bookmark: 4.4.1_总体工作流程][bookmark: _Toc8148]5.4.1 总体工作流程
根据风险调查工程总体目标要求和历史灾害调查工作目标，按“属地原则”，以本区为基本工作单元，采取全面调查和重点调查为主的调查形式。调查数据的收集采用清查登记、档案查阅、抽样走访等多种调查技术。整个调查遵循内业为主、外业辅助的原则，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资料，积极开展部门之间的协作与交流。通过分析整理基层的调查数据，并对填报数据进行审核、检查、修订、录入，逐级上报审核、逐级汇总分析，形成自下而上的信息获取、审核、传输、存储、分析为一体的调查数据处理规范，形成历史灾害调查数据集。
5.4.1.1 主要工作步骤
历史灾害调查的主要工作步骤包括前期准备阶段、清查登记阶段、填表上报阶段和成果汇交阶段。
（一）前期准备阶段
主要包含编制历史灾害调查方案、数据处理方案、落实调查人员、组织调查试点、开展调查培训、收集处理基础数据等环节。
（二）清查登记阶段
按“属地原则”，以区应急局为主组织实施清查工作，全面查阅、梳理、整编本区历史灾害相关档案、文献、年鉴、地方志、记录及电子化文档、数据库等，按工程确定的调查规范和报表样式，整理形成年度灾害、一般灾害事件清单数据。配合市级整理形成重大自然灾害清单等清查数据。
（三）填表上报阶段
历史灾害调查采用内外业相结合的原则，内业充分利用各种专业调查和统计部门的资料，尽可能多的提取所需要的信息，外业侧重于抽查、核对和补充。在充分利用已有资料的同时，对原有资料进行核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对有问题的资料，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历史灾害调查表由区应急局组织填报，并采取交叉作业的方式，抽取一定比例调查表进行检查，不满足验收标准要求重新填报，直至满足验收标准。区应急局通过填报系统录入调查数据，要求专人填报、专人复核，并通过系统预设的校验关系进行自动校审，发现错误及时处理。
（四）数据检查制度
为了保证调查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拟建立调查成果的区级检查、市级核查两级检查制度，采用分阶段成果检查制度，即每一阶段成果需经过检查合格后方可转入下一阶段，保证成果质量。
（1）区级自检
区应急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调查成果质量负总责。区应急管理部门对调查成果进行100%全面自检，以确保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检查内容包括调查成果是否齐全、完整；检查应对质量问题、问题处理及质量评价等内容进行全程记录，记录须认真、及时、规范。市应急管理部门对区级调查成果进行检查和汇总，在全面检查区级自检记录的基础上，重点检查调查成果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形成区级检查报告。
（2）市级全面检查和成果汇总
区级汇总成果，由市级调查单位组织全面检查，确保区调查成果整体质量。市应急管理局在调查成果完整性和规范性检查的基础上，重点检查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市级对区级调查成果进行验收，在成果验收前，市应急管理部门按一定比例抽取调查对象，逐个进行审核、比对、核查，按统一标准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重新进行调查，直至验收合格为止。
完成数据汇集任务后，区、市两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开展历史灾害调查成果开发应用研究，协同建立区、市两级历史灾害数据库和空间成果图。
5.4.1.2 灾种对应关系
区应急管理局是历史灾害调查的实施主体，负责开展历史灾害调查工作，其调查对象自然灾害的种类，主要以现行《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制度》（以下简称“统计制度”）为依据。
[bookmark: 4.4.2_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bookmark: _Toc31598]5.4.2 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
[bookmark: 4.4.2.1_任务分工]5.4.2.1 任务分工
[bookmark: 4.4.2.2_工作流程]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实施，并对调查工作和调查成果负责。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本区各有关部门集中填报，并逐级上报。
5.4.2.2 工作流程
[bookmark: 4.4.2.3_技术方法]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为以年为周期的统计调查，采用自下而上逐级填报与分级审核校对相结合的组织方式。
区级行政单元为填报起点，通过整编本地区历史灾害资料，按照调查表式填报本地区历史年度灾害损失统计数据，并通过填报系统上报至市，并配合市级对本区填报数据进行抽查核查。
5.4.2.3 技术方法
[bookmark: 4.4.3_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已建历史灾害数据库数据，以及对行业单位调研等方式进行年度历史灾害调查数据的收集，资料来源于地方志、救灾档案、政府档案、以及重点行业部门（包括水务、气象、地震（应急）、自然资源、交通、电力、卫健、教育、统计等）统计数据或档案、上海市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电子档案。
[bookmark: _Toc18626]5.4.3 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
[bookmark: 4.4.3.1_任务分工]5.4.3.1 任务分工
[bookmark: 4.4.3.2_工作流程]历史一般灾害灾情调查由区应急局牵头实施，并对调查工作和调查成果负责；区政府应充分利用区民政、气象、水利、地震、地质、林草、海洋等部门基础的各类型历史数据、档案、文献，组织各有关部门集中填报，按照逐级填报、层级汇聚的方式开展。区负责对已填报数据进行审核、质检、审核、汇总。其中，1978年至2008年历史一般灾害灾情调查，按照现行《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规定的业务程序，采用对历史灾害事件补报的形式，通过逐级报送、层级审核并按灾害过程对下级报送事件进行组织归纳。2009年至2020年历史一般灾害灾情调查以现有全国自然灾害管理系统上报灾情信息为基础，区级各填报单位按照本工程制定的调查表式，补充填报部分致灾因子和特征指标。
5.4.3.2 工作流程
[bookmark: 4.4.3.3_技术方法]历史自然灾害事件灾情调查为以事件为对象的全面调查，通过区级填报的方式开展，同时采用自下而上的逐级报送和自上而下的过程组织两种事件管理模式。
自下而上地逐级报送。区级将1978年至2008年灾害事件，按照统一的报表和指标体系，采用逐年补报方式，通过系统逐级填报。
区级行政单元通过整理本地区历史灾害资料，梳理形成本地区的历史灾害事件清单和数据（含灾情数据和致灾因子数据），以事件为统计单元，按规定的表式填报并上报至上海市。
上海市对区级报送的灾害事件，首先对数据的规范性、完备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进行下一步的过程组织；审查未通过的，驳回区进行修改后再次上报。其次按灾害过程对区事件进行组织，形成市级灾害事件，按规定的表式填报并上报至应急管理部。
自上而下的过程组织。灾害事件过程组织采用事件清单比对和时空相似性原则相互验证的技术路线。对区报送的灾害事件集合，市应急管理部门对一般性灾害事件，以梳理历史资料形成的本地区历史灾害事件清单为参考，按照灾种同类、发生时间相近、空间范围相邻的原则，将属于同一灾害过程的区级事件进行聚类，形成上海市灾害事件；对于不属于灾害过程的独立区级事件，则单独形成一个上海市灾害事件；最后上海市将汇聚形成的事件集上报至应急管理部。
5.4.3.3 技术方法
[bookmark: 4.4.4_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已建历史灾害数据库数据，以及对行业单位调研等方式进行历史一般灾害灾情调查数据的收集。其中对于灾情和救灾投入数据，1978年至2008年数据，通过收集整理地方志、救灾档案、政府档案等获取；2009年至2020年数据，基于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已有各部门基础数据库进行整理后，通过平台汇总填报。较大和重大案例调查指标体系中涉及行业部门的损失和救灾投入、恢复重建数据，由相关部门按照技术标准提供。致灾因子强度及分布，由区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机构协调区气象、水务、地震（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按照灾害事件清单和调查技术标准提供。
[bookmark: _Toc30603]5.4.4 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
[bookmark: 4.4.4.1_任务分工]5.4.4.1 任务分工
[bookmark: 4.4.4.2_工作流程]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由区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实施，主要补充重大历史灾害数据资料，清单与范围由国普办统一确定。填报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地区民政、气象、水利、地震、地质、林草、海洋等部门基础的各类型历史数据、档案、文献，组织各有关部门集中填报。
5.4.4.2 工作流程
[bookmark: 4.4.4.3_技术方法]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为以重大灾害事件为对象的专项调查，采用空间范围约束、统计调查填报、数据融合成图的技术路线。
考虑到1949-2000年的历史重大灾害事件，历史记录信息可能有限的情况，历史重大灾害事件调查划分为两个时段分别处理。
对1949-1977年的历史重大灾害事件，以上海市相关行业部门现有数据积累，采用文献专著、历史档案和志书摘录的方式，建立重大灾害事件库。
对1978年以来的历史重大灾害事件，采用市级牵头、相关主要灾种部门填报的调查方式。
（1）数据收集填报
通过收集地方志、救灾档案、政府档案、行业部门统计公报等资料的方式，获取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数据，详细技术要求见《重大历史灾害调查技术规范》。
（2）数据会商核定
在区灾险普查办数据资料补充收集的基础上，市灾险普查办对获取的历史重大自然灾害灾情数据进行整合，通过普查系统正式上报前，应组织同级相关部门进行会商；最终成果由国务院灾险普查办组织相关涉灾部门和专家进行会商核定。
5.4.4.3 技术方法
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主要采用查阅档案资料、遥感影像辅助信息获取、灾害信息空间化等方法。
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已建历史灾害数据库数据，以及结合历史存档遥感数据分析的形式进行清查和分析，建立重大灾害事件清查表，形成重大灾害事件清单。遥感影像辅助支撑方法主要应用于，辅助档案资料查询中难以获取重大历史灾害事件的致灾因子强度、受灾范围等信息， 可通过历史影像解译反演的方法进行相关信息获取；同时，也可通过历史影像对调查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和辅助验证。其中，对于灾情和灾害救助情况数据，1978 年至 2008 年数据，通过收集整理地方志、救灾档案、政府档案等获取；2009 年至 2020 年数据，基于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已有各部门基础数据库进行整理后，通过平台汇总填报。对于较大和重大案例调查指标体系中涉及行业部门的损失和救灾投入、恢复重建数据，由相关部门按照技术标准提供。对于致灾因子强度及分布数据， 由各级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机构协调本级气象、水利、地震、自然资源等部门，按照灾害事件清单和调查技术标准提供。对于重大自然灾害对于其他行业部门影响数据，由各级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机构协调本级交通（铁路）、工信、电力、卫计委、教育、住建、自然资源、能源等部门， 按照灾害事件清单和调查技术标准提供。
重大灾害事件数据空间化管理，在GIS支持下将各类台账数据空间化至各级行政区划单元，并统一管理原有通过空间化提取的致灾信息和影响范围等信息，将灾害基本信息、致灾因素、灾情要素、救灾投入、行业灾害影响特征指标、社会经济要素等类别进行分要素管理。重大灾害事件数据空间化管理服务于重大灾害事件调查数据的可视化空间化查询和地图专题化展示。
[bookmark: 4.5_成果][bookmark: _Toc14178][bookmark: _Toc24325]5.5 成果
[bookmark: 4.5.1_数据成果][bookmark: _Toc21048]历史灾害调查工作成果分为数据成果、文件报告及图件成果。
（1）数据成果
[bookmark: 4.5.2_报告和图件成果]1）1978-2020年区级年度自然灾害主要灾情指标数据集；
2）1949-2020年崇明区重大地震灾害事件、重大台风灾害事件、重大洪涝灾害事件、重大森林火灾事件的灾害数据集（含致灾因子数据和灾情数据）；
3）1978-2020年区级历史一般灾害事件灾情调查数据集；
4）1978-2020年崇明区空间范围的逐年每十万人受灾人口、每十万人死亡人口、多年可比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数据集。
[bookmark: _Toc17081]（2）报告和图件成果
1）利用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形成的数据成果，分析历史年度自然灾害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形成报告和图件成果；
2）利用历史一般灾害灾情调查形成的数据成果，分析历史一般灾害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形成报告和图件成果；
3）利用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形成的数据成果，分析历史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形成报告和图件成果；
4）针对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评估形成的数据集，分析评估各灾种自然灾害灾情的时空分布特征，形成报告专著；
5）以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数据为基础，统一采用统一的图式图例，配合编制上海市历史灾情调查1:50万的专题图件。包括：
1978-2020年上海市年度每十万人受灾人口、每十万人死亡失踪人口、多年可比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逐年变化专题图。
[bookmark: 第5章_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bookmark: _Toc1867]

[bookmark: _Toc344]第6章 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
[bookmark: 5.1_目标][bookmark: _Toc19723][bookmark: _Toc5811]6.1 调查目标
[bookmark: 5.2_任务]开展崇明区政府减灾能力、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乡镇与社区、家庭减灾能力等进行调查；将区级层面的调查数据汇总、核查与规整；为各级政府开展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与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政策提供支撑。
[bookmark: _Toc1822][bookmark: _Toc11872]6.2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崇明区。调查的空间基本单元为区级各行政单元，主要调查政府、乡镇与社区、家庭用于备灾、应急救援、转移安置和恢复重建的各种减灾资源。
[bookmark: 5.2.1_具体任务][bookmark: _Toc8652]6.3 调查内容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在崇明区范围内利用调查统计、互联网、地理信息技术等，全面查清政府、乡镇与社区、家庭用于防灾减灾救灾的各类资源。市级将会根据调查数据评估各级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乡镇与社区的灾前备灾、应急救援、转移安置和恢复重建能力，形成市级单元减灾资源分布数据库。
[bookmark: 5.2.1.1_政府减灾能力调查][bookmark: 5.2.2_调查范围][bookmark: _Toc14805]6.3.1 政府减灾能力调查
采取普查的方式调查区级政府用于灾害备灾、应急救援、转移安置和恢复重建过程的人力、财力、物资资源和灾害管理能力。
（一）灾害管理能力调查
包括对区应急局、区气象局、区水务局、区绿化市容局、区交通委、区建设管理委、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区科委等涉及灾害管理能力单位的调查，具体包括灾害管理队伍概况、防灾减灾规划、灾害应急预案和减灾资金投入情况等。
（二）行业专业队伍调查
包括对政府专职和企事业专业消防救援队伍等行业专业队伍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队伍概况、主要装备、抢险救援情况等。
（三）救灾物资储备基地调查
包括对区应急物资、经委（粮食和物资储备）、救灾物资储备库（点）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基地概况、储备物资情况。
（四）应急避难场所调查
[bookmark: 5.3.2_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调查][bookmark: _Toc24440]包括对区应急局、区民防办等认定、建设或管理的灾害应急避难场所。调查内容包括应急避难场所基本情况和建设管理等内容。
6.3.2 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调查
主要针对市区两级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管理、主要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业务的社会组织，从事救灾装备生产、工程建设、采矿工程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调查，具体包括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办公场所与队伍规模、装备物资与具备能力、上一年度开展培训和科普宣教的情况以及上一年度的收支情况。
[bookmark: 5.3.3_乡镇与社区减灾能力调查][bookmark: _Toc5990]6.3.3 乡镇与社区减灾能力调查
[bookmark: 5.3.4_家庭减灾能力调查]乡镇减灾能力调查的内容包括乡镇基本概况，隐患调查、风险评估与信息通信情况，应急预案建设、培训演练情况，资金、物资和场所等。
社区（行政村）减灾能力调查的内容包括社区（行政村）基本情况、风险隐患排查情况、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情况、防灾减灾活动开展情况等。
[bookmark: _Toc10377]6.3.4 家庭减灾能力调查
[bookmark: 5.4_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bookmark: 5.3.5_综合减灾能力评估与制图]家庭减灾能力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基本信息、灾害认知能力、灾害自救互救能力等。
[bookmark: 5.3.1_政府减灾能力调查][bookmark: 5.3_内容][bookmark: _Toc10064][bookmark: _Toc21947]6.4 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bookmark: 5.4.1工作流程][bookmark: _Toc30666]6.4.1 工作流程
[bookmark: 5.4.1.1_对象清查]（1）对象清查
针对综合减灾能力各项调查内容，区灾险普查办组织区级相关单位开展调查对象的清查工作，摸清需要调查对象的名称、代码（可选）、地址和位置等信息。家庭减灾能力调查中由国务院灾险普查办根据行政村（社区）家庭总户数统一抽取行政村（社区），区灾险普查办根据抽中的行政村（社区）上报的常住居民花名册，抽取家庭户并下发调查名单。
[bookmark: 5.4.1.2_调查实施]（2）调查实施
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各级政府组织本地各有关部门，采用在地统计或属地统计的原则，填写调查对象统计报表。
[bookmark: 5.4.1.3_数据审核与验收]（3）数据审核与验收
[bookmark: 5.4.1.4_评估制图]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对本级相关政府部门填报的数据进行初步审核，市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对下级填报数据进行审核、质检、汇总。
6.4.2 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详见《政府减灾能力调查技术规范》、《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调查技术规范》、《乡镇与社区减灾能力调查技术规范》、《家庭减灾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bookmark: 5.4.2_数据质量控制][bookmark: _Toc20982][bookmark: _Toc6400]6.5 数据质量控制
综合减灾能力调查，采用自下而上逐级填报与分级审核校对相结合的组织方式，技术路线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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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5.4.3_综合减灾能力评估与制图]图6.5-1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数据核查技术路
调查表填报单位审核正式报出调查表，履行填表人自审和负责人审核两道程序，对调查表的规范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审查无误后方可在线提交上报。调查内容，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对调查成果进行汇总和审核，调查成果审核通过后才能向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提交。通过减灾能力填报系统进行有效性检查，重点检查缺漏项、录入错误和逻辑错误，确保填报数据的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区应急管理局单位还应对本单位提交的数据进行排重、修正，重点进行重复统计的审核，直至合格，确保全套调查数据质量。详见《应急管理系统调查成果质检核查技术细则》。
市应急管理局基于政府、乡镇、社区与家庭减灾能力调查结果，以及部分行业部门减灾能力调查和共享数据，依据《政府减灾能力评估技术规范》《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评估技术规范》《乡镇、社区与家庭减灾能力评估技术规范》和《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技术规范》，评估市、区两级政府减灾能力，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乡镇、社区与家庭减灾能力，以及综合减灾能力，并编制相应的减灾能力评估图，区应急管理局需做好协助工作。
[bookmark: 5.5_成果][bookmark: _Toc15405][bookmark: _Toc26976]6.6 成果
[bookmark: 5.5.1_数据成果][bookmark: _Toc15410]（1）数据成果
[bookmark: 5.5.2_图件成果][bookmark: 5.5.1.1_调查类数据集][bookmark: _Toc14078]1）区级政府相关部门减灾能力数据集
2）区级政府专职/企事业专职和森林消防队伍减灾能力数据集
3）区级救灾物资储备库数据集
4）区级应急避难场所数据集
5）区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森林火灾监测站点数据集
6）区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森林火灾工程防治能力数据集
7）区级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数据集
8）全区乡镇减灾能力调查数据集
9）全区各社区（行政村）减灾能力调查数据集
10）全区家庭减灾能力抽样调查数据集
[bookmark: 5.5.3_文字报告成果][bookmark: _Toc28541]（2）文字报告成果
1）区减灾能力调查报告
2）乡镇、社区减灾资源调查报告
3）抽样家庭减灾能力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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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第11章_质检核查与成果汇集][bookmark: 8.4_上海市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成果的审核][bookmark: 第6章_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bookmark: 9.2.7_基础软硬件支撑环境与部署][bookmark: _Toc1235][bookmark: _Toc24059][bookmark: _Toc16963]第7章 质检核查与成果汇集
[bookmark: _Toc20452][bookmark: _Toc26512][bookmark: _Toc23123]7.1 具体内容
[bookmark: _Toc13450]（1）建立普查数据（成果）汇交与质量控制机制
建立普查成果质量控制机制，明确风险普查质量控制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实施主体、主要方式、共性要求和管理流程，明确对各行业部门承担的普查任务进行成果汇集和质量审核的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24723]（2）制订普查各项数据（成果）质检与核查实施规则
各行业部门针对承灾体调查和评估、减灾能力调查评估、历史灾害调查等普查任务，制订质检与核查实施规则。规范重点明确各项数据（成果）质量检查的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抽检规范、技术流程、分级标准、管控措施等。
[bookmark: _Toc15632][bookmark: _Toc30511][bookmark: _Toc3705]7.2 工作流程与方法
[bookmark: _Toc7373]7.2.1 任务分工
区级任务实施主体包括区应急局、区建设管理委、区水务局、区绿化市容局、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区交通委、区气象局等部门和单位。具体任务包括：负责区级实施数据（成果）质量和汇集；负责本部门普查数据（成果）的汇集和审核；区灾险普查办负责本区各行业部门普查数据（成果）的汇集和审核；负责全区普查任务实施的跟踪督察及成果质量抽检。
[bookmark: _Toc17741]7.2.2 工作流程
质检核查工作分为前期准备、本级数据（成果）质量检查和验收、普查成果上报审核汇集与上报、跟踪督察与成果抽查4个阶段。
（1）前期准备
区灾险普查办组织编制本区普查质检核查与审核汇集方法，组织开展业务培训。
（2）数据（成果）质量检查
本区各行业部门承担本级普查数据质量检查工作任务，检查工作全覆盖、不留空白。质检发现问题，需及时整改，其中直接组织本部门相关业务人员实施的由该部门自行整改，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实施的，责成第三方实施机构限期整改。自检核查通过后，普查数据（成果）提交对应的上一级行业调查部门。
（3） 普查成果审核、汇集与上报
区各行业部门组织实施任务的成果通过本级自检审查后，向上级部门提交，由上级部门按照本级质量审查规范进行成果质量核查，对审核通过后进行成果汇集和逐级提交。同时，区各行业部门应将本级的普查数据横向汇交至区灾险普查办。
（4）跟踪督察与成果抽查
区灾险普查办负责对本区各类普查任务进行跟踪督察，对自检检查合格的调查成果进行核查，包括内业全面核查与外业重点核查，成果质量抽查可采用内业抽查、在线抽查和外业实地抽查三种手段同时开展。
[bookmark: _Toc16047]7.2.3 工作方法
建立包含组织实施主体质量自检与区灾险普查办验收核查在内的分类质量管理技术方法体系，软件系统检测与人工检查相结合，技术质检与行政督查相统一，明确本区各部门开展专项成果和综合成果质检核查的职责、任务、办法和流程。
7.2.3.1 实施主体质量自检
本区各行业部门依据各项普查数据（成果）质检核查技术规范，利用普查质检核查分系统对本级形成的普查成果进行100%质量检查。从任务内容、普查范围、采集要素、质量指标等方面，对成果质量进行评估形成系统生成的评估报告，无法通过软件实现质检的任务项，采取人工现场核查和专家评审会方式完成。对于质检核查不合格的任务，退回原实施机构限期整改完成，其中再行产生的人员、材料及经费消耗，由实施机构自行承担。
7.2.3.2 综合性审核
区灾险普查办组织开展综合性审核，审核对象为通过区各行业审核并汇交至区灾险普查办的行业普查成果。主要从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指标的合理性、真实性进行等，结合内业核查、实施检查、抽查等方式进行质量检查。
7.2.3.3 普查成果质量抽查
配合市级行业部门对区级普查任务进行按比例抽样抽检，以评估本区普查任务完成质量。
7.2.3.4 普查成果汇集
各行业部门应对各专项普查任务建立成果汇集清单，从区到市自下而上逐级上报汇集方式开展。各级成果汇集，区级部门分批次向上级部门采用在线/离线的方式上报。区各行业部门将通过自检的数据（成果）向区灾险普查办进行横向汇集。各行业部门应将本行业上级审核后需修改且更新后的数据（成果），向区灾险普查办进行横向更新汇集。
7.2.4 责任追究
普查过程中，要加强对普查单位的过程管控和日常监督，及时掌握各作业单位工作情况。发现普查单位及普查人员不认真履行普查责任，或者进行虚假普查损害调查成果质量的，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招标文件及合同书等相关规定的最高量级，从严从重予以惩处，并在全区通报。普查工作中，对存在擅自修改普查资料、数据，伪造、篡改普查成果，编造虚假数据，提供虚假普查资料等行为的，将依据相关条例规定对责任单位有关人员或直接责任人依法依规给予处分。













[bookmark: _Toc1376][bookmark: _Toc30094]

[bookmark: _Toc22161]第8章 宣传与培训
[bookmark: _Toc15733][bookmark: _Toc4436][bookmark: _Toc7471]8.1 宣传工作
8.1.1 指导思想
[bookmark: _Toc4538]（一）密切配合，保障普查全程
紧贴普查各阶段内容，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力求把普查宣传做深、做细。
[bookmark: _Toc13962]（二）多管齐下，创新宣传方式
坚持政府宣传为主，传统宣传方式与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互联网新媒介宣传结合，多种形式、立体宣传、共同造势。
[bookmark: _Toc30878]（三）抓住时机，提高民众意识
将普查宣传与提高民众思想意识结合，在保障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同时，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bookmark: _Toc31883][bookmark: _Toc23970][bookmark: _Toc612]8.1.2 宣传目标
实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通过在本区内对风险普查的重大意义、工作内容、先进人物和事迹、成果及其应用等深入开展宣传，引导全社会进一步增强自然灾害国情认识，进一步强化防灾减灾救灾意识。通过宣传，加强各部门对普查工作的重视，提高各部门参与普查工作的积极性；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普查工作的了解和支持，促进社会各界对风险普查工作的配合与参与，保证普查成果真实、全面、准确、可靠。
[bookmark: _Toc3304]8.1.3 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17132]（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区灾险普查办要将宣传工作列为本次普查工作的重要任务和组成部分，纳入总体方案和工作议程，并从机构、人员、经费上给予保障，区灾险普查办和区宣传部门统一部署安排。
[bookmark: _Toc20075]（二）明确职责，逐级落实
各部门按照宣传方案要求，明确分工，认真落实各项宣传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宣传工作，并积极配合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重点报道。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宣传工作情况将作为各部门、各乡镇普查工作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
[bookmark: _Toc345]（三）突出重点，确保效果
要紧紧围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这一主题，精心策划、合理安排，适时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针对普查工作的不同阶段，确定阶段性的宣传重点。宣传工作要力求贴近百姓，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以公众最喜欢和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普及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知识，强化宣传效果。
[bookmark: _Toc1532]（四）落实保密工作责任制
各部门在实施宣传活动时必须严格执行《保密法》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纪律和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保密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事件的发生，同时注意保守普查对象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8.1.4 宣传阶段
（一）前期准备阶段
以制定宣传工作方案、准备宣传材料、制作宣传产品、部署和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为主线，努力营造家喻户晓、各方配合的良好社会氛围。及时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2020〕12号）、风险普查总体方案和实施细则、以及相关政策等；宣传全区自然灾害基本情况，普及风险普查的目的和意义、对象和内容、工作安排等；报道风险普查工作的组织准备、阶段进展等情况；结合风险普查的特点，开发形式多样的系列化宣传产品，持续性组织开展各项活动。
（二）全面调查、评估与区划阶段
以全面调查、评估与区划为主线，全面介绍风险普查的创新思路、技术方法和阶段性成果，解读风险普查的实施方案及细则、技术方案以及系列政策，推广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报道先进典型，重点宣传普查工作的科学严谨性和普查人员的敬业奉献精神风貌，发布风险普查工作动态。
（三）成果发布及后期工作阶段
以成果总结发布和应用为主线，制定风险普查成果图册，及时和持续向社会介绍风险普查工作取得的各类成果，介绍风险普查成果应用前景和成效。
[bookmark: _Toc8646][bookmark: _Toc24655]8.1.5 宣传方式
[bookmark: _Toc6909]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宣传栏、横幅、海报等各类媒体和手段，广泛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宣传；通过制播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电视公益广告、公益宣传片、滚动字幕、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真正做到“广播有声、电视有影、报纸有字、网络有言、户外有势”，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各阶段工作顺利展开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社会宣传
（1）在人员活动密集场所悬挂和张贴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公告、宣传横幅、标语、宣传海报等；
（2）制作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宣传品，如宣传手册、宣传台历、宣传折页（扇）、环保宣传袋、宣传卡片等，向公众免费发放，贴近群众进行宣传；
（3）利用流动广播和宣传车等形式开展宣传，并发放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宣传卡片和宣传物品；
（4）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立自然灾害综合风普查宣传台，开展现场咨询和宣传活动；
（5）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企业、社区街道、公交、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利用公示栏、宣传栏、LED电子屏幕等载体，播放、悬挂、发放普查相关工作的标语、横幅、宣传海报、宣传片等。
[bookmark: _Toc32438]（二）媒体宣传
依托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等新闻媒体，对本次普查全过程进行广播、电视和平面宣传。宣传的内容和形式包括：
（1）对自然灾害综合合风普查工作的宗旨和口号，通过上级部门制作的广告宣传片进行循环播放；
（2）对本区自然灾害综合合风普查会议、重要阶段工作，以新闻形式进行及时宣传报道；
（3）对各级、各部门领导深入普查现场指导、调研等工作情况，以新闻形式进行及时宣传报道；
（4）对典型的普查工作人员外业和内业调查工作情况，以新闻形式进行宣传报道；
（5）对普查的重要成果，以新闻形式进行及时宣传报道；
（6）对普查过程中的先进个人、先进单位和典型事迹，以新闻或专题片等形式进行宣传报道；
（7）定期组织电视专家访谈，解读自然灾害综合合风普查相关概念、技术、方法、作用和意。
[bookmark: _Toc26159][bookmark: _Toc22730]（三）网络宣传
（1）在应急局网站开设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专栏、专题、专版，及时报道自然灾害综合合风普查工作动态，推送普查宣传短片等；
（2）利用应急局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信息；
（3）利用应急局微博，适时报道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信息，及时发布相关动态新闻；
（4）协调通讯运营商推送倡议公众参与支持普查的短信。
8.3.6 舆情监测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期间，区灾险普查办、宣传部门要加强舆情监测、分析和研判；设置相应监测指标，建立舆情回应和处置机制，对媒体和网络上出现的政策误读、曲解，以及对普查工作的不实报道、网络谣言，第一时间发现并通过官方渠道及时澄清。
[bookmark: _Toc11073][bookmark: _Toc8407]8.2 培训工作
[bookmark: _Toc22807][bookmark: _Toc30395][bookmark: _Toc10012]8.2.1 培训目标
风险普查培训工作是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的重要环节，通过对职能部门分工和调查标准及具体的操作方法的培训，达到以下目标：
（1）使相关参与人员深刻认识风险普查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参与人员的责任性和使命感。
（2）使相关参与人员深入了解风险普查的目标、主要任务、普查的范围、内容以及主要的技术路线，掌握普查工作各项任务的工作流程、步骤、技术方法、质量控制方法以及成果汇交形式。
（3）使相关参与人员获得持续性的培训和反馈，建设一支专业、高效、文明的普查队伍，为风险普查项目顺利开展提供人员保障和技术支撑。加强区级防灾减灾救灾行业体系建设。通过培训，使各级工作人员能够充分认识到工作短板，更加科学地掌握致灾规律，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力，为降低自然灾害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8.2.2 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落实责任单位
开展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自然灾害防治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也是一项科学性、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普查培训是做好普查工作的关键性工作，直接影响到普查的工作质量和进度。区灾险普查办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统筹协调，根据当地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并编制本级的培训实施方案，建立健全普查培训机制，推动培训工作的有序开展。
区灾险普查办组织领导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培训工作。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各项培训的组织协调工作，组织培训实施单位和开展普查培训。
培训实施单位为应急管理局，负责总体和各项业务培训工作。
（二）配强师资力量，落实培训人员
师资人员：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经市灾险普查办培训后担任。
区灾险普查办要认真部署普查培训工作，选派责任心强、精通业务的人员参加培训。所有普查人员必须经过培训，通过考核，持有普查办公室统一颁发的上岗证才能上岗。区灾险普查办及各普查实施单位应保障工作人员的稳定性，确保普查工作有序开展、高质量完成。
（三）保障资金投入
区灾险普查办要将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风险普查经费的年度财政预算安排。并对本级培训经费的安排、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
区灾险普查办根据中央灾险普查办的培训进度要求，结合当地工作实际，合理安排本级的培训时间，确保培训工作保质保量地按时间节点完成。
（四）加强督导检查
本级灾险普查办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级的普查培训方案，保证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培训工作要严格遵守财务和审计相关工作要求。各级灾险普查办要对下级灾险普查办的培训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
[bookmark: _Toc3750][bookmark: _Toc7341]8.2.3 培训阶段
[bookmark: _Toc29167]（一）前期准备阶段
一是建立培训机制。以《上海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和《上海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内容为主线，明确区灾险普查办和各行业部门在培训工作中的职责与分工，制定培训活动安排计划，设计各阶段培训专题内容。
二是编制培训教材。根据调查对象和内容，结合普查技术规范，梳理各行业部门发布的材料，作为开展培训课程设计的重要依据。
三是利用专题培训网站。使用国家专题培训平台，积极发布相关培训信息，为线上培训提供工作平台。
四是开展普查前期培训。开展普查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及实施方式等专题培训，包括调查阶段主要内容、各行业部门分工与职责、成果汇交、软件系统操作等内容，以及普查人员在普查工作中的责任、普查对象应履行的义务等。本阶段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会议要求。
2）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总体安排。
3）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技术方案。
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本区任务。
5）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主要目的、任务安排及成果要求。
[bookmark: _Toc28770]（二） 调查培训阶段
一是围绕调查对象与内容，结合普查实施细则和总体进度安排，组织开展调查类技术规范专题培训，重点讲解普查实施过程中的组织方式方法等，明确调查流程、技术要求和成果形式。
二是围绕调查数据质检与成果汇交，结合数据与成果汇交管理办法，重点解读地方和行业部门调查数据与成果汇交流程、质量审核职责与分工、数据清单与成果汇交等内容。
三是针对调查工作涉及面广、参与人员队伍多的情况，统筹做好线上线下培训安排，特别是做好基层培训工作，确保培训质量和覆盖面。本阶段培训内容主要包括：
1）普查2021年工作要点。
2）调查类技术规范。
3）实施细则及主要行业部门任务。
4）上海市调查软件培训。
5）区划数据清单汇交要求及成果形式。
6）普查数据汇交与质量审核中各行业部门职责分工与主要任务。
7）普查调度、数据采集、数据汇交与质检等分系统相关功能与操作。
8）地方普查年度绩效评价工作考核要点、报告提纲等。
9）调查成果集成与应用。
[bookmark: _Toc15746]（三） 评估与区划阶段
[bookmark: _Toc7329][bookmark: _Toc19135]组织参加市灾险普查办和各行业部门开展的评估与区划培训工作，区级各行业部门有评估和区划任务的，自行组织相关培训工作。
8.2.4 培训方式
[bookmark: _Toc32738]（一）现场集中授课
培训采用现场培训的形式。现场培训期间以集中面授为主，辅以课件等多媒体手段，授课时要有实际案例模拟。通过培训保证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都能熟练掌握相关普查内容和技术方法。
实行统筹培训，制定统一的培训标准。各部门遵循统一的标准规范、统一技术手段、保障获取统一协调的普查成果。培训对风险调查的总体目标与总体任务，总体技术方案和带有共性的技术方法与标准规范进行集中式培训；对承灾体调查与评估、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重点隐患调查等单项具体工作任务进行专题培训。
[bookmark: _Toc31913]（二）网络手段辅助培训（可选）
依托国家普查培训网站，包括课程学习，资料查询，常见问题解答等内容。开设学习论坛，提供问题咨询，线上答疑和课程讨论的功能。
普查工作人员可注册并登录网站，在线上回看课程学习，查阅学习资料。如果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可搜索相关资料，或者在论坛中发帖提问，培训老师及时答疑。同时普查员还可以在论坛中互相讨论，交流工作经验，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培训老师可据此进行讲评、反思与总结，并改进培训工作。
[bookmark: _Toc22925]（三）培训考核
所有培训要设置考核环节，确保培训取得实质性效果。采用现场考核的形式，对参培人员逐一考核，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相关培训证明。
[bookmark: _Toc977]（四）培训认证
经过系统性培训、达到培养目标、通过考核的学员，由机构统一颁发认证证书和上岗证。认证证书是对开展普查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的正式认可，所有的普查工作人员须佩戴上岗证开展普查工作，这两个证书均在规定期限内有效。

[bookmark: _Toc28286][bookmark: _Toc22227]






[bookmark: _Toc1119]第9章 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3229][bookmark: _Toc20806][bookmark: _Toc31021]9.1 实施原则
[bookmark: _Toc5842]9.1.1 统一组织，协调推进
崇明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推进本次普查工作。区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承担区普查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督促落实区普查领导小组的议定事项，组织、协调、推进本次普查工作。区人民政府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按照全市普查工作的部署安排，统筹、协调、推进本区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bookmark: 14.1.2_分级负责，多方参与][bookmark: _Toc59]9.1.2 分级负责，多方参与
区人民政府是开展本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责任主体，区普查领导小组是同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普查组织领导机构；区有关部门和乡镇、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普查工作。
[bookmark: 14.1.3_全面系统，突出综合][bookmark: _Toc2098]9.1.3 全面系统，突出综合
本次普查具有很强的全面性、综合性、专业性、系统性，既要全面调查灾害风险系统各要素，又要突出多灾种综合、多要素综合、多方法综合，充分利用现有数据信息资源，合理划分普查对象，科学组织实施，共享利用和及时更新普查成果。
[bookmark: 14.1.4_因地制宜，分步实施][bookmark: _Toc28204]9.1.4 因地制宜，分步实施
要根据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安排，结合本区灾害类型、灾害损失特征、孕灾环境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分步骤、分阶段，切实有序推进全区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bookmark: _Toc20285][bookmark: _Toc32038][bookmark: _Toc13998]9.2 组织领导
依据全市普查工作的总体方案、实施方案及其细则、规范要求，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编制本区普查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报市灾险普查办审核后印发。参照市级普查协调工作机制，建立区级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把普查工作作为推进本地区安全发展的重要内容，狠抓工作落实。严格落实属地行业主管部门监督指导责任，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做好进度安排、任务落地、资源调配等工作。负责本级普查数据成果全面审核和汇集上报，形成区域灾害风险普查成果，做好普查工作的总结和成果运用；加强对各乡镇和普查任务落实情况的督查考核，督促引导各乡镇按要求落实相关普查工作。各乡镇及基层社区根据本区普查工作安排，负责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bookmark: _Toc13266][bookmark: _Toc1356][bookmark: _Toc2865]9.3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5458]9.3.1 加强组织领导
（1）健全工作机制。本次普查工作具有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协同任务重、工作难度大的主要特征，各单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此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普查工作。各单位要建立健全普查工作机制，充分整合已有资源，配强人员队伍，认真组织做好普查实施工作，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和居（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配合做好普查工作，完成区普查数据成果审核汇集，形成区级灾害风险普查成果。
（2）压实普查责任。本次普查按照“在地统计”原则，以区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工作单元，区政府、有关部门及乡镇既是普查实施主体，也是普查对象，既要依据自身行政职能和本次普查方案中规定的职责，认真做好自身信息的填报，也要高效协调推动其他普查对象完成普查任务。各单位要建立普查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将普查工作情况纳入本地区和部门的目标责任制考核，压紧压实同级部门的普查主体责任，强化监督检查，定时跟踪进展，推动任务落实。
[bookmark: _Toc22294]9.3.2 落实保障支持
（1）强化技术支撑。本次普查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各级、各单位要充分发挥相关行业领域技术单位、专业队伍和有关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等专业力量的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选择具有地理测绘、环境科学、水利、气象、海洋、地质勘查等领域专业且信誉良好的技术支撑单位参与普查工作。
（2）落实经费保障。本次普查是全国首次开展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必须保质保量完成的政治任务、国家统一行动，是一个新增的、非常规的、阶段性的专项工作。本次普查所需专项经费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市财政负责市级相关支出和市级部门承担的普查工作相关支出，区财政保障本区灾害风险普查所需经费。按照普查的任务分工及“费随事走”“事权财权一致”的财政保障原则，市、区两级分部门、分年度编制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部门在普查规定期限内，分年度保障普查所需经费，切实保障本次灾害风险普查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要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审计和绩效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提升资金使用绩效。目前已安排各领域的常态化风险调查工作经费，要优先用于本次普查工作。
[bookmark: _Toc355]9.3.3 强化成果管理
（1）加强共享应用。充分利用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和地震区划与安全性调查、重点防洪地区洪水风险图编制、地质灾害调查、第九次森林资源清查、全国气象灾害普查试点等专项调查和评估成果，系统梳理本次普查产生的新数据资料，建立共享目录，建设集成系统，推进共建共享，支撑开展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与常态化灾害风险调查和隐患调查业务工作。
（2）严格作风纪律。参与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和本次普查的具体要求，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数据，按时完成普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真实、可靠。区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普查数据。普查结果要逐级审核上报，按规定程序报批后对外发布。
（3）强化保密意识。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专业性强、信息敏感度高，各单位要提高保密意识，与相关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对在普查中所获悉的涉密资料和内部数据信息，严格落实有关保密规定，督促相关人员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防止泄密事件发生。
（4）广泛深入宣传。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目的和意义，深入学习领会精神，准确把握普查的目标和任务。
[bookmark: 附件一：进度安排][bookmark: _Toc28983][bookmark: _Toc3120][bookmark: _Toc13698]

















[bookmark: _Toc1333]附件一：进度安排
崇明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进度安排
	工作项目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一、编制印发实施方案
	1
	编制印发《崇明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细则》。
	2021年7-8月

	二、普查宣传及准备工作
	2
	编制印发《崇明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宣传工作方案》。
	2021年7-8月

	
	3
	各单位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体开展普查动员及宣传活动。
	2021年7月起

	三、调查与评估
	4
	总结清查成果， 调查异常数据情况。
	2021年6月

	
	5
	组织开展实施细则与技术规范、软件培训。
	2021年7月

	
	6
	完成调查主体工作，对各部门提交的调查成果进行质检、核查， 汇交并形成区级综合性调查成果。
	2021年6-11月

	
	7
	配合市级完成各行业调查数据和成果质检、核查与汇交。
	2021年6-12月

	
	8
	配合市级各行业部门完成市、区两级单灾种、单要素评估与区划工作，形成市级综合评估与区划成果。
	2021年9月－ 2022年2月

	
	9
	配合市级完成市、区两级综合隐患评估、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形成市级综合评估与区划成果。
	2022年2-6月

	四、工作总结和成果应用
	10
	完成普查工作总结与表彰。
	2022年5-8月

	
	11
	发布普查相关成果。
	2022年12月－2023年6月

	
	12
	普查成果深化应用。
	2021年7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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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附件二：行业领域任务分工][bookmark: _Toc4654][bookmark: _Toc26958][bookmark: _Toc25814][bookmark: _Toc9182]附件二：行业领域任务分工
1.地震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任务分工
2.气象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任务分工
3.水旱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任务分工
4.海洋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任务分工
5.森林火灾风险调查与评估
6.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7.历史灾害灾情调查与评估
8.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
9.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估













表1-1地震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任务分工
	任务
	任务分级
	具体任务
	责任主体
	参与部门（协同填报单位）

	地震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区级
	地震构造资料收集
	区灾险普查办
	-

	
	
	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调查及补充钻孔探测
	
	-

	
	
	区级1:25万场地类别分区图编制
	
	-

	
	
	概率地震危险性评价（5个参数4个概率）
	
	

	
	
	区级 1:25 万地震危险性分布图编制
	
	-

	历史地震灾害调查
	区级
	1978 年至 2020 年发生的年度地震自然灾害情况
	区灾险普查办
	市地震局

	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区级
	区级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数据库建设
	区灾险普查办
	-

	
	
	地震灾害重点隐患等级评定
	
	-

	
	
	区级地震灾害重点隐患分布图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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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气象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任务分工
	任务
	具体任务

	区级
	1区级普查实施细则和地方技术方案编制

	
	1.1 区级普查实施细则编制

	
	1.2 区级普查技术规范实施细则（可选）

	
	2现有成果转化

	
	2.1 区级已有成果信息化（包括本区致灾因子、精细化台站、普查数据为主）

	
	2.2 数据质控

	
	2.3 数据加工处理

	
	2.4 现有数据统计整编及产品入库与上报

	
	3. 灾害危险性信息普查

	
	3.1 普查要素名录及表格编制

	
	3.2 普查数据台账建设

	
	3.3 灾害事件及影响普查

	
	3.4 共享数据处理与整编

	
	3.6 普查数据汇总和检查

	
	3.7 普查数据的质控和抽查

	
	3.8 普查数据上报与传输

	
	3.9 普查工作评估报告

	
	4. 区级灾害危险性评估

	
	4.1 区级各单灾种致灾因子遴选、整编、致灾危险性评估、 区级等级划分及产品制作

	
	4.2 区级各级致灾危险性因子汇总和检查

	
	4.3 区级危险性评估数据产品的质控和抽查

	
	4.4 区级危险性评估数据的上报

	
	4.5 危险性评估工作总结报告、技术报告和评估报告

	
	5.气象灾害对人口、GDP、农作物（水稻） 等主要承灾体脆弱性评估

	
	5.1 气象灾害 GDP 风险等级评估

	
	5.2 气象灾害人口风险等级评估

	
	5.3 台风灾害房屋建筑风险等级评估

	
	5.4 气象灾害危险性区划

	
	5.5 6种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大风、高温、低温）农作物（水稻）风险区划

	
	5.6 气象灾害 GDP 风险区划

	
	5.7 气象灾害人口风险区划

	
	5.8 台风灾害房屋建筑风险区划

	
	5.9 综合风险区划

	
	5.10 评估数据产品汇总检查

	
	5.11 评估数据产品质控抽查

	
	5.12 评估数据产品整编入库

	
	5.13 风险评估级区划工作总结报告、技术报告和评估报告




















表1-3水旱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任务分工
	任务
	子任务
	任务分级
	具体任务
	责任主体
	参与部门（协同填报单位）

	水旱灾害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郊区内涝致灾调查与干旱灾害致灾调查
	区级
	内涝基本信息、灾损、监控设施调查；干旱灾害基本信息调查
	区水务局
	市水务局

	水旱灾害隐患调查
	洪（ 潮） 水灾害重点隐患调查、内涝灾害隐患调查
	区级
	水利片内主要海塘、水闸隐患调查、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调查、除涝能力调查
	区水务局
	市水务局

	市政设施调查
	供水设施调查
	区级
	水库、供水管线、厂站设施调查
	区水务局
	市水务局

	历史灾害灾情调查与评估
	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
	区级
	1978 年至 2020 年发生的年度水旱自然灾害情况
	区应急局
	区水务局

	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
	区级
	实施细则
	区水务局
	市水务局






表1-4海洋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任务分工
	任务
	任务分级
	具体任务

	海洋灾害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区级
	1）风暴潮、海啸和海岸侵蚀3个灾种，海洋灾害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海洋灾害历史灾害调查
	区级
	2）风暴潮、海浪、海啸年度自然灾害调查

	海洋灾害重点隐患排查
	区级
	3）沿海区海岸防护工程隐患调查

	
	
	4）沿海区海水养殖区隐患调查

	
	
	5）沿海区渔港隐患调查



表1-5森林火灾风险调查与评估任务分工表
	任务
	子任务
	任务分级
	具体任务

	基础数据整合
	森林资源数据整合
	区级
	区级森林资源基础数据等收集处理

	风险普查
	森林可燃物调查
	区级
	区森林可燃物标准地外业调查

	
	
	
	区森林可燃物大样地外业调查

	
	野外火源调查
	
	森林野外火源调查

	
	历史森林火灾调查
	
	森林火灾统计数据、档案数据采集

	
	减灾能力调查
	
	减灾能力调查、数据采集

	风险评估与区划
	危险性评估
	区级
	森林可燃物载量测算、危险性评估分析、制图、报告编制

	
	重点隐患评估
	
	森林火灾重点隐患评估分析、制图、报告编制

	
	风险评估、风险区划、防治区划
	
	森林火灾风险评估、 风险区划、防治区划、制图、报告编制

	数据质检、入库汇总
	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数据质检及入库汇总
	区级
	区级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数据质检、入库、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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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调查任务分工
	任务
	子任务
	任务分级
	具体任务

	交通设施承灾体调查
	公路承灾体普查
	区级
	1）完成区管公路设施属性信息和自然灾害风险点信息采集填报

	
	
	
	2）完成区管公路设施数据质量检查、数据核查

	
	城市道路承灾体普查
	区级
	1）完成区管城市道路设施属性信息和自然灾害风险点信息采集填报

	
	
	
	2）完成区管城市道路设施数据质量检查、数据核查

	
	水路承灾体普查
	区级
	1）完成区管水路承灾体普查数据采集

	
	
	
	2）完成区管水路承灾体普查数据核查、整理

	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区级
	1）制定区级承灾体普查实施细则

	
	
	
	2） 制定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城市道路、水路承灾体普查技术指南

	
	
	
	3） 制定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城市道路、水路承灾体普查培训教材， 开展区级技术培训



表2-2危险化学品调查
	调查任务
	调查子任务
	具体任务
	责任主体
	参与部门
（协同填报单位）

	危化品企业调查
	危化品企业调查
	危险化学品企业以及重大危险源调查
	区应急局
	

	
	加油加气加氢站调查
	加油加气加氢站危险化学品承灾体调查数据采集与审核
	
	



表3-1历史灾害灾情调查与评估
	调查任务
	调查子任务
	任务分级
	具体任务
	责任主体
	参与部门（协同填报单位）

	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
	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
	区级
	完成 1978-2020 年逐年分灾种主要灾情指标数据集以及自然灾害汇总情况主要指标数据集， 并上报市应急管理部门。
	区应急局
	区级地震、气象、水务、自然资源、林业部门

	
	历史一般自然灾害情调查
	区级
	以单一历史灾害事件为统计基准、以区为基本统计单元， 全面普查 1978 年以来崇明区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 并上报市应急管理部门。
	区应急局
	区级地震、气象、水务、自然资源、林业部门

	
	重大历史自然灾害情调查
	区级
	以国务院灾险普查办会同相关行业部门确 定1949-2020 年达到重大自然灾害阈值标准的事件清单以及事件涉及县级行政区范围为基准。在涉及的区级范围内协助市级开展。
	区应急局
	水利部、 中国气象局、中国地震局、林业部门负责提供致灾因子数据；区科技和信息化局、规划自然资源委各区分局区民政局、区城市管理委、区交通委、区水务局等部门及地方史志办公室提供相关数据。


表4-1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
	调查任务
	调查子任务
	任务分级
	具体任务
	责任主体
	参与部门（协同填报单位）

	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
	政府减灾能力调查
	区级
	政府灾害管理能力调查
	区应急局
	区级应急管理、地震、气象、水务、自然资源、绿化市容农业、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区级
	政府和企业专职消防救援队伍装备调查
	
	区级消防救援部门

	
	
	区级
	救灾物资储备（点）调查
	
	区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等

	
	
	区级
	应急避难场所调查
	
	区级人防部门、地震部门等

	
	
	区级
	区级政府减灾能力调查成果质检
	
	区应急局

	
	企业与社会组织减灾能力调查
	区级
	社会应急力量减灾能力调查
	区应急局
	区级民政部门、红十字会

	
	乡镇、社区（行政村）减灾能力调查
	区级
	乡镇减灾能力调查
	区应急局
	乡镇

	
	
	
	社区（行政村）减灾能力调查
	区应急局
	乡镇、社区（行政村）

	
	
	
	乡镇、社区（行政村） 减灾能力调查成果质检核查
	区应急局
	

	
	家庭减灾能力调查
	区级
	家庭减灾能力调查
	区应急局
	乡镇、社区（行政村）

	
	
	
	家庭减灾能力调查成果质检核查
	区应急局
	


5-1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估任务分工
	任务
	任务分级
	具体任务

	自然灾害综合隐患评估
	区级
	区级各部门重点隐患成果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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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地震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分区任务量测算表
	序号
	单位
	现有地震活动断层与地震工程地质条件钻孔基础数据库
	地震构造资料收集（区）
	1:25万地震构造图编制（幅）
	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调查及补充钻孔探测（区）
	1:25万场地类别分区图编制（幅）
	1:25万概率地震危险性评价图（套）
	地震灾害重点隐患分布图编制（幅）
	区级概率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区划图件（直接经济损失、人口及综合）（套）
	省级1:25万概率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区划图件（直接经济损失、人口及综合）（套）

	1
	崇明区
	1
	1
	--
	3
	1
	1
	--
	--
	1


注：此为预估数字，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表1-2 气象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分区任务量
	序号
	行政单位
	气象灾害种类
	普查工作量

	1
	崇明区
	9类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大雾、冰雹）
	191


注：此为预估数字，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184

表1-3-1 水旱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
	编号
	行政单位
	洪（潮）水致灾调查
	历史灾害灾情调查
	行业减灾能力调查
	洪（潮）水隐患调查
	风险评估与区划
	信息系统
	实施细则

	
	
	洪（潮）水灾害危险性调查
	内涝灾害危险性调查
	干旱灾害致灾调查
	
	
	洪（潮）水隐患
	内涝隐患调查
	洪水风险图编制
	洪（潮）水风险区划
	洪（潮）水风险防治区划
	内涝风险区划
	内涝防治区划
	
	

	1
	崇明区
	
	1
	1
	1
	1
	1
	1
	
	
	
	
	
	
	1


注：此为预估数字，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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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  承灾体任务量测算表
	编号
	行政单位
	堤防
	水闸
	雨水泵站
	雨水管网
	雨水调蓄设施
	城市供水水源地
	原水系统
	水厂
	供水管网

	
	
	条段（个）
	长度（km）
	（座）
	（座）
	条段（个）
	长度（km）
	（个）
	（个）
	（个）
	（个）
	条段（个）
	长度（km）

	11
	崇明区
	3
	288.1
	179
	8
	37505
	554.37
	0
	2
	
	5
	
	


注：此为预估数字，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表1-4 海洋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估
	编号
	行政单位
	致灾孕灾调查
	承灾体调查
	历史灾害灾情调查
	重点隐患调查
	海洋灾害风险区划与评估
	

	
	
	风暴潮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海浪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海浪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海平面上升要素调查
	海岸侵蚀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咸潮入侵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海啸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赤潮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海岸防护工程
	海水养殖区
	商港
	渔港
	滨海旅游区
	海上风电工程
	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
	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
	海岸防护工程
	海水养殖区
	渔港
	滨海旅游区
	商港
	风暴潮风险评估与区划
	风暴潮海洋灾害防治区（ 重 点防 御区） 方案
	海啸风险评估与区划
	海浪风险评估与区划
	海平面上升风险评估与区划
	实施细则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注：此为预估数字，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重大历史自然灾害调查指“重大台风灾害过程中海洋致灾因子（风暴潮、灾害性11海浪）的灾情收集、筛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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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森林火灾风险调查与评估分区任务量测算表
	序号
	单位
	方案设计
	基础数据整合
	可燃物调查
	野外火源调查及现场核查（区）
	气象数据获取处理（区）
	历史火灾调查（区）
	减灾能力调查及现场核查（区）
	危险性评估
	重点隐患评估
	风险评估、风险区划、防治区划
	数据质 检、汇总分 析、（区）

	
	
	
	
	
	
	
	
	
	
	
	
	

	
	方案及细则编制
	森林资源数据整合处理
	森林资源数据整合处理（ 林地面积/ 公 顷）
	草原基础数据整合（区）
	标准地数量（个）
	大样地数量（个）
	核查标准地（个）
	核查大样地（个）
	草原可燃物样地调查、核查（区）
	
	
	
	
	森林可燃物载量测算、危险性评估、制 图、报告编制（区）
	草原可燃物载量测算、危险性评估、制 图、报告编制（省）
	森林火灾重点隐患评估分 析、制 图、报告编制（区）
	草原火灾重点隐患评估分 析、制 图、报告编制（省）
	森林火灾风险评估区 划、防 治区划、制 图、报 告编制（区）
	省级草原火灾风险评估区 划、防治区 划、制 图、报告编制（省）
	

	1
	崇明区
	
	37761
	
	74
	8
	74
	8
	
	1
	1
	1
	1
	1
	
	1
	
	1
	
	1


注：此为预估数字，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表2-1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调查分区任务量
	序号
	市/区
	高速数量 （公里）
	国省道数量（公里）
	农村公路数量（公里）
	桥梁数量（座）
	隧道数量 （处）
	市政道路数量（公里）
	市政桥梁数量（座）
	主要港口和地区性重要港口中沿海万吨级及以上
	主要港口和地区性重要港口中内河千吨级及以上
	三级及以上内河航道数量（公里）
	三级及以上内河航道上通航建筑物（船闸、升船机） 数量（座）
	三级及以上内河航道上交通行业管辖的航运枢纽数量（座）
	轨道交通站点数量（座）
	轨道交通线路数量（公里）

	1
	区管设施
	崇明区
	0
	0
	2869
	1443
	0
	65
	42
	0
	0
	0
	0
	0
	0
	0


注：此为预估数字，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表2-2 危险化学品重点企业调查
	调查范围
	数量
	备注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6家
	

	加油加气加氢站
	44家
	


注：此为预估数字，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表3-1 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分区任务量
	序号
	内容
	获取方式

	1
	森林消防救援队伍
	由市绿化市容局调查后共享

	2
	林草火灾监测预警能力（林区防火阻隔和道路网、林草区防火监测预警点）
	由市绿化市容局调查后共享

	3
	已达标防洪堤长度
	由市水务局调查完成后共享

	4
	气象站点
	中国气象局、上海市气象局共享提供

	5
	地震台网监测站
	中国地震局、上海市地震局共享提供

	6
	水文站数量，已建成的防洪堤长度
	水利部、市水务局共享提供

	7
	应急通信能力
	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市通信管理局共享提供

	8
	旱灾防治工程（蓄、引、提、调抗旱工程情况）
	由市水利局、市水务局调查完成后共享

	9
	路网密度
	由市交通委调查完成后共享

	10
	房屋建筑总面积
	由市住建委调查完成后共享

	11
	区域总人口、GDP数据、床位数量、卫生技术数量、救护车数量
	由市应急管理局调查完成后共享


注：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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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估任务分工
	任务内容
	调查评估级别
	市级任务

	区级各部门重点隐患基础数据集成
	区级
	区级负责


注：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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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成果目录
	来源部门
	任务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地震
	地震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数据成果
	崇明区1:5万活动断层数据库

	
	
	
	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数据库

	
	
	图件成果
	崇明区地震灾害风险隐患分布图

	
	
	文字报告成果
	崇明区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调查及数据库建设报告

	
	
	
	崇明区多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报告

	
	
	
	崇明区地震灾害重点隐患评估报告


注：此为预估，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1-2 气象灾害风险普查成果目录 
	来源部门
	任务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气象
	气象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数据成果
	台风、暴雨、大风、高温、低温、雪灾、雷电、大雾、冰雹灾害致灾危险性等级数据

	
	
	
	台风、暴雨、大风、高温、低温、雪灾、雷电、大雾、冰雹的危险性区划（等级）数据

	
	
	图件成果
	台风、暴雨、大风、高温、低温、雪灾、雷电、大雾、冰雹的致灾危险性分区图（4个等级，比例尺1：5万）

	
	
	
	气象灾害的综合危险性图

	
	
	文字报告成果
	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大雾、冰雹致灾危险性评估报告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区划与防治区划
	数据成果
	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等气象灾害不同承灾体风险值；

	
	
	
	台风、暴雨、大风、雷电、高温、低温、雪灾等气象灾害不同承灾体风险等级

	
	
	图件成果
	台风、暴雨、大风、高温、低温、）掉农作物风险区划图（等级分区、5 个等级，比例尺： 1:5 万）

	
	
	
	7种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大风、高温、低温、雷电、雪灾）对 GDP、人口风险区划图（等级分区、5个等级，比例尺：1:5 万）

	
	
	文字报告成果
	根据不同种类承灾体，风险评估和区划的文字报告书，区级空间尺度，台风、暴雨、高温、低温、大风、雪灾、雪灾和雷电等气象灾害影响下对人口、GDP、农作物等的风险评估报告。台风灾害影响下对房屋建筑的风险评估报告。


注：此为预估，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1-3 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果目录 
	来源部门
	任务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水务
	水旱灾害致灾调查
	数据成果
	郊区内涝调查表

	
	
	
	干旱灾害致灾调查表

	
	
	文字报告成果
	郊区内涝调查工作总结报告

	
	
	
	干旱致灾调查工作总结报告

	
	洪水灾害重点隐患调查
	数据成果
	洪水灾害隐患调查成果数据

	
	
	
	水库（水电站）安全隐患调查表

	
	
	
	水闸工程安全隐患调查表

	
	
	
	提防工程安全隐患调查表

	
	
	图件成果
	洪水灾害隐患调查工作底图

	
	
	文字报告成果
	洪水灾害隐患调查报告

	
	
	
	洪水灾害隐患基本情况

	
	
	
	工作开展及获得的成果总结

	
	
	其他成果
	在工作底图上标绘的信息，包括水库大坝、水闸位置坐标，提防位置范围

	
	内涝灾害隐患调查
	数据成果
	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调查成果数据

	
	市政设施调查
	数据成果
	供水设施调查成果数据


注：此为预估，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1-4 海洋灾害风险普查成果目录 
	来源部门
	任务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水务
	海洋灾害致灾调查
	数据成果
	致灾孕灾要素标准成果数据集

	
	
	文字报告成果
	沿海风暴潮灾害危险性调查技术报告

	
	
	
	沿海海啸灾害危险调查技术报告

	
	
	
	海岸侵蚀致灾孕灾要素调查技术报告

	
	海洋灾害重点隐患调查
	数据成果
	海岸防护工程隐患调查数据集

	
	
	
	海水养殖区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数据集

	
	
	
	滨海旅游区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数据集

	
	
	
	渔港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数据集

	
	
	
	商港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数据集

	
	
	文字报告成果
	海洋灾害风险普查重点隐患调查工作报告

	
	
	
	海洋灾害风险普查重点隐患调查技术报告

	
	
	
	工作开展及获得的成果总结


注：此为预估，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1-5 森林火灾灾害风险调普查成果目录 
	来源部门
	任务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绿容
	森林火灾致灾调查与评估
	数据成果
	森林火灾危险性数据

	
	
	图件成果
	森林可燃物载量分布图

	
	
	
	各级森林火灾危险性等级分布图（1:5万）

	
	
	文字报告成果
	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分析报告

	
	森林火灾重点隐患评估
	数据成果
	森林火灾重点隐患等级分布数据

	
	
	图件成果
	各级森林火灾承灾体隐患等级分布图（1:5万）

	
	
	
	各级森林火灾减灾能力薄弱隐患等级分布图（1:5万）

	
	
	
	各级森林火灾综合隐患等级分布图（1:5万）

	
	
	文字报告成果
	森林火灾重点隐患评估报告

	
	森林火灾风险评估区划与防治区划
	数据成果
	各级森林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数据库

	
	
	图件成果
	各级森林火灾综合风险区划图（1:5万）

	
	
	
	各级森林火灾森林资源风险区划图（1:5万）

	
	
	
	各级森林火灾建筑物风险区划图（1:5万）

	
	
	
	各级森林火灾受影响的人口风险区划图（1:5万）

	
	
	文字报告成果
	森林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报告


注：此为预估，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1-6 承灾体调查与评估成果目录 
	来源部门
	任务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房管
	房屋建筑调查
	数据成果
	房屋建筑调查数据集

	
	
	图件成果
	房屋承灾体地理位置分布图

	
	
	文字报告成果
	房屋建筑调查成果分析报告

	交通
	交通运输设施调查
	数据成果
	公路路线、桥梁、隧道调查成果数据集

	
	
	
	公路崩塌、滑坡、沉陷与 塌陷、水毁灾害风险点调查成果数据集

	
	
	
	港口、内河航道调查信息表格数据集

	
	
	
	港口、内河航道评估信息表格数据集

	
	
	
	市政设施调查数据集

	
	
	文字报告成果
	公路承灾体普查工作报告

	
	
	
	水路承灾体普查工作报告

	
	
	
	市政设施调查成果分析报告

	应急
	公共服务设施调查
	数据成果
	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数据集

	
	
	文字报告成果
	区级公共服务系统调查工作报告和成果分析报告

	
	危险化学品企业调查
	数据成果
	危险化学品承灾体数据集

	
	
	图件成果
	全区危险化学品企业承灾体分布图

	
	
	文字报告成果
	危险化学品企业调查工作报告和成果分析报告


注：此为预估，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1-7 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成果目录 
	来源部门
	任务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应急
	历史年度自然灾害调查
	数据成果
	1978年以来区级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调查数据集

	
	
	图件成果
	区级1978年以来年度自然灾害调查专题图件和图集

	
	历史重大自然灾害调查
	数据成果
	1949-2020年重大台风灾害事件的灾害数据集（含致灾因子数据和区灾情数据）

	
	
	图件成果
	历史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报告和图件专著

	
	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评估
	图件成果
	1978-2020年区级行政区因灾年度每十万人受灾人口、每十万人死亡失踪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比重逐年变化统计图表及专题图。

	
	
	
	1978-2020年区级行政区因灾年度每十万人受灾人口、每十万人死亡失踪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逐年变化统计图表及专题图。

	
	
	
	1978-2020年区级行政区因灾年度每十万人受灾人口、每十万人死亡失踪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逐年变化统计图表及专题图。

	
	
	文字报告成果
	历史年度自然灾害灾情评估报告


注：此为预估，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1-8 综合减灾能力调查与评估成果目录 
	来源部门
	任务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应急
	政府减灾能力调查
	数据成果
	政府相关部门减灾能力数据集

	
	
	
	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减灾能力数据集

	
	
	
	救灾物资储备库数据集

	
	
	
	应急避难场所数据集

	
	乡镇与社区减灾能力调查
	数据成果
	各乡镇减灾能力调查数据集

	
	
	
	各社区（行政村）减灾能力调查数据集

	
	家庭减灾能力调查
	数据成果
	家庭减灾能力抽样调查数据集

	
	综合减灾能力评估
	数据成果
	区级政府减灾能力评估结果数据

	
	
	
	各乡镇、社区（行政村）减灾能力 评估结果数据

	
	
	
	抽样家庭减灾能力评估结果数据

	
	
	
	区级综合减灾能力评估结果数据

	
	
	图件成果
	区的政府、企业、乡镇、 社区和抽样家庭减灾能力评估结果图

	
	
	
	综合减灾能力评估结果图

	
	
	
	各乡镇单元乡镇减灾能力评估图

	
	
	
	各社区（乡镇村）减灾能力评估结果图


注：此为预估，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1-9重点隐患分区分类分级综合评估成果目录 
	来源部门
	任务
	成果类型
	成果名称

	市灾险普查办
	重点隐患基础数据集成
	数据成果
	自然灾害重点隐患综合评估基础数据库1套

	
	多灾种致灾隐患综合评估
	数据成果
	区级自然灾害致灾隐患分类分级评估结果数据集

	
	
	图件成果
	区级自然灾害致灾隐患分类分级评估专题成果图

	
	
	文字报告成果
	区级多灾种致灾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区域承灾体隐患综合评估
	数据成果
	区级自然灾害区域承灾体综合隐患分类结果数据集

	
	
	图件成果
	区级区域承灾体隐患综合评估成果清单图

	
	
	文字报告成果
	反映区域承灾体综合隐患分类分区评估所采用的基础数据、评估方法、评估结果以及灾害防治建议的文字报告


注：此为预估，最终以区级调查数据为准










[bookmark: _Toc28428][bookmark: _Toc29543]附件五：分管领导及联络员
崇明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联络员
	序号
	单位
	分管领导
	职务
	联络员
	职务

	1
	区财政局
	
	
	袁全美
	专管员

	2
	区民族宗教办
	
	
	刘晓静
	干部

	3
	区发展改革委
	王健
	副主任
	何萧
	科员

	4
	区经委
	顾立超
	副主任
	孙海珠
	

	5
	区教育局
	陆杰
	副局长
	蔡锦宇
	科员

	6
	区科委
	范伟峰
	副主任
	朱涛
	信息化综合科科长

	7
	区民政局
	张耀范
	副局长
	陈丽华
	科长

	8
	区资源规划局
	施俊龙
	分管局长
	蔡丹
	权籍科负责人

	9
	区生态环境局
	师先义
	副局长
	仇厚田
	科员

	10
	区建设管理委
	施诚
	副主任
	李杰
	四级调研员

	11
	区农业农村委
	张锋
	党委委员副主任
	杜德杰
	高储

	12
	区水务局
	柏茂松
	副局长
	朱志鹏
	副科长

	13
	区文化旅游局
	施建华
	副局长
	张洁
	副科长

	14
	区卫生健康委
	张哲医
	副主任
	周海峰
	科员

	15
	区市场监管局
	高捷峰
	副局长
	施宇丹
	四级主任科员

	16
	区体育局
	俞永峰
	副局长
	张积惠
	办公室文员

	17
	区统计局
	宋娟
	副局长
	季欢欢
	

	18
	区绿化市容局
	蔡建新
	副局长
	印皓辰
	林业科副科长

	19
	区民防办
	唐志群
	副主任
	谭琦琦
	科员

	20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龚平
	副局长
	龚一为
	工作人员

	21
	张飞雁
	倪朝辉
	副主任
	陆桓
	副科长

	22
	区气象局
	顾海斌
	副局长
	周胜健
	社会管理科科长

	23
	崇明海事局
	李咏桥
	副局长
	宋刚
	指挥中心主任

	24
	区大数据中心
	茅德
	副局长
	陈志昌
	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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